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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代論與聖约神學的爭論中，不可能雙方都是

此 ，認眞龄聽雙方的意見就顯得非常重要，好確保我們不會忽略 

一些重要的眞理。

我們會試著瞭解對方，而不僅译是關心自己的立場；但同時我們 

也絕不能忽略堅持眞理。時代論和聖約神學所提出的問題都很重 

要，而我們必須決定聖經的教導究竟是什麼。

本書的優點在於：簡明扼要地說明時代論的中心議題、分析所謂「字 

面解經」的真相、舊約以色列的角色與意義、預表與文法歷史解經、 

如何解釋聖經預言、救贖啟示歷史與基督是中心。

溥偉恩博士在主的愛中說真理，展現令人敬佩的大師風範。作者期盼 

與時代論者對話，就事論事共同學習，尋求在真道上同歸於一。

呂沛淵
美國聖荷西歸正教會牧師 
改革宗神學院代理院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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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謝

這本書要獻給我的妻子--- '韋黛安(以咖户。” ] !!^ )  ’

感謝她對我的鼓勵和支持。

我要感謝西敏神學院允許我在1983年的秋天有一段 

休假的日子，可以專心做這本書的研究。我也從華爾基博 

士  ̂8111̂ ^ 1̂ 0 和許多神學生那裡獲得寶貴的幫助，

他們提供給我一些跟時代論有關的背景或關切。

我也要謝謝從時代論者而來的許多建設性提議，以 

及感謝達拉斯神學院教職員對我的接待，讓我在那裡進行 

一些研究。我最感恩的是，現今有許多時代論者和聖約神 

學家都能放下過去的成見，並且承認對方的看法中也有一 

些美好的洞見。

致
謝

溥偉恩  ̂ 8̂  1*05̂ 111*688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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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口 代論」 〔出8？6118仏10加118111〕是 達 秘〔了.

與司可福（( .̂ 1. 800661(1 ̂ 所主張的解 

經理論，自十九世紀以來在西方教會帶來極大影響，透過 

慕迪聖經學院與達拉斯神學院等在廿世紀的推廣，成為保 

守福音派的主流立場之一。其主要論點有二： 0 〕 「字 

面解經」 ，所有經文都要照字面意義解釋；〔2 〕 「以色 

列和教會是截然不同的」，舊約是給以色列人的，新約才 

是賜給教會的；未來的千禧年國度是猶太性的，為要實現 

舊約給以色列人的應許。換言之，時代論強調舊約與新約 

的差異與分割。

這種解經看法與宗教改革信仰的「聖約神學」造成 

對立。聖約神學強調舊約與新約的合一與連貫，猶太人與 

外邦人在基督裡合為一體，新約的教會包含猶太選民在 

內 ，這是歷代正統信仰的立場。

「時代論」對於中國教會更是造成深遠影響，透過 

《司可福聖經函授課程》 0920年代譯成中文〕以及倪柝 

聲弟兄的教導，塑造了華人教會的末世論流行觀點「千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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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年前派，災前被提論」，不少傳道人與信徒持守傳講這些 

看 法 ，卻不知這是時代論，更不知其歷史背景與中心訴 

求 。時代論者堅持聖經完全無誤，然而在解經方法上帶來 

一些偏差，這是令人遺憾之處。

本書作者溥偉恩博士，是西敏神學院著名的新約教 

授 、語言學專家、解經學大師，著作等身。他身為聖約神 

學家，寫作本書幫助讀者認識時代論的真相，以溫和平實 

的筆調，深入淺出的分析，期盼與時代論者對話，就事 

論事共同學習，尋求在真道上同歸於一。本書自1987年 

出版以來，深獲時代論者普遍好評，促使一些時代論者 

開始反思，助長了時代論陣營的修正運動「漸進時代論」 

(口扣识688〜 6 出8〜 ]!8̂ !。! ^ ! 3!] !〕。1994年再版，增加篇 

幅 ，答覆時代論者對本書的回應。

本書的優點在於：簡明扼要的說明時代論的中心議 

題 、分析所謂「字面解經」的真相、舊約以色列的角色與 

意義、預表與文法歷史解經、如何解釋聖經預言、救贖啟 

示歷史與基督是中心。溥偉恩博士在主的愛中說真理，展 

現令人敬佩的大師風範，他深切期望聖約神學家與時代論 

者 ，雙方能繼續溝通，彼此學習。他語重心長的指出：猶 

太人與外邦人在基督裡合為一體，這是救恩的中心；如果 

在新約時代（甚至在基督再來之後） ，還要繼續區分猶太 

人與外邦人所得的恩福不同，則是眨低了我們與主聯合為 

一體的寶貴福音。



本書言簡意賅，對於有心認真查考聖經的信徒，是 

可讀性極高的查經法入門；對想要按正意解經的傳道  

人 ，是字裡藏珍的釋經學導論。對於所有愛慕主基督顯現 

的人，這本以基督為中心的解經好書，帶來極大的安慰與 

盼望。

主僕呂沛淵 

2013年5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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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時代論者和 
非時代論者互相傾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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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^ 們寫了很多書來證明時代論的對或錯。這些書 

都有其價值，我也參考了一些這類的書籍。不 

過在本書中，我想要採取另外一種方法，即探討是否有一 

些方式，可以使雙方進行有益的對談，並增進對彼此的理 

解 。我認為就算其中一方是「強硬」的時代論神學代表， 

而另一方是反對時代論的「強硬」聖約神學代表，要讓雙 

方進行對話，原則上還是可能的。到目前為止，雙方的強 

硬派都傾向於認為對方的陣營食古不化。對其中某些人來 

說 ，對方的錯誤太明顯了，以致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挑出 

對方的毛病，有時甚至不屑跟對方交談。在本書中，我們 

會嘗試找出這些衝突的背後原因。

在時代論與聖約神學的爭論中，不可能雙方都是正 

確的；可能有一方是對的，而另一方是錯的；也可能有一 

方大部分是對的，但仍然能夠從另一方學到一些東西。因 

此 ’ 認真聆聽雙方的意見就顯得非常重要，好確保我們不 

會忽略一些重要的真理。

在調查研究以後，若我們的結論是，其中一方的立 

場基本上是錯的，這也不代表他們在神學的各個層面或關 

注都是錯的。這更不代表我們不能從他們身上有所學習。 

他們也是重要的人物，而且我們不應該只是關心自己的神 

學立場而已，我們也需要思考如何跟不同意見的人溝通， 

並在我們可以接受的地方贊同他們。

我不是傳統的時代論者，正因如此，我覺得需要花



些時間來仔細探討時代論，並試著理解支持時代論的人所 

關心的問題。我不會花太多時間來檢視其主要對手一聖 

約神學，因為這需要另外寫一本書；但我會簡要地提及聖 

約神學在最近的一些發展，好評估是否有機會使這兩種敵 

對的立場和好，並增進他們對彼此的理解。

簡言之，我們會試著瞭解對方，而不僅僅是關心自 

己的立場；但同時我們也絕不能忽略堅持真理。時代論和 

聖約神學所提出的問題都很重要，我們必須決定聖經的教 

導究竟是什麼。這就是為何有些人要寫下有力的論證，來 

嘗試高舉他們立場的優點所在。

我不會先假設我的讀者都很熟悉時代論，所以我也 

不會立即進入整場辨論之中；相反地，我會先簡述時代論 

在過去和現在的一些形式（第二至三章〕。我也會留意聖 

約神學家們在近期的一些改變，這使他們更加靠近修改後 

的時代論（第四章） 。至於那些非常瞭解雙方目前情況的 

讀者，可以直接從第七章開始讀，那裡把焦點放在突破現 

況來增進彼此的討論。

因為時代論和聖約神學內部都包含一些不同的立 

場 ，所以我提到的每件事不一定代表每個人的觀點。許多 

聖約神學家和修改後的時代論者，都已採納了第"I^一至 

十三章裡的大部分內容，但我仍然盼望大家可以更徹底地 

吸收這幾章的觀念，並且從中得到益處。

我們一開始會先回顧時代論的歷史起源和現況，時

第
一
章
讓
時
代
論
者
和
非
時
代
論
者
相
互
傾
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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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代論者很自然會對此感興趣’而非時代論者也應該關心這 

些事，並且需要抱著同理心去瞭解時代論一不一定需要 

贊同他們，但應該瞭解他們。

「時代論者」的稱號

當我們提到「時代論者」時 ，我們所指為何？就 

連時代論者本身對這個稱呼也有多種的用法，而這些用 

法上的差異會帶來不少混淆。為了清楚起見，讓我們考 

慮一種新的、但卻完全中立的稱呼：口-神學家。當我說 

「0-神學家」時 ，我是指那些不僅接受一般福音派神學 

立 場 ，同時還支持達秘（丨. 从 0 ^ 7 ^ 和司可福（匕 1. 

300^61(1 ̂ 那套獨特的預言釋經法的人。 神學家的代表 

包括夏菲、1^界丨8 8̂ 61：17 〕、芬伯格〔( ^ 化 68 1..

、蓋貝倫（八010 0  ̂ 03613616111 ̂ 、彭特可斯〔1 

0x̂ 12111： ？6111：60081； ̂ 、萊瑞  ̂01121：108 0^ 1^16 ̂ ，以及瓦吳 

德 〔1 0 1 1 1 1 。這些人的神學觀點不全然相同， 

但大體來說，他們任何一位都可作為這個群體的代表。這 

些人主要的共同點，就是認為以色列和教會擁有「平行但 

不同」的角色及結局。隨此觀點而來的就是一種特別的釋 

經方法，他們很仔細地區分哪些是對以色列說的話，而哪 

些是對教會說的話。他們認為對以色列說的話具有「屬 

地」的性質，並且應該按「字面意義」來解釋。註1

註1 我承認這種描述對許多15-神學家來說，可能不夠準確。他們會說自已的釋



13-神學家常被稱為「時代論者」 ，因為他們把歷史 

分為一系列不同的時代。在每個時代中，神會實現祂整體 

計畫裡的一個特別階段。每個階段都代表一個「時代」， 

神在每個時代會以不同的方式來施行祂對世界的治理，並 

測試人類的順服。

不 過 ，「時代論者」一詞不太適合用來稱呼15-神學 

家 。事實上，歷世歷代的教會和所有宗派都相信神對世界 

的治理可分為不同時代，雖然有時候人們愈來愈不清楚這 

種區分。承認不同時代之間的區別，絕非13-神學家們的專 

利 。

有些神學家同時從廣義和狹義兩方面來使用「時 

代論者」一詞，這使問題顯得更加複雜。從廣義上來說，

「時代論者」就是任何承認神對世界的治理可分為不同時 

代的人。因此，根據芬伯格的說法（巧她吨邛 . 69 ；引自

011̂ 61*5以 少 饥 似 "0如 仏 1所 ，口‘ 9 〕 ：

〈1 〉' 凡是信靠基督的寶血，而非獻上動物為祭的 

人 ，都是時代論者。 〔2 〕凡是放棄繼承應許之地 

--- 神在約中要賜給以色列永遠為業的土地----的

經方法是一律按照字面意義來解釋整本聖經。但就如我們即將看到的，這不是達 

秘和司可福對他們釋經方法的描述。雖然達秘和司可福堅稱字面解釋的重要性， 

但他們也同意用象徵的手法（非字面意義〉來詮釋有關教會的經文。當然，在現 

代的描述中 ’ 我們可以比達秘和司可福更加自由地使用「字面意義」一詞。但這 

樣一來，「字面意義」一詞就跟我們熟悉的用法有落差了，而且如此使用這個詞 

也會造成一些嚴重的問題（參第八至九章）。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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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認 識 時 代 論 者

人 ，都是時代論者。以 及 〔3 〉凡是守七日中的第一 

日 ，而非第七日的人，都是時代論者。

這的確是從廣義層面來使用「時代論者」這個詞。 

另一方面，有時候13-神學家們又狹義地用這個詞來描述他 

們自己這個群體，即我們稱為13-神學家的那些人。例如， 

芬伯格在引用上面這段話以後，就立刻接著說：「當反時 

代論者漢密頓（也 ― ^ ! ! ) 在他的方案中提出三個時代： 

〔0 前摩西時代；（二）摩西時代；以 及 新 約 時  

代 ，就 充 分 證 明 夏 菲 的 這 個 看 法 是 正 確 的 。」 

雖然漢密頓符合夏菲對「時代論者」的廣義標準， 

但他還是被稱為「反時代論者」。因此，我們看到「反時 

代論者」有時被狹義地用來指那些反對神學家的人。這 

種術語上的轉變是沒有什麼益處的（參 0 0 8 ^ 1  0 .^(1

。沙，卩. 10〕。

一詞兩意的後果之一，就是在討論教會歷史時會不 

太準確，或至少會缺乏清楚的溝通。一些13-神學家有時 

為了使「0-神學」看起來不那麼新奇，就會指出教會歷 

史在許多時候也承認有不同的時代〔例如化1111̂珥，卯 .67- 

82 ；办 0 1 5 ^ 61150 1̂0^01118171 了0士少，即 . 65-74〉。例如， 

他們認為所有前千禧年論者都是他們的前輩。所有的前 

千禧年論者，都承認千禧年是一個不同於今世和永世的 

時 代 。而且一般來說，他們也承認墮落前與墮落後的情

16



況是不同的，以及承認舊約和新約之間的區別。由此可 

見 ’ 所有前千禧年論者都相信有不同的救贖時期或時代。 

而這就使他們被視為13-神學家的前輩。但照這種時代觀 

念來看，我們還可以把更多無關的人列入這個範圍。比 

如說，底革力特（/ ^ 。以 IX  2111时 ）在 《時代論的書目史》 

311)110^ 011)1110 1̂ 181:0 ^  0^  1) 13̂ 11801110710,113171 ̂  ― '書中 ’ 

把愛德華滋（以及其他許多像他一樣的人）也包括了進 

來 ；但愛德華滋是一位後千禧年論者，同時也是一位聖約 

神學家。對大多數人來說，他正好屬於反對神學家的  

陣營。只因為愛德華滋在其《救贖歷史》 〔77^腕 07 

^ ^ 0 1 0 ^  一書中，特別關注救贖時期的主題，結果他 

就被納入厄勒特的參考書目裡。基於類似的原因，其他通 

常不被視為時代論者的人，也被納入了該陣營。

因 此 ，相信時代的區分（不同的救贖時期或神治理 

時期）本身跟13-神學家的獨特性沒什麼太大的關係（參 

1^(11X ^011卯 . 163-64〕 。那麼大家到底是在爭論什麼 

呢？ 13-神學家對特定時代（特別是教會時期和千禧年^的 

內容和意義，的確有一些特別的話要說。重點乃是13-神學 

家對這些時代有什麼教導，而不是他們相信這些時代的存 

在 。

因 此 ，雖然厄勒特、芬伯格和萊瑞對教會歷史的觀 

察是對的，但卻沒有切中要點。他們沒有真正回答人們的 

質 疑 ，也就是 「̂-神學」在教會歷史上是一件新奇的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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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縮

物 。讓我們打個比方，假設你指責一群人，說他們關於罪 

的教導是前所未聞的。如果他們回答說，他們的觀點跟前 

人的教導有很多相似之處，前人也認為基督的復活解決了 

罪的問題，你會怎麼想？與此類似的情況就發生在有關時 

代論的爭論裡。反對者指責說，「0-神學」的基本宗旨是 

一種新奇的教導，即以色列和教會擁有「平行但不同」的 

角色及結局。但一些15-神學家回答說，時代這個觀念並不 

是什麼新奇的事物。

遺憾的是，之後沒有進行更深入的討論。我鼓勵 

「。-神學」的弟兄們舉出一些好的例子（如果真的有這種 

例子的話） ，說明教會歷史長期以來都支持他們的觀念， 

即以色列和教會有「平行但不同」的角色和結局。他們不 

該轉移話題，反而在「時代論者」一詞上大作文章。若他 

們舉不出這種歷史實例，他們就應該主張自己發現了一些 

比較新的真理。他們仍然可以說，漫長的教會歷史曾經模 

糊地意識到他們發現的真理，即意識到教會並不僅僅是直 

接延續以色列的角色。

不 過 ，我們還是回到重點來吧。爭論不是在於是否 

有時代的區分，時代的區分當然存在！另外，爭論也不是 

在於時代的數目多寡。只要人們做出更細微的區分，他們 

要分出多少時代都可以。因此，嚴格來說，用 「時代論」 

來表達13-神學家的特色，既不準確也容易引起混亂；但 

我們還是需要一些特定的術語來稱呼他們。為了清楚起



見 ，他們的獨特神學或許可以稱為「達秘主義」 〔以第一 

位提倡此神學的人命名） ，「雙重結局論」 （以此神學的 

主要宗旨之一來命名’即區分以色列和教會擁有不同的結 

局） ，或 「區分聽眾論」 （以此神學的釋經原則命名，即 

區分經文對以色列和對教會的含義〕 。⑷ 不 過 ，歷史所 

提供的名稱是「時代論」和 「時代論者」。

今天的神學局面更為複雜。許多當代的時代論學 

者 ，對 傳 統 的 神 學 」做了很多修正〔參第三章的討 

論）。他們不再認為以色列和教會是神的兩群子民，有兩 

種平行的結局。他們的釋經方法也不再區分兩種不同的 

聽眾。但他們仍期待被稱為時代論者。他們之所以如此， 

不只是因為他們曾受教於傳統時代論，同時也因為他們主 

張以色列在神眼中仍是一個獨特的國家和民族（參羅十一 

28-29〕 。以色列國仍然期待神在千禧年時期，實現祂對 

亞伯拉罕的應許，使他們可以享受那應許中的土地。此 

外 ，他們跟傳統時代論一樣 ’ 相信教會被提離開世界’會 

發生在馬太福音第廿四章21-31節和啟示錄所描述的大災 

難之前。

所 以 ，我們今日正面臨一系列複雜的信念，沒有一

註2 我們應該留意芬伯格認為聖約神學擁有「雙重釋經原則」 （巧？” 。因為 

時代論和聖約神學都必須處理神治理的不同時期’兩者都必須保持某種神學上的 

區分和雙重性。這些雙重性也會影響釋經的原則。但重點是我們所談論的是哪一 

種雙重性。我之所以使用這個術語’乃是想要不帶評斷或偏見地表達出時代論釋 

經學的獨特雙重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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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稱呼可以涵蓋一切。為了方便起見，我建議用「傳統時 

代論」來描述15-神學家們的神學，而 用 「改良時代論」來 

代表那些相信神只有一種子民，但仍期待被稱為時代論者 

的人。不過，這裡的界線還是有一點模糊。有很多種可能 

的觀點，可以把傳統時代論和非時代論的前千禧年論連結 

在一起。

聖經的歷史形式

每個人都必須考慮到聖經的歷史形式。既然聖經是 

歷經好幾個世紀才寫成的，那麼聖經各部分就不是用同樣 

的方式來對我們說話或供我們應用。我們現在要如何看待 

利未記裡的獻祭系統呢？我們要如何理解我們跟耶路撒冷 

聖殿的關係，以及跟舊約君王的關係呢？這些事情現在都 

已經過去了。有一種決定性的轉變已經發生在基督的死亡 

與復活上了。這種轉變到底是什麼呢？

此 外 ，另一種沒那麼劇烈的轉變也在福音書記載的 

事件裡展開了。施洗約翰宣佈說：「天國近了，你們應當 

悔改」 （太三2 〕 。施洗約翰的出現伴隨著一個轉折點。 

究竟神跟以色列的關係，以及神跟所有人的關係，會在這 

轉折點產生何種改變？任何認真研讀聖經的人都無法一直 

逃避這些問題。而它們也都是困難的問題，因為它們牽涉 

到如何看待連續性和不連續性的問題。聖經告訴我們，只 

有一位神，以及只有一種救恩之道（連續性）。但基督的



降世也牽涉到一種跟過去的切割，即過去既有形式的瓦解 

和改變（不連續性）。

這裡也會引發倫理學的問題。若聖經的某些內容不 

是跟我們直接相關，那麼哪些內容可以作為我們的倫理標 

準 ？對我們來說，在舊約、福音書或使徒行傳裡的誡命和 

行為模式，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有效？什麼誡命仍然有約束 

力？我們應當效法聖經中的榜樣到什麼程度？若有些事情 

不需要再做了，我們要如何避免排斥所有的事情？

一旦基督教神學忽視歷史，這些問題就會變得更加 

困難。時代論與眾不同之處起源於十九世紀，當時很多正 

統神學（特別是系統神學）不夠強調聖經啟示的歷史性和 

漸進性。系統神學所關心的是整本聖經對某個特定主題有 

什麼教導，但它有可能忽略在不同時期寫作而成的聖經所 

呈現的多樣性和動態特性。時代論的興起有一部分就是要 

處理聖經在不同時期的差異和多樣性。時代論力圖從這些 

差異中帶出一種和諧、可理解的關係，避免有人將這些差 

異看作神話語中的張力甚或矛盾。

已經有人比我更詳盡地講述了時代論的發展故事

〔參？ 116爪1677611 此3； 03885 0011肛，IV[&18(1611〉 ，我不必

把他們說過的再複述一遍；但我們應該留意時代論原先要 

回應的另外兩個重點，即時代論的興起是要聲明我們純粹 

靠恩典得救，以及更新對基督再來的熱切期盼。我們可以

在達秘的生平裡明顯看見這兩點，他是第一位提倡時代論



並提出其最大特點的人。因此，達秘是一位重要人物，這 

不只是因為他是時代論的創始者，更是因為他代表了時代 

論的某些教導，而這些教導一直都是時代論者非常關切的 

重點。

約翰，尼爾森，達秘〈1800- 1882〉

達秘的生平有兩方面的關注：他個人生活的純潔和 

教會群體生活的純潔。在他的個人生命中’曾有一次決定 

性的轉變，一 次 「得釋放」的經歷，那是發生在他因腿傷 

而感到無力的時候。達 秘 在 一 封 信 中 如 此 描 述 如3， 

3 ： 298 ̂  ：

在我獨處的時候，互相衝突的想法越來越多；但我 

心靈的大部分活動都能使經文在我身上取得完全的 

優勢。我一直都視它們為神的話語。

當我開始理解自己跟基督在天上聯合（弗二6 〕 ，並 

因此由祂來代表我在神面前的地位時，我不得不作 

出結論，這個在律法的要求底下，已經纏累我六、 

七 年 的 敗 壞 的 「我 」 ，對神來說已經不再是個問 

题 。

達秘因此更深刻地體會到，神對罪人的恩典和基督 

工作的完備性，是我們在神面前擁有確據和平安的根基。 

這種經歷可以使人得到翻天覆地的轉變。達秘認為他獲得



了真正的純潔、真正的義，而不是從律法而來的義（腓三 

9^ 。

與此緊密相關的是，達秘對教會和群體純潔的看法 

也經歷了轉變。他在同一封信的下一句話說(乙廳口’ 3 ： 

298〕 ：

這也讓我清楚地看到，從神的眼光來看，神的教會 

只由那些與基督聯合的人所組成（弗二6 〉 ，而從外 

表 來 看 ，整個基督教實際上跟世界一樣，並且不能 

被視為「教會」。

當達秘讚賞基督和與基督聯合之崇高特質時，他對 

當時可見教會的評價非常負面。他的這項結論也有幾分道 

理 。格蘭特〔】妨168 0 以111：， 5 ； 1̂101:6(1 111 6 &885 73〕指 

出 ，達秘那個時代的教會生活非常糟糕且不屬靈：

人們對信仰的問題充滿懷疑，很多最優秀的人都離 

開了英國國教，或正在離開，因為在那裡完全缺乏 

屬靈生活，而且還混雜了不少錯誤的教導。結果就 

是 ，很多關心屬靈之事的人……更歡迎一種在當時 

英國國教裡找不到的教義和教會治理原則，他們認 

為這些教義和原則更加屬靈。

達秘把他的教會觀直接建立在他的基督論上，而他 

的觀點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。與基督聯合的真教會是屬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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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，它跟地上的敗壞情況毫無關係。

達秘加入了一個教會復興運動，後來這群人被稱作 

普 利 茅 斯 弟 兄 會 ’他們跟達秘一樣 

渴慕純潔的生活。他很快就成為他們的主要帶領人之一。 

他的貢獻可能始於他對基督的熱忱，但他最後卻全面地排 

斥與他意見相左的人：「神已經告訴我們，當教會變得完 

全敗壞時（正如祂曾宣告教會將變得如此一樣） ，我們就 

要離開這一切敗壞和那些身處其中的人，並且轉向聖經」 

奶'如咕5，20 : 240-41 00165105^1001 价衍11 运5，110. 

4，“00(1，1^01 1116 0111111̂11，’ 】；̂1101:6(1 1)7 8388，卩. 106〕。後 

來達秘的結論是，只有弟兄會才配得基督的名（只̂ 匕卯. 

108-9 ̂ 。要復興敗壞的教會是不可能的事，因為時代正 

在落幕（出處同上）。有一些弟兄會成員因不同意達秘的 

看法而遭到除名。

達秘的獨特末世觀似乎也源自他對「與基督聯 

合 」的理解，正如他的教會觀一樣。他 說 如奶 , 3 ： 

299〕 ：「當我意識到自己與基督聯合時，這使我在現今 

就嚐到天上那份榮耀，而這一章（賽第卅二章〕卻清楚指 

出那相對應的屬地榮耀。」

基督的屬天性質以及靠恩典而非靠守律法得救的事 

實 ，都讓達秘感到，在 「他與基督聯合的景況」和 「以賽 

亞書第卅二章所談的以色列景況」之間，有很大的一段距 

離 。以色列和教會之間的差別，如同天與地、律法與恩典

I認識時代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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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間的差別那麼大。這聽起來非常有吸引力，不是嗎？當 

然 ，達秘和今日的時代論者都強調，他們要用聖經而非只 

用神學推論來建立自己的教義。但這等於是說，神學推論 

也具有重要且肯定的影響力。儘管今日的時代論者可能不 

會完全同意達秘的看法，但他的看法在他們中間仍然具有 

同樣的吸引力。

遺憾的是，達秘沒有認識到，他所察覺的距離和差 

異可以用其他方式來加以解釋。達秘主要是把這差異解釋 

為 「垂直的」、固定不變的差別，是天與地之間的差別， 

以及住在不同領域的兩群人之間的差別。他沒有考慮到這 

種差異可能主要是一種歷史的、「水平的」差異，是應許 

和實現之間的差異，因為聖經是用屬地的預表措辭來表達 

應許的內容，而 用 「最終的實體」、「神同在的事實」、 

「天國在基督裡臨到人類」等方式來表達實現的內容。達 

秘當時所反對的問題，是人們用一種不顧歷史的方式來理 

解聖經，他們不太明白救贖時期之間的差異。

但就我看來，達秘並沒有完全避免他所反對的問 

題 。他對從應許到實現的歷史過程所牽涉到的巨大改變’ 

仍然沒有足夠的認識。因此他不得不採用一種站不住腳的 

「垂直」二元論，來說明神的兩種不同子民，擁有兩種平 

行的結局。但我們的討論有點超前本書的進度了。目前重 

要的是，我們要知道達秘渴望完全公平地處理他所看到的 

差異，而這種差異確實存在於聖經裡。他想公平地看待以



認識時代論者

弗所書第二章6節對末世論的重要性，以及處理我們對以 

色列的理解。

從達秘對以弗所書第二章（以及其他經文）的理解 

中 ，產生出一種對教會和以色列的僵硬區分。教會是屬 

天 的 ，以色列是屬地的。達秘說〔胸伽队 2 : 373〉 ：

「（基督和撒旦之間的〕激烈爭戰可能是為了屬地的事物 

而戰… …那麼此爭戰就是發生在猶太人中間；或者也可能 

是為了教會而戰… …那麼此爭戰就是發生在天上。」

隨之而來的就是一種二分法的釋經原則。達秘說 

 ̂阶 / 2 : 3 5 〕 ：

首 先 ，在聖經所說的預言中，若預言所關心的是猶 

太 教 會 或 國 家 （不包括在他們歷史中加入的外邦 

人 ） ，即當這段話是對猶太人說的時候，我們就可 

以尋找直接了當的證據，因為屬地的事物是猶太人 

當得 的份 。相 反 地 ，當這段話是向外邦人說的時 

候 ，即這段預言所關心的是外邦人時，我們要尋找 

的就是象徵，因為屬地的事物不是他們當得的份， 

而啟示的方式對他們來說必定是象徵性的。因 此 ， 

當事情是對猶太教會說的並跟他們自身相關時，我 

會尋找一種明顯的、合乎常識和字面意義的論述， 

這論述是關乎神直接將屬地事物分配給一群子民。

最後一段引文可以讓我們看出在達秘的思想中，他



的基督論（關心教會的純潔）跟二分法的釋經原則具有密

切 的 關 聯 奶 7’治职，2 : 376〕 ：

聖經的預言適用於地上的事物，而不是天上的事 

物 。預言所關乎的乃是將要發生在地上的事；教會 

沒有看到此點，結果就被誤導了。我們還以為這些 

屬地福份已經成就在我們當中了，但我們被召卻是 

為了享受天上的福份。教會的特權就是擁有它在天 

上的福份，而以後的福份將會留給地上的子民。教 

會是一種全然與眾不同的圑體，一種屬天的圑體， 

當神棄絕祂屬地的子民，他們因自己的罪而被棄置 

一 旁 ，並被驅趕到列國之中時，神就從列國中楝選 

一群子民，來跟耶穌一同享受屬天的榮耀。當我們 

的主被猶太人拒絕後，祂就變成全然屬天的一位。 

我們尤其可以在保羅的作品裡發現這個教義。得著 

高舉和榮耀的，不再是猶太人的彌賽亞，而是一 

位 基 督 ；教會正是因為沒有抓住這項令人振奮的真 

理 ，才會變得如此軟弱。

因 此 ，在達秘的思想中，我們看見以下幾點緊密地 

連結在一起： 嚴格地區分律法和恩典；⑵ 嚴 格 地  

垂直區分神的「屬地」和 「屬天」子 民 ，即以色列和教 

會 ；0 〉按 「字面意義」來詮釋預言，把預言的實現跟 

屬地的猶太人綁在一起；〔4 〕隨之而來的就是極力強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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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千禧年論，期待看見這些預言實現的日子；（纟）對現 

存教會體制具有負面的評價及有分離的傾向。第 〔4 〕點 

對前千禧年的強調’是達秘的獨特思想能在美國佔有一席 

之地的重點。但除了第〔5〕點對離開教會體制的強調以 

外 ，其餘各點也很快就成為美國時代論的特徵。強調離開 

教會體制的思想，一直要到基要主義沒有希望掌控美國教 

派主流以後（約1920-30年間） ，才開始在美國站穩腳步



司可福時代論 
的特徵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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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 1 代論的教導在達秘之後有什麼發展呢？時代論 

傳到美國的管道，部分是透過達秘的幾次美國 

之旅，部分則是透過達秘和普利茅斯弟兄會其他成員的著 

作 。後來隨著十九世紀末和廿世紀初的先知會議的影響， 

時代論也開始傳揚開來。富 勒 只枕讯饥灿103，卩？. 

92-93〕認為時代論之所以能在美國站穩腳步，比較是基 

於它所教導的末世論，而非基於達秘對神有兩種子民（以 

色列和教會）的概念：

所 以 ，看起來美國受到達秘吸引的，比較是他對基 

督隨時都會再來的觀念，而非他對神有兩種子民的 

基本概念……後千禧年論使千禧年成為人們盼望的 

重要對象；但達祕因為堅持基督隨時可能再來，而 

使基督本身成為人們盼望的重要對象。達 秘 （在美 

國〉被人接受，其原因正如我們常常看到的一樣， 

那些反對一種極端的人，多探納另一種極端。

我們再次注意到，基督論是時代論具有吸引力的深 

層原因。

在這場運動中，《司可福註釋聖經》 〈800/ 1…  

1 1 6 /^ 6 1 7 0 6  811)16 具有特別的貢獻，它比其他任何作品更 

多地幫助時代論在美國的傳揚。由於人們廣泛地使用它， 

所以它現在已經成為時代論的標準。因此我們需要先瞭解 

其教導，然後我們才可以談論其他時代論者對這些教導



做了什麼改進。時代論現在是一種包羅萬象的運動，所以 

我們不應把司可福釋經方法的每種特徵都歸給其他時代論 

者 。

司可福的一般教義
司可福  ̂0^118 1. 8⑶如1(1，1843-192 0 有很多跟達 

秘一樣的觀點，而這些觀點是來自於布魯克斯0 ^ 1 ^

01-00^68 ̂ 和弟兄會的作品。司可福在其註釋聖經中，究 

竟提供我們什麼觀點呢？首先，司可福的教導和註釋是屬 

於福音派的。這些教導因強調神的主權而帶有溫和加爾文 

主義的色彩。司可福肯定信徒有永恆的確據，以及堅稱無 

條件應許的存在。此外，他也強調神對整個歷史有祂的計 

畫 ，而這很容易跟他強調神的主權配合在一起。

司可福跟其他福音派不同的地方在哪裡呢？有四點 

主要的不同。首 先 ，司可福是用「字面意義」來解釋聖 

經 。這部分比較複雜，我們待會兒會再提出來討論。

其 次 ，司可福清楚地區分以色列和教會為神的兩種 

子民，各自有其專屬的目的和結局。一個是屬地的，另一 

個是屬天的。例如，《司可福註釋聖經》在創世記第十五 

章18節註釋說：

(^! )  「我必叫你成為大國」 。這句話按三重方式

應 驗 ：（这）透 過 肉 身 的 後 裔 ^ 「如同地上的塵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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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樣多」 〔創十三1 6 ；約八3 7〉 ，即希伯來民族。 

( ^ ) 透過屬靈的後裔^ 「你向天觀看……你的後 

裔將要如此」 （約八39 ；羅四16-17，九7-8 ；加三 

6-7、2 9〉 ，即一切有信心之人，無論是猶太人或外 

邦 人 。 也透過以實瑪利得到應驗〔創十七18- 

2 0 〉 ^

他在羅馬書第十一章1節註釋說：

基督徒是亞伯拉罕屬天的後裔〔創十五5- 6；加三 

2 9〕 ，享受亞伯拉罕之約的屬靈福分 ^創十五18 ’ 

註釋） ；但以色列民族一直都佔有一席之地，他們 

身為神的屬地子民，但尚未得著他們最高的地位。

夏菲的看法與司可福相近，他以毫不妥協的形式 

來陳述兩種平行結局的觀點〔 “0 1 30 ^ 13如1 0训14171：’ 15. 

448〉 ：

時代論者相信，神在整個歷史當中，要完成兩種不 

同的目的：一種跟地上有關，包括屬地的子民和屬 

地的事物；另一種跟天上有關，包括屬天的子民和 

屬天的事物。為什麼有人會認為這種觀點是不可信 

的呢？我們實在應該思考下列這些事實：〔1〕就算 

整個天地被更新以後，天與地也會一直維持現今的 

區 別 ；〔2 〉聖經表明有一群屬地的子民會一直這様



持續到水恆，而一群屬天的子民則會永遠跟他們屬 

天的呼召相連。與此相對的是，不夠徹底的時代論 

者雖然略微觀察到一些明顯的區別，但他們卻把自 

已的解釋建立在一種假設上，也就是神只有一個目 

的 ，祂只是要把善惡分開而已。儘管這種打了折扣 

的理論製造出許多混亂，他們仍然堅稱屬地的子民 

會跟屬天的子民合併在一起。

第三個特點是把世界歷史嚴格地劃分為不同的時期 

或時代。司可福在註釋以弗所書第一章10節時，談到時代 

是 「神所安排的時期，決定了人們在地上的生活。」根據 

司可福的註釋，整個歷史總共可分為七個時代（參考他對 

創一 28的註釋〕 :

無罪時代〔伊甸園；創一28〕

良心時代（從墮落到大洪水；創三23〉

人治時代（從挪亞到巴別塔；創八2 0  

應許時代〈從亞伯拉罕到下埃及；創十二0  

律法時代〔從摩西到施洗約输；出十九8 〉

恩典時代（教會時期；約一”）

國度時代〈千禧年；弗一 10〉

當 然 ，非時代論者也可以接受有七段不同的時期， 

甚至可能承認說，這七段時期的命名都很恰當，它們指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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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神在每段時期管理人類的顯著特點。如同我們之前提過 

的 ，相信各時代的存在並不是時代論與眾不同之處。如果 

要看出司各福的獨特之處，我們就必須問：關於神在每 

個時代管理人的方式，司可福的詳細教導到底是什麼？到 

目前為止，我們所看見的一些特點只是在於程度的不同而 

已 ，司可福比其他人更加明確地強調各時代之間的不連續 

性 。但是，最突出的特點是在於司可福如何看待教會時期 

跟千禧年之間的關係。他認為在教會時期，神對地上以色 

列的計畫暫時被擱在一邊。當教會被提之後，神才再度進 

行這計畫。對地上的以色列來說，教會時期只是一段「插 

曲」，而舊約的預言沒有談到這段插曲（因為預言所談的 

只是以色列的未來）。因此我們可以看到，司可福認為時 

代具有不連續性，其實是反映出他對以色列和教會的看 

法 。

最後的特點是相信災前被提。根據司可福的看法， 

基督的第二次降臨會分為兩個階段。在第一個「被提」階 

段 ，基督會來把教會從地上接走；但祂不是公開地對所有 

人顯現。隨後是七年的大災難。在這七年的末了，基督 

會公開地顯現，好審判萬國，並使全地得到更新（參圖

2-1 ，圖取自】6X18611， 134〕。



圓 2-1 世界的最後兩次爭戰

天上

被提

~ I ~

啟示錄

地上 大災難

白色大寶座的審判

千禧年

三年半 三年半

( 虛線代表災中被提的觀點〕

取自金森，《金森研經圖表》。慕迪出版社版權所有1976，1980  ̂

芝加哥慕迪聖經學院。承蒙允用。

雖然這是時代論最廣為人知的觀點之一，但它不像 

其他特點那麼基本，它只是其他特點所衍生出來的產物。 

然而它也很重要。司可福堅稱以色列和教會擁有不同但平 

行的結局。既然預言所關心的是以色列而非教會，教會就 

必須在舊約預言再度開始應驗之前，就藉著被提而從舞 

台上消失。這時以色列就會得到復興，而但以理書第九章 

24-27節也可以邁向實現。若教會沒有被挪走，它和以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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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的結局就有可能混在一起。因此，平行結局的理論的確 

需要兩階段的第二次降臨，但兩階段的第二次降臨不一定 

隱含平行結局的理論。

司可福的釋經法

時代論者的特徵常常是按照字面意義來解釋聖經。 

但對司可福來說，這只說對了一半。在司可福的方法中， 

更基本的要素是他對以色列和教會的區分。司可福的方法 

與達秘類似，他從神的兩種子民來推論出一種二分法的釋 

經原則。以色列屬地，教會屬天；一個是屬肉身的，另一 

個則是屬靈的。跟以色列有關的經文都要按字面意義來解 

釋 ，但跟教會相關的經文則不必如此。而有些經文（或許 

為數不少）要同時在這兩個層面上解釋。在 《司可福聖經 

函授課程》 和 1过 811)16 0 0 ^ ^ 5^ 071^&1̂ 10& 8 ( ^ 0 0 1 ，卯 . 45~ 

4 6 ^中 ，司可福自己說：

這 些 （有關歷史的〉經 文 〈1〕所說的每個字都是真 

實的。經文記載的事情都發生了。但 （之）它們也含 

有 （或許比我們想像的還多）寓意或屬靈的意義。 

例 如 ，以撒和以實瑪利的歷史。加拉太書第四章 

23-31節……

所以我們可以（當我們堅持其歷史真實性時）審慎 

地用屬靈意義來解釋有關歷史的經文… …



我 們 （在處理有關預言的經文）就必須回到完全按 

字面意義解釋的層面。在預言中有很多象徵，但這 

些象徵總是擁有字面上的應驗。沒有一個預言是 

「屬靈地」或象徵性地應驗^

耶路撒冷總是耶路撒冷，以色列總是以色列，錫安 

總是錫安……

預言一定不能按屬靈意義來解釋，而必須按字面意 

義來解釋。

司可福並不是一位純粹按字面意義釋經的人，他只 

有按字面意義來解釋跟以色列有關的經文。以色列和教會 

的二元論，事實上是一種更深層的二元論，它決定了何時 

該運用這種「字面意義」和 「屬靈意義」二分法的釋經原 

則 。註1

司可福的確堅持歷史經文和預言經文都有其字意層 

面 。歷史經文是描述在過去照字面意義發生過的事，而預

註1 司可福按靈意解釋歷史經文的特殊例子’ 可以參考《司可福註釋聖經》對 

下列幾處的註釋：創一 16 ’ 廿四1 ，卅七2 ’ 四~|"一45 ’ 四十三34 ；出二2 ’十五 

25 ’ 廿五1 、30 ’ 廿六15 ；路得記的導言；約十二2 4。以西結書第二章1節也可算 

為按屬靈意義解釋歷史經文的例子’ 因為這節經文是預言書卷中的歷史部分。他 

對雅歌所寫的導言也值得注意。

現今很多時代論者會把司可福按靈意解釋經文的例子視為一種「應用」而非 

證釋，他並不是在指出這段經文的確實意義。當然，把按靈意解釋經文視為應用 

是可自6的 ，但這跟司可福的方法不一樣。因為我們也可以「應用」有關未來的預 

言 ，就 跟 「應用」過去發生的歷史一樣（例如，有關基督第二次降臨的教義’就 

有很多適合現今的實際應用〕。因此，這種「意義丨應用」的區分跟司可福所採用 

的 「歷史7預言」區分，兩者會產生不同的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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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經文則是描述在將來會照字面意義發生的事。他拒絕任 

何試圓消除這種字意層面的看法。但他是否同意這兩種經 

文也有其屬靈意義的層面呢？若是如此，我們會期待他 

說 ，當歷史經文和預言經文在描述實際發生的事情時，我 

們就應按字面意義來解釋這些經文，而當這些經文可應用 

在教會身上時，我們也應按屬靈意義來理解它們。但他沒 

有這麼說。相反地，他所採用的是一種對預言和歷史的區 

分 。

然 而 ，這種二分法還不足以完全表達司可福的看 

法 。在撒迦利亞書第十章1節的註釋中，司可福偏離了自 

己定下的「完全按字意」解釋預言的原則。這節經文是： 

「當春雨的時候，你們要向發閃電的耶和華求雨。祂必為 

眾人降下甘霖，使田園生長菜蔬。」司可福註釋說，「請 

參何六3 ；珥二23-32 ；亞十二 1 0。這裡同時有屬物質和屬 

靈的意思：巴勒斯坦會恢復原來的降雨，但更新後的以 

色列也要領受聖靈大能的澆灌。」因此，他 那 「完全按字 

意」解釋預言的原則，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絕對。司可 

福不僅願意承認象徵，同時也願意談論經文的雙重含義。 

他所要排除的不是「屬靈意義」，而是把經文詮釋成教會 

有份於預言的應驗。

對非時代論者來說，這種做法可能看起來相當反覆 

無常。但對司可福來說，卻非如此。這種做法其實是建立 

在對以弗所書第三章3-6節的某種理解上。傳統時代論者



通常認為這段經文是在教導一件事，即舊約完全沒有啟示 

關於新約教會的事。然 而 ，在以弗所書第三章裡，「奧 

秘 」的概念的確容許舊約用隱藏的方式（例如預表）來 

提到教會。「奧秘」一詞所排除的只是舊約明顯地談到教 

會 。若舊約預言提到未來會有教會’那麼這就是一種明顯 

的預言。另一方面，新約讀者在讀舊約的歷史記載時，也 

可能看出「奧秘」層面的意義。

因 此 ，這種對以弗所書第三章3-6節的理解，有助於 

合理化類似司可福的釋經方法。但這當然不是理解以弗所 

書第三章3-6節的唯一方式。這段經文說，外邦人領受福 

份的方式（即跟猶太人一樣加入基督的身體，弗三6〉 ， 

在舊約中一直都沒有講得很清楚。除此之外，當以弗所書 

第三章3-5節宣稱這奧秘從前沒有啟示出來時，我們不需 

要作出過度的解讀。

那些按字意解釋經文可能會出問題的地方，正好可 

以用來闇述司可福的釋經法。新約有時會出現一些陳述， 

至少在表面上看起來跟舊約應許和預言的應驗有關。而且 

有些並不是照字面意義應驗的。但司可福很輕易地替自己 

解 圍 ，他把經文區分成兩種層面的意義，一種是屬肉身- 

實 質 （屬以色列）的層面，另一種則是屬靈（屬教會）的 

層面。

我們可以拿創世記關於亞伯拉罕後裔的應許來作為 

第一個例子。加拉太書第三章8-9節 、16-19節 、29節 ，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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乎提到這個應許在基督和基督的（屬靈〕後裔身上應驗 

了 。司可福在創世記第十五章18節的註釋裡，巧妙地避開 

這個問題，他主張有兩種平行的後裔，即屬肉身和屬靈的 

後裔，或屬地和屬天的後裔。因此，在屬靈後裔身上的應 

驗並不是以色列所等候的那個應驗。

接著我們要來看馬太福音第五到七章。登山寶訓談 

到律法的成全（應驗〕 （太 五 。這個成全似乎不只是 

說基督的講道成全了律法，同時也包括基督的門徒會成全 

律法，他們的義會勝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（太五20 ；參 

太五48〕。而這些身為鹽和光的門徒（特別是十二使徒） 

形成了教會的核心〔太十六18〕。因此，馬太福音第五到 

七 章 （包括天國的應許）是跟教會相關的。但司可福發現 

同樣的解釋方法也可以用在這裡。司可福在馬太福音第五 

章2節註釋說：「登山寶訓有雙重應用：〔0 對千禧年國 

度來說，登山寶訓有字面上的意義。這也就是說，這段講 

論賦予地上公義政府一個神聖的憲章… … 〔2 〕但對基督 

徒來說，這段講論還有一層美好的道德應用。虛心而非驕 

傲的人有福了，這總是真的。」

同樣，在使徒行傳第二章17節 ，彼得似乎說約珥書 

第二章28-32節 （一個原本關乎以色列的預言）在五旬節 

的教會事件上應驗了。司可福在註釋使徒行傳第二章17節 

時 ，大膽地作出一個區分：



我們必須注意「末後的日子」和 「末世」之間的區 

分 ，前者是跟以色列有關的預言，後者是跟教會有 

關的預言〈提前四1-3 ；提後三1-8 ；來一 1-2 ；彼前 

一 4-5 ；彼後三1-9 ；約壹二 18-19 ；猶17-19〕…… 跟 

教會有關的「末世」始於基督的降世（來一2 〉 ，但 

特別指到這世代末了的敗壞背道時期〈提後三1 ，四 

4 〉。跟以色列有關的「末後的日子」是指以色列得 

到高舉和蒙福的日子，它 跟 「國度時代」是同義詞 

( 賽二2-4 ；彌四 1-7〕。

司可福一般都是「完全按字意」來解釋預言，因此 

我們可能會說他認為約珥所指的是以色列，而不是教會。 

但因為彼得說這段經文跟教會有關，所以司可福不得不在 

此處讓步。他的做法就是把經文的意義一分為二。在一個 

層面上，這段經文指的是以色列，但在另一個層面上，它 

仍然可以指教會的「末世」。而這明顯就是司可福在註釋 

約珥書第二章28節時的做法：

約珥書第二章28節 的 「以後」就 是 指 「在末後的曰 

子 」 ，這 日 子 在 「末 世 」時期有部分和持續的應  

驗 ，而 這 「末世」是始於基督的第一次降臨（來一 

；但更完全的應驗要等到適用於以色列的「末後 

的日子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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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此，在好幾個例子當中，司可福都把同一段經文 

分成兩種不同的意義，一種是屬以色列的，另一種是屬教 

會 的 。為了保持屬以色列的「字面」應驗的首要地位， 

這些經文跟教會的關聯只被當作是「應用」 （太五2的註 

釋）或 「部分… …的應驗」 （珥二28的註釋〕。此方法總 

結於圖2-2。

圓 2-2屬地和屬天意義的二分法

屬地：以色列’猶太人 屬天：教會

實質〔「字面」〕意義 形式〔「屬靈」〕意義

例如：「子民」、「後裔」、「土地」、 

「福份」、「咒詛」、「誡命」

司可福的進一步區分

採用區分一直是傳統時代論者喜愛用來解決難題的 

辦 法 。例 如 ，司可福把神國和天國作了五種區分（太六



33的註釋〕 。相反地，大多數的非時代論釋經者只是把 

這兩個詞看作「所 5^772乂？？2」的翻譯變化而已（參 

1 0 )7如0爪, 19〕。另外，司可福跟一'般的前千 

禧年論者一樣，他把最後審判區分成兩種不同的審判（太 

廿五32的註釋〕 ’並且認為有兩種不同的歌革和瑪各之戰 

^結卅八2的 註 釋 ^。

為了保持以色列和教會的完整區分，司可福也區分 

了耶和華的妻子和羔羊的新娘（何二 1的註釋〕 ：

因此，復興和蒙赦免的以色列是耶和華的妻子，教 

會是羔羊的新娘（約三29 ；啟十九6-8〉；以色列是 

耶和華的屬地妻子（何二2 3〉 ，教會是黑羊的屬天 

新 娘 〔啟十九7 〕。

把同一段經文分成兩層意義的做法〔例如司可福在 

太五2和珥二 28的註釋〕 ，也出現在其他時代論者身上。 

例 如 ，陳宏博（口灿1.66 ^  185 ^在提到瑪拉基書第 

四章5節 時 ，就 把 「以利亞」的到來分成兩次。瑪拉基書 

第四章5節預言以利亞要來，而這是由施洗約翰作為「預 

表 」和 「代表」。但是，如果要堅持按字意解釋預言的原 

則 ，施洗約翰就不可能是實際的應驗。所以’提斯比人以 

利亞在未來將會到來，並按字面意義應驗這預言。陳宏博 

相當明確地談到作這種區分的釋經原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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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當然可能看到一些「現今的預表」 ，預表那些 

在未來才會應驗的預言，而且我們也可以將預言應 

用在基督教會身上。但我們如今是處在「預表的擴 

充 」的範圍裡。前千禧年派的釋經者可以在舊約事 

件和制度上看到很多預表，但他們是把這些事件和 

制度視為應用和預兆^ 而不是實際的應驗。 ( 口. 

180 ^

按字意解釋預言的人相信，新約作者在引用舊約經 

文 時 ，其目的只是要說明且應用經文的真理及原  

則 ，並指向那實際的應驗。（广 194〉

因 此 ，我們應該留意，許多舊約預言可透過「應 

用」的方式來跟教會產生關聯。但不同的時代論者處理這 

種關聯的方式也不盡相同。由於舊約預言與教會的關聯是 

爭論的關鍵所在，所以我們將在下一章詳細地探討時代論 

的變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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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秘和司可福兩人來說，詮釋律法和預言（差 

不多等於整本舊約的內容）在時代論的系統裡 

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。律 法 （例如登山寶訓提到的條例  ̂

不能跟基督徒有直接的關係，否則就會妥協靠恩典得救的 

真理。他們對預言的理解是，預言會按字意應驗在將來的 

屬地以色列身上，而非應驗在教會身上。這些觀念仍然是 

某些時代論者在釋經時的重要考量。但我們不要以為每位 

時代論者都會用同樣的方法來詮釋舊約的律法和預言。

把舊約應用在現代人身上

首 先 ，我們必須知道不同的時代論者把聖經應用在 

人們的生活時，他們的做法是不太一樣的。很多現代的時 

代論者把聖經理解成一本會直接對他們說話的書。他們認 

為先知所說的應許（例 如 ，賽六十五24 ；耶卅一 12-13 ； 

結卅四24-31 ；珥二23 ；彌四9- 1 (0適用於他們自己，並 

且把登山寶訓應用在自己身上，即使他們相信這些預言和 

誡命主要是指向千禧年。在這群人當中，許多是傳統時代 

論者，另外也有一些對時代論神學作出重要修改的人。

然 而 ，也有一些時代論者拒絕作這種應用。他們要 

「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」 。381這意思是說，他們很仔 

細地把聖經分成不同的部分，各部分都是對不同時代說的

註1 我無意批評這句話本身（它出自聖經：提後二 15〉。我也不是要批評嘗試 

區分預言的不同聽眾。我在這裡所關心的乃是把聖經分成不同部分，並因此禁止 

人應用聖經。



話 。跟隨這種路線的人會被告知，登山寶訓是「以律法為 

基礎」的 （參司可福在太六12的註釋〕。它是千禧年國度 

的倫理，而不是給基督徒的倫理。基督徒不應該按照主禱 

文 （太六9-13〕禱告，或把主禱文當成禱告的範本，因為 

他們假定馬太福音第六章12節跟恩典是對立的。這些人可 

以被稱為「強硬派」的時代論者。跟他們相對的另一組人 

馬則可稱為「應用派」的時代論者，因為他們經常把舊約 

應用在基督徒身上。我們會發現這兩派都有傳統時代論者 

在其中。

有一些強硬派的時代論者非常堅持這些原則，他們 

甚至不願像司可福在馬太福音第五章2節的註釋一樣，稍 

微緩和這些原則〔司可福在那裡主要是指出馬太福音第五 

至七章跟千禧年國度的關聯，但他後來也談到這段經文 

「對基督徒有美好的道德應用」〕。此外，當強硬派的時 

代論者在理解預言時’他們也區分出哪些是跟千禧年有關 

的預言，而哪些是在基督第一次降臨時應驗的預言。透過 

這種區分的過程，他們幾乎避免將任何經文應用到教會成 

員 （包括他們自己）身上，雖然他們有時沒有意識到這一 

點 。

當 然 ，這兩派時代論者同不同意將聖經應用在自己 

身上 ’ 其差別只是在於程度上的多寡。時代論者可以把較 

多或較少的經文應用在自己身上，而且應用的程度也可以 

或深或淺。然 而 ，我在這裡強調這兩派的不同還是有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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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，因為這可以幫我們更準確地評估他們之間差異的重要 

性 。

時代論者和非時代論者都認為對方錯了。但這爭論 

對教會產生什麼最終的影響呢？就應用層面的影響來說， 

我們會看到應用派的時代論者和大多數非時代論者之間的 

距離，比他們各自跟強硬派時代論者之間的距離更近。

讓我們來看這些影響是如何產生的。我們可以先把 

應用派的時代論者和非時代論者放在一起來考慮。這兩組 

人對末世事件的細節有一些不同的看法，而其中有一組人 

的看法是錯誤的。這些錯誤必然會對他們的生活造成某種 

程度的影響。聖經要求所有基督徒盼望基督的再臨，並且 

要按照這種盼望來過生活。而我們腦中對盼望所描繪的細 

節 ，都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我們的盼望。然而，跟我們雙 

方都擁有的主要盼望比起來，這些細節並不會產生太大的 

影響。許多細節根本無關痛癢，不會對我們的生活方式造 

成太大影響。如果當末世的事件真的發生’而我們發現自 

己在細節上的看法錯誤時，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悲劇。 

如果真要說有什麼問題的話，也比較是出在從末世觀得出 

錯誤的應用結論，而不是出在末世觀的細節上。例如，若 

人們相信以色列的政治國度將會在大災難時期得到堅立， 

那他們就可能會錯誤地下結論說，他們的政府現在應該無 

條件地支持以色列國。或者，他們可能會因為相信主再來 

的曰子近了，結果就放棄曰常工作，像有些帖撒羅尼迦信



徒所做的一樣〔帖後三6-13〉。但不管是成熟的時代論者 

或非時代論者，都同樣厭惡這種錯誤的應用。

現在來考慮那些強硬派的時代論者，他們認為聖經 

大部分的內容都不能應用在自己身上。若他們錯了，那他 

們所造成的危害就會相當嚴重。基督徒應該從聖經許多內 

容得著餵養和勸誡，但他們卻使自己喪失了這種福氣。當 

他們具有顯著的名聲時，他們就會傷害到其他人。他們原 

本應該認真地看待應許和誡命，但他們卻跟應許和誡命離 

得遠遠的。神的心意是讓祂的話語進入人們的生活中，但 

他們卻損害了神話語的能力。當然，聖經所有應許和誡命 

應用在我們身上的方式，有時會跟應用在原始聽眾身上的 

方式不太一樣。我們很多時候必須仔細思想，神的話語要 

如何跟我們產生關聯。但完全抹殺這種關聯，不但是忽視 

這種思想的過程，同時也可能是一種危險的做法。

我們可以從時代論內部的這種變化學到什麼呢？我 

們之中的非時代論者可以學到，不要不加分辨地譴責或反 

對時代論者。有些時代論者在屬靈上比其他時代論者更接 

近我們。有些人的教導頗具破壞性，但另外一些人則沒 

有 。特別是當我們留意時代論者在應用層面的教導，以及 

他們從聖經得著餵養的方式時’我們必須承認事情是很複 

雜的。有些時代論者正在進行的許多事情，是非時代論者 

也會贊同的。雙方在應用層面的差異，其實沒有理論層面 

的差異那麼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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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應用派在其他時代論者當中，如何處理這種應 

用層面的差異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我相信，應用派的 

時代論者在把舊約預言應用在實際和教牧層面上，已經做 

了美好的工作。但他們需要幫助其他時代論者離開這方面 

的錯誤。而且應用派的時代論者也應該承認，他們在實際 

應用聖經上，比較接近某些非時代論者，而不是強硬派的 

時代論者。

司可福之後的一些發展

在時代論者當中有一些令人關注的發展，對司可福 

的觀點做了重要的改進。《新司可福註釋聖經》

8 (20加1(1 3 1 1 ) 1 6  ̂ 基本上還是跟隨司可福的傳統。 

但至少在某些方面，司可福比較有爭議的教導已經被拿掉 

了 。例 如 ，他在創世記第十五章18節和馬太福音第五章2 

節的註釋中，對亞伯拉罕領受的應許和國度的律法所提出 

的雙重解釋，已經消失了。但他對使徒行傳第二章17節的 

雙重解釋仍然保留了下來’甚至可能在新版本中得到了鞏 

固 。新版本在創世記第一章28節的註釋中添加了一些材 

料 ，強調只有一種得救的方法：靠基督得救，這救恩是本 

乎恩，也因著信。在同一處的編輯註釋裡，也強調了啟示 

的漸進性質。當然，七個時代的區分仍然存在；但現在它 

們被視為神在之前的作為上，添加了一些新的作為，而非 

廢棄舊的作為。相對於早期的極端立場來說，這兩種強



調都是我們樂於看見的（參?111161，0 0 8 ^ 1  0 ^  18-

46 ̂ 。

此 外 ，有一種沒那麼正式、但卻很重要的發展。我 

看到一些時代論領袖越來越願意談論某些舊約預言在教會 

身上的應用（至少是次要的應用〕或應驗。很多人會說， 

新約信徒可以藉著與基督（亞伯拉罕的真正後裔）聯合， 

而有份於預言的應驗。請記得，司可福在他「完全按字 

意 」解釋舊約預言的陳述中，是完全拒絕跨出這一步的 

^ 《司可福聖經函授課程》 ，頁45-46〕 。但這使司可福 

的釋經原則和他的某些應用之間產生一種極不協調的張 

力 ，因為這些應用允許一層屬靈、屬教會的意義存在於亞 

伯拉罕領受的應許、約珥的預言、以及馬太的國度倫理之 

中 。此外，堅持只按字意解釋預言，也跟他願意在舊約歷 

史經文尋找寓意成份的看法格格不入。為何他允許歷史經 

文可以有一層額外的意義（就表面看來，歷史經文包含較 

少的象徵成份〉 ，卻不允許預言有其他意義呢（就表面看 

來 ，預言包含較多的象徵成份）？無可避免地，司可福的 

某些繼承人一定會試著除去這種死板、聽起來不自然的二 

分法，也就是司可福對歷史經文和預言經文所作的區分。

要除去歷史經文和預言經文之間的二分法其實很簡 

單 。時代論者在司可福的看法上添加一種可能性，即預言 

可能有一層額外的意義，就跟舊約歷史有額外意義一樣。 

那麼這層額外的意義是什麼呢？對歷史經文來說，他們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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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保留這些記載的真實歷史價值，另一方面（在某些情 

況下）又加上一層指向基督和教會的預表意義。對預言經 

文來說，他們一方面保留預言在以色列千禧年國度的字面 

應驗，另一方面（在某些情況下）又加上一層指向基督和 

教會的屬靈應用。有些人甚至走得更遠，他們提到教會也 

有份於預言的應驗。

例 如 ，時代論者陳宏博雖然相當小心地堅持預言會 

完全按字面應驗，但他也相當樂意承認預言有一部分可以 

應用在教會身上。他談到預言的應驗有一種「現今的預 

表」 （巧 削 ） :

我們當然可能看到一些「現今的預表」 ，預表那些 

在未來才會應驗的預言，而且我們也可以將預言應 

用在基督教會身上。但我們如今是處在「預表的擴 

充 」的範圍裡。前千禧年派的釋經者可以在舊約事 

件和制度上看到很多預表，但他們是把這些事件和 

制度視為應用和預兆^ 而不是實際的應驗。

當 然 ，司可福也承認舊約的歷史記載裡存在著預 

表 、甚至是「寓意」。但原則上’他拒絕承認舊約預言有 

預表和寓意的存在。陳宏博則無此顧忌。

不 過 ，陳宏博很小心地在術語上保持一種重要的區 

分 。他始終用「應驗」一詞來指預言以最接近字面意義的 

形式實現（大多數是談到千禧年的應驗） ，並且喜歡用



「預表」和 「應用」這兩個詞來表達預言跟教會的關係。 

但其他的時代論者在釋經方面走得更遠。掃 爾 （扮匕!! 

8如卬扱61111扠卯 . 162-78〕樂意談到許多舊約預言可能有 

四重應驗。他認為預言〔1 ^ 在猶太人從巴比倫歸回後， 

以初步的方式應驗，〔2 〕在教會時代以進一步（屬靈〕 

的方式應驗，〔3〕在千禧年以字面方式應驗，以 及 （斗） 

在來世裡（千禧年之後的永恆景況）以最終的方式應驗。

掃爾相當明確地表達他的觀點。我們可能會想，其 

他時代論者是否也會肯定多重應驗的可能性，並對類似的 

觀點敞開大門。金森的言論可以代表許多流行的時代論 

 ̂11̂ 1112 161136115 巧. 132〕 ：

一則預言常常有多重的應用^ 例 如 ，降災禍給以 

色列的預言可以指他們被擄至巴比倫，也可以指在 

末日的大災難。

… …先知所預言的事件具有多重應用（如同山峰般 

連綿不絕） ，好像它們之間沒有數世紀的時間間隔 

一樣。神沒有向他們啟示任何被時間阻隔的事件。

當時代論者試圖處理「舊約預言」跟 「基督第一次 

和第二次降臨時所發生的事件」之間的明顯相似之處時， 

就很容易產生這種多重應用的想法。此外，新約將舊約應

用在基督徒身上的例子，也使他們開始承認教會和基督徒



常常是重要的應用對象。假設時代論者期待舊約預言常 

常會有多重的應用，那麼當他們傳講信息時，他們就會因 

為自己的聽眾和歷史處境的緣故，而特別留意這些預言是 

否可應用在教會身上。當然，他們一開始會仔細地研究預 

言的最終應驗是什麼’以及預言對當時處境的聽眾有何應 

用 。但若他們有牧者心腸的話，他們就會花更多時間和精 

力來思考預言對現今的應用。當他們這麼做的時候’他們 

解釋預言的方法就會更加靠近非時代論者的方法。

事 實 上 ，我們可以畫出一系列可能的立場（參圖

3-1〕 。時代論者可能一開始是使用「應用」這個詞。但 

當他們變得更接受預言和教會的關聯時’他們就稱這些應 

用為初步或部分的「應驗」。從某方面來說，這只是一種 

術語上的轉變。但 「應驗」一詞更意味著當教會使用這些 

經文時，不會跟經文的主要意義相差太遠。「應驗」一詞 

表示，當神一開始賜下預言時，教會就已經是祂心意中的 

一部分，而非事後才把教會添加進來。

事實上，時代論者有時改變的幅度更大。越來越多 

的預言被視為既在教會時代應驗（以一種初步的方式^， 

也在千禧年時代應驗（以一種最終的方式〕 。但這樣一 

來 ，教會和以色列所傳承的預言也就相距不遠了。教會也 

( 以一種初步的方式〕有份於這些預言的應驗。基督徒現 

今有份於亞伯拉罕應許的應驗，因為他們與基督聯合，而 

基督是應驗的核心人物。不過，應許的完全實現仍然是未



圖 3- 1 應驗的性質

---司可福

領域 舊約時期

二、修正的献論 

領域 舊約時期

屬天的（教會〕

新約時期 第二次降臨之後

第二次降臨之後

屬地的（以色列）

舊約歷史

三、⑶神只有一種子民的時代論

神的子民

應驗

甬曲） 千禧年 

^國 度

應驗

千禧年
新約半實現的國度 國度

四、前來世論（無千禧年論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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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的事。因此，沒有兩組平行的應許，一組給以色列，而 

另一組給教會。相反地，我們看見的是一組應許和目的在 

不同歷史階段（初步和最終階段）的應驗。因此，神實際 

上只有一種子民，在基督的復活過後，猶太人和外邦人都 

被併入同一個身體了（參羅^^一 16-32，這裡只提到一棵 

橄欖樹〕。

在這一點上，時代論者非常接近傳統前千禧年派， 

如賴德〔0601^ ^3(1(1〉等人的立場。傳統前千禧年派 

相信基督第二次降臨以後，地上在基督的統治之下，將有 

一段獨特的繁榮時期。在這段時期以後，神就會叫所有人 

復活，並創造一個新天新地（來世或永恆的景況〕。但這 

種觀點沒有把神的子民或他們的結局分成兩種。有一些時 

代論的學者贊同這種觀點。但他們仍然稱自己為時代論 

者 ，因為他們希望強調以色列國家或民族一直都很重要 

〔羅十一 28-2” 。他們期待亞伯拉罕所領受有關巴勒斯 

坦土地的應許，仍會在千禧年時期的以色列民族身上有字 

面上的應驗。

若我們願意的話，我們可以進一步想像這些人一直 

轉變成無千禧年論的立場。假設隨著時間的過去，有一些 

傳統前千禧年論者看到，舊約預言在教會時代有更多、更 

深入的應驗。而這應驗甚至比他們看到的還要深，除非達 

到一種絕對、完美的應驗，否則絕不會輕易停止。一直 

以來，他們都認為更大的應驗是發生在千禧年時期。但現



在他們開始相信，這 種 「千禧年」的和平和繁榮是如此美 

好 ，以至於它會一直持續到永遠。當然，他們現在需要修 

正自己對啟示錄第廿章1-10節的看法。修正的方式可能有 

好幾種選項。我們不需要太過關心這些選項。主要的重點 

是 ，基督徒對舊約預言的理解，可以排列成一道非常寬的 

光譜。我們可以盼望其他弟兄會沿著這道光譜靠近我們， 

雖然他們有些人永遠不願意丟棄自己那一整套系統，以便 

立刻吸收另一套系統。但時代論者可能會修正他們的立場 

到接近傳統前千禧年論，甚至是接近無千禧年論。相反 

地 ，無千禧年論者也可能會在他們稱為永恆景況的起頭， 

引進一個額外的門檻階段，從而變成前千禧年論者。他 

們逐步地修正自己的看法，並且在最後到達我們所在的立 

場 ，這是有可能發生的事。（反之亦然，我們也可能發現 

自己在修正我們的看法，直到變得跟他們的立場一樣。〕 

只要我們還活在今生，基督徒之間就會有些教義上 

的不同。但為了基督和真理的緣故，我們必須一起努力克 

服這些差異（弗四11-16〕。而且在這件事上，我們不需 

要因為人們沒有馬上完全同意彼此的看法就感到絕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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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們現在可以來看看時代論以外的發展，特別是 

聖約神學的發展，聖約神學長期以來一直被認 

為是時代論的主要對手。

雖然就歷史來看，聖約神學一直是時代論的對手， 

但這不代表它跟傳統時代論是完全相反的觀點。一個不同 

於傳統時代論的立場，不一定會像時代論那樣，對於預言 

的解釋有許多詳細和特定的觀點。不是所有關於預言的觀 

點 ，都會同樣對應驗進行精確的推算。有些預言性的言語 

可能只是要暗示一些事情，而不是要詳細說明預言的所有 

含意。因此，我們有時需要花很長時間去理解應驗發生的 

細節。然而，任何跟時代論不同的基督教立場，也會跟時 

代論一樣堅信福音派教義的基本真理：聖經無誤、基督的 

神性、童女生子、基督替代性的贖罪、基督肉身的復活等 

等 。

在前面幾章中，我們邀請非時代論者試著去理解別 

人的觀點。所以，現在我們也要同樣邀請時代論者去試著 

理解別人的觀點。時代論者可能不會同意這裡的觀點，但 

會認識另一種可供選擇的看法，而且當你帶著同理心「從 

內部」來看這種觀點時，就會發現它的確有幾分道理，就 

像我們帶著同理心「從內部」來看你的系統時，也發現你 

的觀點有幾分道理一樣。

我們不會深入討論聖約神學，而是會把我們的研究 

局限在某些主要特點上。



聖約神學的改進

聖 約 神 學 源 自 於 改 教 運 動 ，並且是由魏秋斯  

 ̂ &II 〕和柯凯猶〔】011肪1168 000061118〕加以

系統化。針對我們的目的，我們可以略過關於起源的漫長 

歷史，而直接從傳統聖約神學來看，此神學是以西敏信條 

切1 011【688丨011 0『巧池）作為代表。聖約神學用 

「約」這個詞來組織、分類世界的歷史。此神學主張，用 

兩個約來理解神與人的一切關係，即神在人墮落前跟亞當 

所立的行為之約，以及神透過基督跟所有信徒所立的恩典 

之約。恩典之約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施行方式（西敏信條 

7.5〕 ，但本質上還是同一個約。

聖約神學一直都認為，同一個恩典之約有多樣化的 

施行方式。這種多樣化大體上說明了聖經歷史為何有不同 

的時期。但聖約神學的重點無疑還是在於這一個恩典之約 

的單一性上。相對地，傳統時代論是以神在不同時期有不 

同的治理方式作為出發點，並且只是次要地肯定基督救恩 

之道的單一性。

那麼聖約神學後來有什麼發展呢？聖約神學家們並 

沒有單單停留在西敏信條上。魏司堅〔 ^08〕 

首先開始研究神的啟示的漸進性質，以及祂在歷史上的 

救贖行動的漸進性質。魏司堅的反思帶動了整個「聖經神 

學」的運動，此運動不僅強調新舊約之間的區別和進展， 

同時也強調舊約各時期之間的區別和進展。此運動的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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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有瑞德鮑斯〔 81(1(161:1308〕、葛富恩〔 肛己 

艮 0^111 ̂ 、克 蘭 &11116 ̂ 、羅伯森 I： 0 ‘ 

？3111161： 1101361-1:8011〉等人。聖經神學認為，舊約的每一個 

特定聖約都有其獨特之處，而且也跟其他聖約互相關聯。 

在這個架構之下，聖約神學家們依然相信只有一個恩典之 

約 。但恩典之約的單一性意味著什麼呢？這單一的「恩典 

之約」就 是 （以不同形式〕宣告只有一種救恩之道。其實 

時代論者也沒有反對這種單一性！

此 外 ，聖約神學在其他方面也有一些變動。何克馬 

( 入111:110117八. 1106^6013 ̂ 所寫的《聖經和未來》 〔7776 

8 1 1 )1^ 07 1̂^ 认6 1 1̂4 1̂1^6 〕 ，藉著強調聖經對新地〔3 116\̂ 

的應許，而為末世論的領域注入了活力。他是一位 

無千禧年論者；但因著他強調永恆狀態（來世〉的 「屬 

地」性質，他所描繪的圖畫與前千禧年派所主張的千禧年 

其實相距不遠。

最後，范甘麥倫  ̂̂ 1116111 0611161:611 ̂ 也以羅馬書 

第十一章和舊約預言作為基礎，開始反思以色列的特殊角 

色 。由於他認為神對以色列民族有一個未來的計畫，所以 

他再次觸及時代論者所關心的某些議題。

救贖時期或時代的觀點
這些研究對時代論者來說是最有價值的，讓我們試 

著來總結一下這些研究的結果。首先，神對歷史的計畫是



分成不同時期或時代來實施。各個時期之間有一種有機的 

關 係 ，它們彼此的關係就好像種子長成幼芽、幼芽成為 

成熟的植物、成熟的植物再結出果實一樣。在各個時期 

之 間 ，既有連續性〔就像一棵樹透過各個階段而漸漸成 

長） ，也有不連續性（種子跟幼芽在外表上極為不同，而 

幼芽跟果實也極為不同） 。究竟我們可以分出多少時期 

來 ，並不重要。重要的是’我們是否能夠看出這種有機的 

關係。

例 如 ，我們應該留意舊約中象徵復活的事件：挪亞 

從洪水中被拯救出來〔水象徵了死亡；參拿二2-6〕 ；以 

撒因公羊的替代而從死中獲救；摩西在嬰孩時期從水中 

獲救；以色列人在逾越節和過紅海時得到拯救；從巴比倫 

歸回也是以色列從死裡初步地「復活」 〔以西結書第州'七 

章） 。這一切都顯示出，這些事件跟那偉大的救贖行動 

( 即基督的復活）之間有某種連續性。但它們也顯示出不 

連續性，這些事件大部分都只是一種象徵或影像而已。即 

使一個極為類似的事件’例如以利亞使一位死去的男孩復 

活 ，也不是跟基督的復活完全一樣。這位男孩在復活回到 

世上的生活後，最終還是會再死一次。但基督卻會在祂復 

活的身體中活到永遠（林前十五46-4” 。

這種不連續性非常重要。在基督實際以肉身顯現之 

前 ，救贖事件必然帶有一種部分的、影像的、「不完全」 

的性質，因為它必須指向將來，而不是在自身找到一種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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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終的成全。此 外 ，聖經表達復活主題的特定方式，總是 

跟有機「成長」的特定階段一致，都是一種逐漸展開的 

過 程 。例 如 ，在挪亞的時代，人類還沒有分成不同的國 

家 。所以，挪亞一家的「復活」就透露出一種世界性的視 

野 〔彼後三5-7〕 。在以撒的時候，神應許賜給亞伯拉罕 

的子孫和後嗣就只有一位。所以，跟這一位相關的獻祭和 

「復活」，也就代表了整個應許及其最終的應驗〔參加三 

1 6 ^ 。其餘的例子也可依此類推。每起事件都突顯出基督 

救贖大工的某個特定層面。而這些事件突顯基督工作的方 

式 ，也會配合它們所發生的特定時期和特定環境。

代表性的元首

救贖歷史的發展有其一致性，這一致性就是神定意 

要恢復和更新人類和世界。我們知道整個人類是由亞當 

作為代表，他是我們的元首（羅五12-21〕。當亞當墮落 

時 ，整個人類都受到了牽連。連受造界也服在虛空之下 

( 羅八18-25〕 。因此，救贖和再造也是藉由一位代表性 

的元首作為開始，這位元首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，祂是 

新造之人的頭（林前十五45-49〉 。正如人類在亞當底下 

透過肉身而聯合在一起，新造之人也在基督底下藉著聖靈 

而聯合在一起。正如受造之物受到亞當墮落的影響一樣 

( 羅八20〕 ，它們也將藉著基督的復活而得著改變（羅八 

2 0 。基督身為一切蒙救贖之人的元首和代表，那麼在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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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救贖和再造之工中，基督就是使人合一的核心。

尤其是基督的救贖使人與神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 

和好了。當我們與神和好時，我們也就跟那些同樣與神和 

好的人和好了。例如，我們學會了彼此饒恕（弗四32 ；西 

三13〉。基督所帶來的救贖既改變了個人，也改變了人類 

群體。我們都成為神的兒女，彼此之間的關係就好像一家 

人一樣〔提前五0 。基督重新創造了我們（弗四24〕 ， 

把我們帶入新造之人的群體當中，成為屬神的子民（弗二 

19〕。屬神的子民只能有一種，因為只有一位基督。顯然 

地 ，這種單一性在基督道成肉身和復活之前，是以不同的 

方式呈現出來。在基督的工作實際成就之前，這種單一性 

只能具有一種初步和影像的形式。但我們不能認為舊約的 

神子民是神的第二種子民，並跟新約的神子民有所區分。 

我們反而應該把舊約、新約的神子民看成兩個連續的歷史 

階段，一種共同體的含意，而基督是這共同體的代表性元 

首 。

有些時代論者把神對待天使的方式也帶進來討論， 

但這其實有點文不對題。他們說：「如果神對天使有不同 

的計畫，那麼祂當然也可以對以色列和教會有不同的計 

畫 。」但天使從未以亞當為首而聯合在一起。他們沒有與 

亞當一起墮落，也不是藉著信心與基督聯合而從罪中得 

救 。因此，天使的命運跟我們目前討論的問題不一樣。當 

我們談到人類的救贖時，羅馬書第五章12-21節表明了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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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應當如何看待這件事。這段經文原則上排除了兩種神子 

民的想法，因為神子民整體的合一性是來自於他們共同的 

代表性元首。

以基督的十字架為分水嶺

由於時代論者關心不同歷史時期之間的差異和不連 

續性，所以我們特別需要思考基督的生平〔特別是祂的受 

死 、復活和升天）在歷史上產生的劇烈改變。這裡有一個 

分水嶺，它把歷史分為「之前」和 「之後」。基督的工作 

帶來一種真實和持久的差異，神和人之間的關係從此之後 

變得不再一樣，因為救贖在此刻已經完成了。因此，在以 

色列和教會之間有非常大的差別。但這種差別基本上是關 

乎歷史 ’ 而不是關乎形而上的。這種差別是基督復活之前 

和之後的差別 ’ 而不是屬天和屬地之間的差別。

沒 錯 ，基督是出於天的（林前十五47-4” 。我們也 

是天上的國民（腓三20〕。但這是因為天上是神的寶座， 

也是神更新整個世界的出發點和模型。我們不能只是把 

天上理解為一種靜態的另類世界，而是要把它看作將要改 

變整個世界的能力來源。此 外 ，天與地之間的對比，在 

此刻也不是飄渺虛無和物質實體之間的對比。基督復活 

的身體是非常真實和有形有體的〔路廿四39〕。我們甚至 

可以說，祂的身體是真正真實的事物，因為基督將會存 

到永遠，而其他所有屬物質的事物都會改變〔彼後三10-



另 外 ，我們與耶穌基督聯合的經歷，的確應驗了舊 

約的一些應許，但我們不該認為這些應驗的應許就此消 

失 ，也不該將它們過度個人化。基督不只是個別靈魂的 

主 ，祂也是我們身體的主，以及神子民群體的主。

不 過 ，這裡仍然有一些問題還沒解決。例 如 ，這是 

否意味著自五旬節過後，猶太人完全失去了他們的獨特地 

位 ，以致他們跟外邦人毫無分別？不 。如果你曾是神子民 

的一員，你就帶有「生命的印記」 （參 羅 ^一29〕 。你 

現在的身份，跟你從未與神建立這種關係時的身份，已經 

不一樣了。如果你背道，就要付上更嚴重的責任(彼後二 

21-22〕。

羅馬書第^^一章令人印象深刻地講述了這個情況。 

有些時代論者把羅馬書第十一章的橄攬樹解釋為擁有屬靈 

地位和特權的象徵。這棵樹顯然跟這種地位有關，但它也 

意味著成為聖潔〔羅十一16〕。成為橄欖樹的一部分，就 

跟成為「聖潔的國度」 〔彼前二9〕的一部分類似。當彼 

得說信徒成為「被揀選的族類…… 屬神的子民」時 （彼前 

二9〕 ，他的意思就跟成為這棵橄欖樹的枝子類似。有些 

猶太人從橄欖樹上被剪下來，好叫外邦人可以被接上去； 

但被剪下來的猶太人仍然是原本所栽種的橄欖枝，所以也 

可以再被接上去。這相當符合以下這個事實，即只有一棵 

聖 潔 （神所栽種）的橄欖樹，因此也只有一種神的子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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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以及一個樹根。當救恩臨到被剪下來的猶太人時，也正是 

他們被重新接回橄欖樹的時候’到那時他們會恢復他們屬 

神子民的地位，再次跟神交通團契，並從樹根汲取營養。

為什麼新約通常會用兩個不同的詞^ 「以色列」 

和 「教會」 ，來指稱猶太人和教會呢？表面上看起來，這 

似乎指向神有兩種不同子民的看法。但我們必須記得， 

神學不能直接從詞彙庫裡推論出來（參 811̂ 〕 。事 

實上，新約的用法相當複雜，因為在很多情況下，「以色 

列」一詞是用來指在基督復活和五旬節之前的神子民，那 

時基督復活和五旬節所帶來的轉變尚未發生。有時這詞則 

是引自舊約的經文。但除此之外，新約也需要用幾個不同 

的詞來說明一個複雜的情況，例如說明有些舊約子民從他 

們跟神的團契中被剪除（羅馬書第^^一章）。在大多數時 

候 ，新約為了清楚和方便的緣故，就決定用「以色列」和 

「猶太人」來指猶太民族，但這並不是否認一種更深的合 

一概念，也就是新舊約之間只有一種神子民的存在（參彼 

前二9-10〕。

更普遍地說，所有釋經者都需要認識一件事，即聖 

經是用日常語言和文學語言寫成的，而不是用後來的系統 

神學家常用的技術性精準語言。我們必須承認，個別字詞 

的意義並不是極其精準的，而且一個字詞的特定意義是由 

緊鄰的上下文來共同決定的（參3 。



舊約聽眾的理解

聖約神學對領受預言的舊約聽眾有什麼看法呢？這 

些舊約聽眾明白自己所聽到的預言嗎？他們如何理解這些 

預言呢？這些問題需要更詳細的討論〔參本書第九章 ^。 

現在讓我簡單地說，我相信舊約聽眾理解他們所聽到的內 

容 。但他們不需要像我們理解得這麼準確和完整，我們 

是因為看到這些預言在耶穌基督身上的應驗，才能做到這 

一點。他們的理解足以在他們的時代餵養和鼓勵他們。例 

如 ，當他們聽到以賽亞所預言之「新的出埃及」時 （例 

如賽五十一9-11〕 ，他們會了解這是象徵性的說法：他們 

不需要為了經歷這個預言’ 就先跑回埃及，奇蹟地穿越紅 

海 ，然後再次在曠野裡徘徊。他們可能不知道這預言會按 

照字面應驗到什麼程度’他們可能不完全確定哪些細節是 

象徵性的，以及這些細節在哪些層面是象徵性的；但他們 

知道這預言的主旨是：將來的拯救會像第一次出埃及那麼 

偉大又全面。

不 過 ，如果事情有時像以賽亞書這裡的描述那麼模 

糊 ’ 我們要如何掌控我們對聖經的理解，特別對預言的理 

解呢？我們同樣可以花很多時間來回答這些問題。但答案 

基本上可以歸納成以下幾點。

一 、我們要使用文法一歷史解經法。這也就是說， 

我們要研究這段經文在它原本的歷史和語言背景裡具有什 

麼意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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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、識時代論者

二 、我們要以經解經。意思清楚的經文有時可以幫 

助我們理解比較模糊的經文。當預言的應驗確實發生時’ 

它們可以幫助我們更完整地理解這些預言。

三 、主要的重點比細節更清楚。即使我們有時不能 

肯定自己明白每個細節，但我們卻可以確定自己抓住整個 

重點。跟聖經只教導一次或順帶提起的事情比起來，我們 

會對聖經多次教導或強調的事情較有把握〔因為我們較不 

確定自己是否正確理解經文的細節〕。

四 、我們可以正確地期待許多預言會漸進地應驗， 

如果這些預言是涵蓋長期的應許或警告。畢 哲 （̂ ^ 他 1. 

8咖 化 ）將這一點解釋得很好：

就本質來說，應許是不受時間限制的，它可以一開 

始馬上得到應驗，然後又可以繼續在未來的不同時 

期應驗。（巧口”

有些人認為，一個廣泛的預言所談到的事件，其應 

驗會分成一連串不同的部分，各部分之間有時間的 

間 隔 ，而這種預言的表達方式既適用於最早應驗的 

部 分 ，也適用於較晚應驗的部分，或適用於全部的 

應驗^ 換 句 話 說 ，適用於一整個復雜事件的預  

言 ，也適用於其中某些部分事件。（巧 130〕

另外有些人也談到預言的連續或渐進應驗。當聖經



預百一個事件時，這事件就會透過先前的各個類似 

事件而逐渐地應驗。〔巧 130〕

千禧年和來世

那麼聖約神學對千禧年有什麼看法呢？我們對未來 

有什麼期待？首先，我們期待基督的再來。神的所有應許 

在耶穌基督裡都是是的和實在的〔林後一20〕。此外，所 

有的應許都跟教會有關，而且也都可以按某種方式應用在 

我們身上，不論是直接或間接的方式。但不是所有應許都 

已應驗在教會本身。有些應許目前完全沒有應驗在教會身 

上 ，有些只是部分地應驗在教會身上。當我們研究某些預 

言時，就會發現它們在未來才會完全地應驗。原則上，這 

種更完全的應驗可能發生在最後的黃金時代，或稱為「來 

世」 （正如啟廿一 1-廿二 5所描述的情景〉 ，⑷也可能發 

生在一個「白銀時代」 （姐^过叩0 ，這時代通常被稱為 

「千禧年」 ，它是一個不同於來世或今生的時代。有些預 

言可能會在白銀時代應驗，而有些則是在黃金時代應驗’ 

另外還有一些會同時在這兩個時代應驗。啟示錄第廿一章 

1節至廿二章5節的內容表明，大部分的舊約預言將會在來 

世獲得最偉大的應驗。來世不會是一種飄渺的國度，而是 

一個新天新地，這地會跟基督復活的身體一樣有形有體

註1 我知道有些後千禧年論者認為啟示錄第廿一章1節至廿二章5節是在指白銀 

時代（千禧年）。我強烈反對這種解釋’ 但我無法在這本書討論這件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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卯  ̂274-87 ；也可參考本書第十二章）。

這種對新地的強調，有助於拉近各種傳統千禧年論 

之間的距離。如果千禧年各派都能同意新地代表最徹底 

的應驗，那麼有關較小範圍應驗的爭論，看起來也就沒 

有那麼重要了。此外，對新地的強調，也代表一種跨越各 

種傳統千禧年論的明確、有益的進步。大部分的無千禧 

年論者、前千禧年論者和後千禧年論者，通常都把他們 

的焦點放在千禧年時期的應驗上。結果就是他們不同意彼 

此對千禧年性質和日期的看法。這對無千禧年論者來說 

特別不利，因為這使他們完全沒有強調應驗的獨特「屬 

地」性 質 。時代論者則是正確地拒絕了這種「屬靈化」 

的 解 釋 卯 . 205，275 ；引自^^1^001(1，腿 11&而 

1^117 (̂10171 ̂ 卯 . 100-102，298〉。

因此，把我們對新地〔啟廿一 1-廿二5〕的看法包括 

進來，就顯得非常重要了。但即使我們這麼做’人們還是 

會爭論聖經是否教導未來會存在某種獨特的白銀時代（千 

禧年）。有的人會認為，對某些舊約預言的應驗來說，這 

種時代是必須存在的，而且啟示錄第廿章1-10節也教導了 

這種時代的存在。另一方面，其他人則會認為，基督第二 

次降臨會全面地掃蕩罪惡及其後果，以致從那時起，基督 

在地上的有形和可見統治將會永遠持續下去，不再需要處 

理罪的問題了。但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關鍵問題，不是第二 

次降臨會帶來多麼全面性的結果，也不是舊約預言會得到



多徹底的應驗，而是在那時的應驗是否會自然地延續基督 

在現今已經成就的工作。在現今的時代，祂已經透過十字 

架使外邦人和猶太人歸為一體（弗二16〕。那麼到那個時 

候 ，神的子民還是只有一種嗎？我認為只有一種，因為代 

表性的元首只有一位，而祂拯救他們的方式就是使他們與 

自己聯合。

關於千禧年的爭論，還有一件事需要說明。當我們 

大膽地批評其他看法是全盤錯誤時，我們需要更慎思明辨 

和具有一些敏感度。後千禧年派批評前千禧年派的悲觀主 

義 ，而前千禧年派則批評後千禧年派在面對世界大戰還抱 

持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。通常這種批評在對方陣營的眼中 

都顯得扭曲事實。當其中一派從外部來看對方的神學系統 

時 ，可能會覺得對方犯了某種錯誤，但從對方自己的內部 

系統看來，這看似錯誤的地方很可能正是他們的強項。所 

有的千禧年觀點都容易犯這種毛病，因為所有觀點都容易 

帶有他們對教會歷史發展的樂觀或悲觀態度。人們容易用 

他們自己的系統來解讀對方系統的樂觀或悲觀，而不是從 

對方的整個系統來了解對方，因此就覺得對方的樂觀或悲 

觀看起來沒有什麼道理。

既然我們討論的焦點是時代論者，那麼我就以他們 

作為主要的例子。時代論者芬伯格將他的歷史觀表達如下

77 ；弓旧115̂ 16， ‘1̂606881攻” 卜 44〕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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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歷史的目的而言，時代論者認為此目的是在於千 

禧年國度在地上的建立，而聖約神學家則認為此目 

的是在於永恆的國度。這不是說，時代論者不看重 

永恆國度的榮耀，我們只是要堅持，榮耀必須展現 

在目前的天地之間，就像展現在新天新地一樣。這 

種 在 「時間」之內實現歷史目的的觀點，既是樂觀 

的 ，也與定義的要求相符。聖約神學認為歷史會在 

目前的善惡門爭中持續下去，直到永恆的起點終止 

整個歷史，而這種觀點顯然不認為，在非永恆的、 

暫時的歷史中有什麼目的可言，因此也是一種悲觀 

的觀點。

我們對這段引文可以說些什麼呢？前千禧年派常常 

被後千禧年派指責為悲觀主義，因為他們延遲了基督國度 

的可見勝利，認為這勝利要到祂再來之後才會顯現。但前 

千禧年派本身不這麼看。芬伯格和萊瑞在此特別宣稱自己 

才是真正的樂觀主義者。當芬伯格和萊瑞想到基督第二 

次降臨時，他們作出的聯想跟後千禧年派所作的聯想不一 

樣 。他們認為第二次降臨以後的時間，仍然跟我們現在的 

歷史具有一種基本的連續性。第二次降臨以後的時間是歷 

史的頂點；它不只是超越我們的時間，並因此使我們的時 

間沒什麼值得盼望。但因為他們不認為可見的勝利會發生 

在後千禧年派所主張的勝利時段裡，所以從後千禧年派的



思想架構來看，他們就顯得悲觀了。

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芬伯格和萊瑞對別人的評論。他 

們說，「聖約神學… …顯然不認為在非永恆的、暫時的歷 

史中有什麼目的可言，因此也是一種悲觀的觀點。」當 

然 ，芬伯格和萊瑞所說的話，事實上並不適用於所有聖約 

神學家的觀點。這句話並不適用於聖約神學的前千禧年派 

或後千禧年派，而只適用於無千禧年派。即使對無千禧年 

派來說，他們的評論也是帶有偏見的。事實上，他們在評 

論無千禧年派時所犯的錯誤’就跟後千禧年派在評論前千 

禧年派時所犯的錯誤一樣。從萊瑞的思想架構來看，「歷 

史的目的」或 「歷史的頂點」顯然必須在新天新地到來之 

前的歷史當中來到。若非如此，我們的時間（其計算是從 

現今直到舊天地的結束）就沒什麼值得盼望。

然 而 ，這不是所有無千禧年論者看待這件事的方 

式 。例 如 ，我們之前已經說過，無千禧年論者何克馬 

( 卯 . 274-87 ̂ 特別強調新地這個層面。他主張說，在新 

天新地中展開的來世不是一種全新的開始，而是現今的一 

種轉變。在這兩者之間仍然有連續性，就像基督復活的身 

體與祂復活之前的身體之間具有連續性一樣。

因 此 ，像何克馬這樣的無千禧年論者，認 為 「歷 

史」會一直持續到天地得著更新之後。他們不認為最後的 

更新會把時間與永恆做一個區分〔如同更新以後就沒有 

時間觀念一樣〕。他們對最後更新的看法，不 是 「一筆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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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 ，從頭再來」 ，而是一種類似信徒成為新造之人（林後 

五17〕的更新。他們對來世的看法非常像傳統前千禧年派 

對千禧年的看法，除了罪在來世已完全消失的看法以外。 

他們會說，「對基督再來時將要發生的那種勝利，我們甚 

至比前千禧年派還要樂觀。」

當 然 ，芬伯格和萊瑞堅持可見的勝利必須發生在 

「暫時的歷史」當中^ 但 「暫時」和 「歷史」這些詞在 

時代論的系統和上述這種無千禧年論中，擁有不同的功 

能 。芬伯格和萊瑞堅持可見勝利必須發生在新天新地到來 

之前^ 但對他們來說，這新天新地所代表的意義，跟 

無千禧年派所認為的意義不一樣。萊瑞認為時代論是樂觀 

的 ，而無千禧年論是悲觀的^但這是因為他故意排除無 

千禧年派所看為最樂觀的一個時代。對於像何克馬這樣的 

無千禧年論者來說，萊瑞的評論必定看起來像是一種誤 

解 ，或是沒有切中問題的核心。

我們可以使用一個類比。假設萊瑞提議要比較一下 

他的轎車和一位無千禧年論者的小貨車。萊瑞說，「讓我 

們看看哪台車可以裝比較多的貨物。」然後萊瑞主張說， 

轎車可以裝比較多東西，因為放在車體以外的東西都不 

算 。對萊瑞來說 ’ 把來世包括在內，就像在車頂上放一個 

行李架一樣。這在這場比賽中都不算數。但對強調新地的 

無千禧年論者來說，來世就好像小貨車後面的車廂一樣。 

它就是整台小貨車被製造出來的目的。如果不准使用後面



車廂的話 ’ 無千禧年論者當然會輸。萊瑞的辯論只會帶來 

一種無意義的口頭勝利。

恢復友好的可能性

我們可以說，前面所描述的觀點是聖約神學內部的 

發展，但同時也是時代論神學內部的發展〔雖然這麼說可 

能有一點誇張〉。我們在第三章提到某些修正後的時代論 

者 ，他們主張神只有一種子民。單靠這個主張就使他們跟 

前 述 「代表性的元首」的觀點相當接近。事實上，有些 

修正後的時代論者同意本章提出的所有觀點。所以，假如 

我們能夠把以色列在千禧年裡的相對獨特地位看作一個較 

小的問題，雙方就沒有什麼重要的不同點了。但就這點而 

言 ，不是所有時代論者，也不是所有聖約神學家，都支持 

這種和平的立場。因此，我們還需要談論那些阻礙我們達 

成一致的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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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單反駿時代論 
幾乎不可能

5



I 多福音派人士認為時代論是錯誤的，但他們發

現要向時代論者說明此點直到他們滿意，一點 

也不容易。說服人們改變他們的立場是很困難的，其中一 

個原因在於這會牽涉到重要的議題：對人們來說，新舊約 

之間的關係在許多方面都取決於他們對時代論的看法。

傳統時代論是一整套神學系統。它具有非常大的內 

部凝聚力。一套精心和詳細闡述的系統，無論它是對的 

或錯的，幾乎都會包括對標準反對意見的回答；而且當 

任何部分受到挑戰時，這系統的其他部分就會「跑出來幫 

忙」。這種各部分之間的合作，會以不同程度出現在任何 

神學系統之中。不 過 ，一般來說，修正的時代論比較不 

會出現這種情形。我們在第三章談到的修正觀點，產生了 

「較為鬆散」的系統，更有空間容納每個特定經文說一些 

跟整套系統沒那麼協調的東西。因此，我在本章的論述， 

主要是適用於傳統形式的時代論。

避免直接回答應驗的問題
在傳統時代論中，引起爭議的關鍵之一就是舊約預 

言的性質，特別是預言應驗的性質。預言一定是照字面意 

義應驗嗎？而我們對「字面意義」一詞的理解又是什麼？ 

傳統時代論者宣稱，過去所有的應驗完全都只照字面應 

驗 。因此，我們對尚未應驗的預言也當抱有相同的期待，

而其他的期待都是毫無根據的。司可福〔《司可福聖經函



授課程》 ” 卯 . 45-46 ̂ 說 ：「在預言中有很多象徵，但這 

些象徵總是擁有字面上的應驗。沒有一個預言是『屬靈 

地』或象徵性地應驗。」

非時代論者很難有效地反駁這項宣稱，原因是傳統 

時代論者「避免直接回答」有關應驗觀念的問題。他們持 

有的應驗觀念和字面觀念，使反對者原 則 上 幾乎不可能給 

出相反的例子。

當 然 ，在新約中有一些照字面應驗的明顯例子，而 

時代論者就拿這些例子來支持他們的看法。但如果非時代 

論者指出不是照字面應驗的明顯例子（例 如 ：路三5 ；徒 

二 17-21 ；加三29 ；來八8-12〕 ，這時會發生什麼事呢？ 

時代論者會有好幾個辦法來應付。首先他們會說’原本的 

預言有一些「象徵」 ，正如司可福所說的。因此，以賽亞 

書第四十章4節是象徵性地預告施洗約翰的到來，而不是 

要我們期待地形的改變。但我們要如何分辨象徵和非象徵 

措辭的差別呢？這差別對每個人來說是否都一目了然呢？ 

事實上，時代論者為他們自己留下一些方便的轉圜空間。 

他們有時可能在事後才決定哪些是象徵，而哪些不是象 

徵 。這也就是說，他們可以在自己的基本系統告訴他們什 

麼能夠、而什麼不能夠配合自身系統以後，再方便地決定 

哪些是象徵。關於哪些經文是象徵，以及它們屬於何種象 

徵的這些決定，可能只是他們整個神學系統的產物，而不 

是組成他們系統的基礎。或者，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一種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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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的過程。時代論的系統需要維持一致性，而這種需要就 

幫助時代論者決定哪些經文是象徵；而這些決定又幫助他 

們得出對特定經文的詮釋，好支持他們系統的一致性。因 

此 ，我們需要在之後花些篇幅來仔細討論何謂「字面意

時代論者還有另一種回應辨法，即宣稱那些明顯不 

是照字面應驗的例子為新約的「應用」 ，而非應驗。例 

如 ，陳宏博（卯 . 193-94〕說 ：

藉 著 替 「應驗」定下這麼廣的定義〔即新約中所有 

引用舊約的地方都是「應驗」） ，主張非字面解釋 

的人很明顯使情勢倒向他們那邊，因為這種定義無 

疑是指向屬靈的應驗。我們必須揭穿這種技巧，否 

則就需要一本又一本書地嘗試反駁無千禧年論和後 

千禧年論的論證了。

… …按字意解釋預言的人相信，新約作者在引用舊 

約經文時，其目的是要說明且應用經文的真理及原 

則 ，並指向那實際的應驗。

當 然 ，新約有些地方會應用舊約的原則，這一點他 

倒沒說錯，但他從這一點作出一些全面性的推論。他認為 

不需要「一本又一本書」地論述他對應驗的觀點。這看起

來很像是他已先入為主地堅持他的立場，而不是真正從歸



納得出他的立場。他走向了另一個極端，並且使情勢倒向 

照字面解釋的一方。怎麼說呢？陳宏博（仏 194〕認 為 ， 

「新約裡實際應驗的例子，通 常 會 以 7X4(3(00！！ ^ 『這 

是要應驗』〕的公式作為開場白。」他可能沒有意識到這 

幾乎完全把釋經者局限在馬太福音了。只有馬太在引用舊 

約時，才會習慣性地使用「應驗」一詞。其他新約作者即 

使想到某件事應驗了舊約，也常常會使用其他的引用公 

式 。因此，陳宏博只給非字面解釋者一個非常狹窄的論據 

( 馬太福音）去加以反駁。相較之下，陳宏博自己卻可以 

使用聖經中每個字面應驗的例子，來作為支持他立場的證 

據 。

我們看到證據在這裡被嚴重地扭曲了。這些明顯不 

是照字面應驗的例子，一方面被算為字面應驗，因為他們 

指 出 「象徵」是存在於原本的預言裡；另一方面又被說成 

是應用（而不是應驗〕。而明顯照字面應驗的例子都算是 

照字面應驗。按這種方式分類下去的話，當然所有應驗都 

變成是照字面應驗了。因此，他們就下結論說，還沒有應 

驗的經文（包括那些在新約時代以非字面方式被「應用」 

的經文〕也將會有字面上的應驗。這種論證本身就排除了 

不利的相反證據。

然 而 ，陳宏博在馬太福音的應驗上還是會遇到一些 

困難。請記住，這些困難不能被他的做法輕易抹除，因為 

馬太其實只有在少數地方使用「應驗」一詞來作為引用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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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的公式。當我們以馬太福音的整個背景來理解馬太的應 

驗神學時，完全照字面應驗的概念就會變得困難重重。不 

過 ’ 若是要跟傳統時代論者進行簡短的討論，我不認為馬 

太福音是一個合適的出發點。一個神學系統會全面性地掌 

控和影響我們對馬太福音特定經文的詮釋〔無論對時代論 

或非時代論者來說都一樣）。

時代論者還有一個辦法來解釋新約中明顯不是照字 

面應驗的例子。他們可以說，新約代表一種屬靈層面的應 

驗 ，而這層面跟可以應用在以色列身上的字面層面相對。 

這就是司可福的做法，他藉此來解釋亞伯拉罕後裔的應許 

如何在教會應驗（加三29〕。藉著這種做法，在以色列身 

上的字面應驗層面就可以絲毫未損地保存下來。若使用這 

種做法，實在很難看出新約還有什麼證據可以用來反駁時 

代論者對預言的解釋。

上述所說的一切不代表時代論是錯的，而是代表他 

們關於應驗性質的許多辯論是一種循環論證。時代論者回 

應批評的能力，是來自於刻意排除相反的證據，而不是說 

明自己的立場合乎真理。

批評時代論的人也可以在此學到一個功課。對他們 

來說，將討論集中在新約談到應驗的經文上，通常不是一 

個明智的做法，因為這只會使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時代論 

對手無法進行有效對話。更基本的問題應該是：什麼可以 

算是應驗的證明？我們要如何理解這些應驗本身？這些更



優先的問題大致上決定了時代論者和他們的批評者如何解 

釋經文，以及如何將經文納入他們整個系統之中。除非這 

些問題得到正視，否則新約有關應驗的經文通常不能說服 

任何人。因此，我們應該尋找更好的對話平臺。

時代論者的協調性

批評時代論的人應該也會體會到時代論那顯著的協 

調程度。時代論的每一部分幾乎都與其他所有部分互相協 

調 。如果批評者嘗試重新解釋一段經文來支持他們的觀 

點 ，時代論者常常可以引用兩段或更多經文來支持他們自 

己的解釋。批評者很快會發現自己需要同時重新解釋很多 

經文。

時代論之所以會有這種令人印象深刻的和諧，其中 

一個原因就是它把兩種互補的釋經方法連結在一起。第一 

種方法就是增加經文的區分。時代論者樂意採用一些嚴 

格 、細微的區分，即使幾乎沒有人可以認出這些區分。例 

如 ，他們將教會被提和基督第二次降臨區分開來，雖然正 

如很多時代論者所承認的，這兩個專有名詞在新約中並沒 

有太大的差別。他們也將神國和天國彼此分開。諸如此類 

的區分還有很多。（不過，許多修正的時代論者不再堅持 

這麼多嚴格的區分。我們在此點上不可一視同仁。〕

跟這種釋經方法互補的，就是雙重應用一段經文裡 

的某個詞句。許多有關預言的經文都被理解為在以色列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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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有屬地的應驗，而在教會身上有屬靈的應用〔回顧圖 

2-2〕 。前一個方法是把用詞類似的經文分開，而這個方 

法則是把一段經文跟兩種不同層面的應驗結合在一起。

原則上來說，我們當然可能在聖經裡發現一些之前 

沒有被認出來的區別（上述第一種方法）。而且有些經文 

也可能有一種以上的應驗或應用（第二種方法〕。但我們 

必須認識到，運用這些方法是會帶來危險性的。如果我們 

允許自己常常使用這兩種方法’我們就會大大地增加可以 

協調聖經不同經文的選項。我們會大大地增加自己在詮釋 

任何經文時擁有的彈性。因此，即使處在一個不正確的神 

學系統底下，我們也可以相當輕易地協調任何事情。時代 

論者正確地感受到他們的系統有很大程度的協調性、穩固 

性和一致性；但這種一致性很可能是一組釋經手法的產 

物 ，這組釋經手法有能力藉著增加區分和雙重應用而產生 

人為的一致性；因此，在時代論的例子裡，一致性並不是 

合乎真理的保證。

時代論的協調性主要是來自其提倡者的背景。達秘 

和司可福兩人都曾受過法律訓練，而且都是律師公會的成 

員 ，他們非常清楚要如何取得邏輯方面的協調，以及知道 

如何把大量經文編排成一套連貫的系統。如果他們的聖經 

和釋經根基正確的話，那會得到很好的效果。但若不是這 

樣的話，他們即使在一些錯誤的前提下，仍然能夠成功地 

產生一個高度和諧的系統。此外，我們必須記得，他們的



強項是在於邏輯方面的協調和當代的應用，而不是在於文 

法一歷史釋經法。達秘對教會體制的反感，差不多使他無 

緣於前人在教會歷史上得出的學術研究和詮釋成果。

當 然 ，當代時代論者嘗試在他們系統內部提升文 

法一歷史釋經的研究。但在傳統時代論內部的這種釋經嘗 

試 ，還是常常受到整個系統的前設和思維模式所左右。當 

時代論者檢視特定經文時，他們的系統仍然會產生作用。 

正如我們之後將看到的一樣，文法一歷史釋經法一直是傳 

統時代論的弱點。

社會力量

最 後 ，在時代論者的團體中有一些心理和社會力 

量 ，使時代論者難以抛棄他們習慣的釋經模式。在分享同 

樣的世界觀和教義的任何文化中，或多或少都存在著具有 

凝聚力的社會力量（參8 过 姐 4 1.1101011&1111 ̂ 。就本質上 

來說，這不代表此世界觀或教義是否合乎真理。但這的確 

意味著，對某個社群的成員看起來很明顯、清楚或算是常 

識的事情，可能對圏外人來說一點也不明顯。

首 先 ，在時代論者中間有一個具有影響力的特別因 

素 ，也就是要抵擋進化論所帶來的毀滅性力量。進化論連 

同其他成長的科學，徹底顛覆了西方文化先前對基督教 

( 或至少是半基督教〕世界觀的廣泛認同。這些科學假定 

自己擁有準確的真理，而時代論回應這項挑戰的方式，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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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是高舉聖經真理的準確性。聖經所使用的象徵、不完全清 

楚或不完全準確的語言，很容易會被視為一種不利條件。 

因此，有一股壓力迫使時代論者相信聖經的語言有很高程 

度的準確性，並儘可能不用象徵的方式來詮釋聖經的語 

言 。對他們來說，揚棄時代論看起來就等於揚棄以下兩項 

宣稱：聖經確實能夠符合現代科學的標準，而人們也能靠 

著運用精確的、每一處都非常清楚的語言而得到一些確定 

性 。

第二個相關因素是對主觀的懼怕。時代論者看到許 

多現代主義者和異端出於主觀的偏見，因而扭曲聖經的意 

思 ，而這些偏見又常常受到一整套宗教系統和世界觀所影 

響 。時代論者自然拒絕使用這些偏見來解釋聖經。一個受 

到主觀所支配的釋經會帶來嚴重的錯誤，但對主觀的懼怕 

很容易導致人們拒絕在釋經學方面進行詳盡的反思。時代 

論聖經學者用來取代主觀釋經的做法，就是只訴諸經文的 

「明顯」意義。經文幾乎不需要釋經者投注心力，因為它 

已經呈現出「明顯」的意義了。在這種層面上研究聖經， 

看起來好像可以保證最為客觀地解釋聖經。

另一方面，假設我們詳盡地檢驗許多釋經原則，不 

把這些原則視作理所當然。我們可能很快就會意識到還有 

其他可能的選項^這些選項不只是關於如何解釋這段或 

那段經文，同時也關於如何定下釋經的原則。這些原則本 

身必須要有合理的說明，其中有一部分要訴諸經文的支



持 。如此一來 ’ 這個過程就會使我們避免變成循環論證， 

而我們也不會對自己的客觀性過於自信了。

釋經學的反思也可以包括對整個釋經系統所帶來的 

影響進行反思。無論是時代論、聖約神學、加爾文主義、 

阿米念主義或現代主義，任何神學系統都會深深地影響我 

們研究一段經文的方式。世界觀和社會背景也會影響我們 

所留意的經文、我們自己認為明顯的經文，以及我們所強 

調的經文。

當 然 ，有些時代論者曾對自己的釋經原則進行反 

思 ，而且也寫過有關釋經學的著作。但這些討論有時所假 

定的原則，正是非時代論者想要辯論的重點。特別是有些 

時代論者似乎不清楚自己所用的釋經方法，是一種沒有經 

過仔細分析的概念，也就是只看經文的「明顯意義」。

第三方面的影響是在於大部分的時代論者沒有察覺 

到 ，有些社會因素促使他們用一致的時代論方式來研讀聖 

經 。時代論者非常堅持聖經是清楚的，所以釋經者應該忠 

於聖經的明顯意義。不幸的是，由於我們和聖經寫作時代 

之間的歷史距離，所以我們不一定可以馬上明顯看出原始 

作者的本意。如果我們對一般的聖經讀者說經文的意義很 

「明顯」，那他們會得出什麼結論呢？他們會傾向不用經 

文的原始歷史背景來讀聖經，而是用廿世紀的背景，也就 

是他們自己的文化背景來讀聖經。因此，聖經就被視為直 

接寫給現代人的書，而非主要寫給原始讀者的書。那麼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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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是聖經的現代寫作對象呢？最直接的對象就是一位時代論 

者所參與的基督徒圈子。對時代論的平信徒來說，經文的 

「明顯」意義就是他們在一段經文裡自動看見的意義，但 

他們是把基督徒同伴（大部分都是時代論者）的教導和例 

證當作背景來讀這段經文。經文的「明顯意義」實際上非 

常容易變成透過時代論系統的框架所看見的意義^事實 

上任何系統都可能如此。

這點可以解釋人們在碰到另一種觀點時所經歷的一 

些挫折。非時代論者常常會遇見一些感到震驚的時代論平 

信徒，因為他們發現有人主張跟他們不同的觀點。他們的 

第一個反應可能是懷疑非時代論者是否為真正的基督徒。 

這種反應是可以理解的’因為這種強調明顯意義的釋經法 

有時會 〔1 ^使時代論牧師不再提醒他的會眾去注意福音 

派當中的不同解釋，而且會（二）使會眾認為，跟他們這 

一群人不同的經文詮釋，就是拒絕聖經本身（因為經文的 

意義很「明顯」〕。

同樣的社會傾向也解釋了一個現象，那就是即使在 

比較博學的傳統時代論者當中，也不常對第一世紀教會的 

神學背景進行廣泛的反思。對非時代論的新約學者來說， 

至少大多數傳統時代論者對新約的解釋，非常明顯是以一 

種已經定型的時代論系統為背景，而不是真的嘗試以第 

一世紀的作者寫給第一世紀的讀者為背景來閱讀新約。由 

於時代論者不認為這是事實，所以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爭論



點 。但新約學者常常費盡心力要「進入」聖經人類作者的 

作品裡面；他們不僅試圖理解這些作者說了什麼，同時也 

試圖理解他們為何採用這種說話方式，亦即理解哪一種關 

注激勵了他們的生命和講道。

當我們以新約作者的關注作為背景，就會引發一個 

關鍵問題。如果新約作者認為自己是傳統時代論者，他們 

所寫作的新約書卷，會是這些書卷如今實際呈現出來的樣 

子嗎？非時代論學者認為不會。

讓我們打個比方。整本新約的教導形成教會後來制 

定信經的基礎，包括有關三位一體和基督神人二性的信 

經 。我相信這些信經的公式化陳述是以新約作為穩固的基 

礎 ，並且完全與聖經的教導一致。但新約作者在主張所有 

這些教義時 ’ 不需要像後人一樣靠歸納來得知這些教義。 

我們知道使徒們寫下了關乎我們救恩的純淨和不可更改的 

真理。但若有人猜想使徒們必然像奧古斯丁或拿先斯的貴 

格利一樣，對有關三位一體的問題擁有精細和複雜的理 

解 ，就是犯了時空錯置的毛病。我們在此並不是說奧古 

斯丁比保羅聰明’而是說奧古斯丁得知這些教義的思考方 

向 ，跟使徒保羅的方向不同。既然這些教義是出自所有使 

徒在整本新約著作中的共同教導，那就代表沒有一位使徒 

曾經有機會去反思這些教義的全部含意。

拿這來跟時代論的情況相比，我會說，若猜想使徒 

們認為自己是精通時代論的時代論者，也是犯了時空錯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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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毛病。相反地，時代論者應該簡單地宣稱說，他們從使 

徒們的全部教導中，正確地推論和歸納出後來的時代論系 

統 。若是如此，當人們從歷史的角度來理解新約時，就需 

要考慮到使徒們的思維跟我們之間的距離。

所 以 ，當我們試圖理解馬太、保羅 、約翰和希伯來 

書的作者時，應當儘可能按照他們自己的說話方式來理解 

他們。至少對非時代論的學者來說，新約作者的思考方式 

似乎不像傳統的時代論者。非時代論者認為，新約作者在 

解釋應驗的神學思考模式上，跟傳統時代論解釋應驗的基 

本原則不一樣〔有關時代論解釋應驗的原則，可參00(1(1， 

。新約作者可能都是前千禧年論者，也可 

能都是無千禧年論者，或者有些可能沒有特定的立場。但 

他們都指向在基督身上應驗、然後在祂子民身上應驗的概 

念 ，這些應驗包括祂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降臨。這個核心主 

題 （而非千禧年本身）主導了他們對未來的教導。

然 而 ，當我們在跟時代論者爭辯時，不太適合訴諸 

第一世紀教會的情況。因為在評估第一世紀教會的神學氛 

圍 ，以及它跟理解新約的關係時’ 會牽涉到許多因素。

我們現在也會比較理解時代論的「煽動作品」 （例 

如 13&1 [ 匕己36丫戶斤寫的77̂ 6 1 ,0 1 6  0 6̂ (31： 1 1̂0171̂ 1：芯3厂決）。~'旦 

人們假定聖經是直接以廿世紀作為寫作背景，那麼嘗試在 

聖經和最近的政治、社會事件之間尋找詳細的關聯，就會 

變得非常有吸引力。如果人們同意這項關鍵的假設，會產



生什麼結果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
最 後 ，時代論者也關心保持唯靠恩典得救的純潔 

性 ，並堅持得救的確據必須建立在這恩典上面。得救的確 

據跟神信守祂的應許密切相關，但我們要如何理解這些 

應許呢？如果它們不「明顯」的話，就會威脅到我們的確 

據 。此 外 ，時代論者也屬於那些最熱心維護以下概念的 

人 : 神有許多應許都是無條件的，而這就保證應許的應驗 

會完全符合神說出這些應許的形式。他們對無條件應許的 

渴望，可能也是一種微妙的因素，使他們覺得合乎科學的 

精確語言具有吸引力。在家庭或工作場所的日常生活語言 

中 ，一 句聲明或承諾可能會隱含一些限制或條件。例如 ， 

當我們說：「我會在五點鐘到達」，其中隱含的理解是， 

「如果沒有意外的話」 ，或 是 「如果你沒有取消約會的 

話」。另一方面，在科學的領域中，我們會預期一句科學 

聲明將限制或條件詳細地說出來。把聖經看作科學語言， 

會使他們的主張（即聖經有許多無條件的應許）更有份

時代論者在這一點上有不同的意見。大多數的修正 

時代論者相信，神賜給亞伯拉罕關於後裔和土地的應許是 

無條件的，但我們有份於此應許的應驗乃是以信心作為條 

件 。我可以同意這種說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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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社會力量

我們上述都是在談對時代論的穩定性和吸引力有貢 

獻的社會力量。我們應該注意到，在這些力量背後都有一 

些好的動機和好的原則，但這些好的事情在上述每種情況 

下都可能遭到扭曲。

我們可以先看看時代論者對精密科學的回應。在時 

代論者的反應背後有一個良好的原則，他們想要維護聖經 

的屬神權威和可靠性。但在熱心堅持這項原則的同時也有 

其危險，他們可能會把現代人對精確和技術性語言的標準 

強加在聖經之上，從而扭曲了這項原則。

其 次 ，我們再來看看他們對主觀的懼怕，以及對聖 

經具有明顯意義的堅持。這裡同樣也有一項很好的原則， 

也就是主張聖經的清晰性。關於得救所必須知道的事情， 

在聖經當中說得非常清楚，即便沒有什麼學問的人，也能 

夠對這些事情有足夠的了解。不過，這不代表聖經所有部 

分都同樣地清楚；甚至也不代表清楚的經文在每個方面都 

是清楚的。因此，這不等於說聖經所有（或將近所有〕經 

文的意思都非常明顯，以致一般讀者都能馬上理解聖經的 

意思。清晰性的原則就跟聖經無誤的原則一樣，很容易被 

人過度簡化和扭曲。

接著我們來看看傳統對詮釋的影響。羅馬天主教會 

聲稱 ’ 他們對釋經結果有最終的決定權’但改教家卻堅持 

教會傳統不是與聖經平行的另一個權威。相反地，教會傳



統必須不斷地接受聖經的批判。這種置傳統於聖經之下的 

做 法 ，可以用來合理支持時代論者不接受教會傳統的傾 

向 。但同樣地，這條宗教改革的原則不等於說教會傳統不 

存在，也不代表我們可以完全消除教會傳統對我們解釋聖 

經的影響。

再來看時代論者對靠恩典得救和無條件應許的熱 

愛 。時代論者在這方面的關注擁有非常明顯且重要的真理 

成 份 。基督藉著代替我們，而完全成就了我們的救恩， 

以及完全滿足了神的公義。因此，救恩是有保證的。在基 

督滿足了一切條件的意義上，救恩是無條件的。賜給亞伯 

拉罕的舊約應許，終極來說是以神透過基督降臨所賜下的 

恩典作為基礎。但救恩的保證不會消除基督徒順服和跟隨 

基督的必要性。對基督徒來說，只有透過信心來與基督聯 

合 ，才能得到基督的救恩和得救的確據；而真實的信心 

不是死的信心，乃是生發仁愛的信心（加五6 ；參雅各書 

第二章〕 。保羅竭力地為「惟獨恩典」 （加五4 〕和 「惟 

獨信心」 （加三2-14〕爭辯，但是當擁有屬肉體確據的人 

堅持行惡時，他在同一封書信中也不怕對這些人發出警 

告 （加五13-六1 0，特別是加六8〕。保羅大膽地使用帶著 

「若」的句子，來警告作惡的人將有永遠滅亡的危險。口 

頭上的信仰告白（用嘴巴來榮耀神） ，若沒有伴隨著生命 

上的改變和對神的忠心，就不會導致永遠的救恩；這種信 

心是虛偽的信心。其他談到無條件的經文，並不會脫離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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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條件限制而獨立運作。我們絕對不能過度簡化新約對恩 

典的教導，並且把它轉變成反律法主義。因此，把舊約有 

關順服和提到條件的所有聲明，看作是跟恩典互相對立的 

律法，只是一種過度簡化的做法。我們很高興看到許多時 

代論的當代領袖願意承認這個問題，並願意把自己跟過去 

的極端反律法主義作一個區別。

顯 然 地 ，我們上述討論的每種社會力量都跟渴望 

「確定性」有某方面的關聯。確定性的最基本形式與聖經 

的基本真理相關，包括救恩的確定性。把律法和它對人類 

責任的強調以及相對應的威脅帶進來，可能很容易會威脅 

到救恩的確定性。因此’嚴格區分律法和恩典以及對無條 

件應許的強調，就成為時代論吸引人的特點。我們必須記 

得 ，達秘本人在開始提倡時代論的時候’其背景就是他確 

定自己得救並在基督裡擁有屬天的地位。

接 著 ，時代論對確定性的渴望，也跟一個人在變動 

世界中所擁有的角色相關。科學的進步似乎削弱了人們對 

聖經的信心，這不只是因為進化論對人類起源的看法，同 

時也因為很多科學都假設世界是一個龐大、自我控制的機 

械裝置。在這些威脅面前，時代論想要證實聖經的可靠 

性 。不過，在這個過程當中，時代論一特別是它對字面 

意義的強調^ 產生一種危險，即過度以現代科學的標準 

來看待聖經。

那我們要如何評估時代論在政治和社會領域中的變



化呢？時代論鼓勵人們相信預言和現代有某種關聯。建立 

這種關聯可以提供給其支持者一種深厚的方向感和對事件 

的理解，以免他們因這些事件而輕易地感到害怕和不安。 

藉著將這些事件併入聖經並把聖經當作一種參考點，這些 

聽眾就會再次確定自己的立場是正確的；而他們也就知道 

該用什麼態度來面對這些事件。他們對這些事件有一套協 

調的解釋。這就是為什麼煽動人心的時代論非常具有吸引 

力的原因。

時代論也提供釋經方面的確定性給一般的聖經讀 

者 。在我們的時代，非基督徒的非理性主義和自主性擁有 

非常強烈的主觀性。與這種主觀性相反的是’時代論堅稱 

聖經的意義非常清楚。社會上的學者將聖經相對化會帶來 

一些威脅，激烈的神學辯論會產生懷疑的問題，但大眾化 

的時代論卻沒有意識到教會傳統也會影響他們的解經。整 

個文法一歷史釋經法會牽涉到一些學術的難題和許多沒有 

解答的問題，但時代論卻向它的跟隨者保證，聖經是一般 

讀者就可以理解的。

當 然 ，這裡也會牽涉到擁有一種系統所帶來的確定 

性 。任何系統（無論這系統是否完全正確〕都會提供很多 

答 案 ，而離開這套系統幾乎就像進入一片空白一樣。因 

此 ，人們寧願忍受這系統裡的許多難題或明顯的矛盾，而 

不願意因為這些難題和矛盾而離開這系統。

不 過 ，不只是時代論者在一套系統裡尋找確定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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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時代論者也渴望得到確定性。而神的確在我們與耶穌基 

督的聯合當中提供確定性和安全感。但我們必須問自己： 

「我們是否在尋找另一種安全感，而非尋找成為基督的羊 

所帶給我們的安全感？」成為基督的羊就意味著安全，但 

這不是因為我們擁有全部的答案，而是因為我們在基督的 

看顧之下。

當我們以錯誤的方式尋找安全感時，它就會影響我 

們幫助其他人的能力。例如，我們可能會養成一種習慣， 

靠強烈譴責對手來為自己辯護，並藉此鞏固我們站在「正 

確立場」的安全感。或者反過來說’我們也可能從檢視彼 

此錯誤的對質中退縮，因為我們害怕被人發現自己的立場 

有缺點。

到目前為止，我們對時代論的分析並不是要表明時 

代論是錯的。這分析只是要讓我們所有人停下來思考一下 

( 時代論者和非時代論者都一樣）。對自信的人來說，這 

分析代表：你的信念所受到的影響，有些是你沒有完全意 

識到的。不好的動機或混雜的動機（無論是你自己的還 

是別人的）都可能以微妙的方式來損害你信念的純潔性。 

你從別人那裡不加分辨得來的隱藏假設’可能會影響你的 

理解。你真的確定自己所有信念都來自於神嗎？有沒有可 

能你接受的某些信念，只是因為你尊敬那些教導你的老師 

呢？如果你沒有真正思考對手的全部論點，就不要對細節 

如此自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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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反地，對那些膽怯的人來說，我們必須談談事情 

的另一面。你必須使用你的恩賜，包括你從你老師那裡受 

教得來的益處，在教會中傳揚你擁有的知識。你必須大膽 

教導聖經要你說的話。但當你這麼做的時候，你也必須接 

受教會其他人對你的指正。傾聽其他基督徒（包括那些在 

你的教義圈子之外的基督徒〕的看法，是神引導我們進入 

真理的方式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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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1 ^ 人們陷入支持和反對時代論的爭論時’會發生 

^ 什麼事呢？雖然一開始的爭論通常是神學性 

的 ，雙方會爭辯教義、末世論事件、舊約律法與基督徒的 

關係，或其他類似的問題，但這些爭論很快會牽涉到聖經 

的特定經文。人們會在經文的解釋〔一個人認為某段經文 

所具有的涵義〕上互相爭論；但光是爭論經文解釋是不夠 

的 。雙方本質上的差異乃是在於釋經學（詮釋聖經的普遍 

原則）。除非雙方直接在釋經學的議題上交換意見，否則 

對話一定不會持久。

解經的適切性

那麼我們應該把辯論局限在釋經原則的層面上嗎？ 

不 。大多數時代論者對於只訴諸一般原則的論證都會抱持 

適當的懷疑，無論這些原則是屬於釋經方面或神學方面。 

他們希望看到建立在特定經文上的論證。因此，除非有關 

釋經學的言論與經文解釋（對特定經文的詮釋〕結合在一 

起 ，否則這些言論不太可能會產生很大的用處或功效。

不 過 ，經文解釋很容易會轉移話題，因為要討論的 

經文會變得越來越多。受過良好訓練的時代論者和非時代 

論者一樣 ’ 都有很多經文供他們使用。當他們在解釋某處 

經文遇到困難時，他們就會訴諸另一處經文，因為他們相 

信另一處經文可以證實他們對前一處經文的解釋。他們的 

對手很快就會發現自己感到挫折，而且常常會失去耐心，



因為他們不但不能同意時代論者對這些經文的解釋，而且 

還發現自己需要同時重新解釋一大堆經文。由於每次只能 

有效和徹底地討論一段經文，所以這場討論最後可能只會 

加強雙方對彼此的印象而已，也就是認為自己是正確的， 

而對方是愚昧的。雙方都只是根據自己的神學系統來看一 

段經文，而他們的系統本身又建立在許多其他經文上。結 

果 ’ 他們必須訴諸許多其他經文，才能夠向外人徹底解釋 

自己這套系統。

身為一個盼望說服時代論者的非時代論者，我發現 

當邀請傳統時代論者重新思考他們的某些觀點時，有兩段 

經文特別有用：希伯來書第十二章22-24節 ，其次是哥林 

多前書第十五章51-53節 。傳統時代論者自己也最清楚什 

麼經文可以作為討論的基礎，並代表他們的立場。為了從 

彼此有所學習，這兩種討論都很有用。

所以從現在起，我會把焦點放在希伯來書第十二章 

22-24節 、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51-53節 ，以及相關的釋經 

學問題上，看看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傳統時代論者。修 

正的時代論者在跟傳統時代論者對話時，也會對這些經文 

有興趣。但因為修正的時代論者和非時代論者各自的陣營 

裡呈現出許多變化，所以我不太確定哪段經文最適合他們 

之間的對話。此外，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〔第三章和第四 

章） ，這兩群人的觀點在很多地方都非常接近。希伯來書 

第十二章22-24節和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51-53節仍然會引



起他們的興趣；但因為他們之間比較能同意彼此，所以關 

於這兩段經文的對話會呈現不同的情況。

不 過 ，在跟傳統時代論者對話時，訴諸經文本身的 

支持並不足夠。我們討論經文的方式，必須要輪流訴諸釋 

經原則和經文解釋的支持。只有用這種討論方式，那隱藏 

在底下的釋經原則才會浮出檯面。藉著使用關鍵的經文， 

釋經者可以用一種具體的方式來談到釋經原則。這會有助 

於表明一件事，即傳統時代論者的實際釋經並沒有、也不 

能履行他們的理論。

除了上面這兩段經文之外，一般來說，批評時代論 

的人在討論特定經文時，最好的策略就是坦承這段經文可 

能至少有兩種解釋：一種解釋在傳統時代論的系統內部來 

看是合理的，而另一種解釋在批評者的系統內部來看也是 

合理的。藉著這種討論方式，批評者可以達到兩個正面 

的目標。首先，他們可以跟時代論的對話夥伴建立友誼， 

表明他們可以站在對方的立場，富有同理心地傾聽；他們 

可以學到更多關於聖經的事，而且會更多地瞭解身為時 

代論釋經者是怎麼一回事。他們可能會說：「是 的 ，我 

現在知道使用這些釋經原則，就可以合理地主張這段經文 

有這樣的意思。」當他們從傳統時代論系統外部來看一些 

事情時，可能會覺得這些事情不合理，但這種討論可以幫 

助他們不去嘲笑這些看起來不合理的事情。同時，他們也 

可以幫助時代論者更多意識到，時代論的整個系統如何對



經文解釋形成極為重要的影響。批評者可以把兩套完整的 

架構並列在一起〔時代論的架構和他們自己的非時代論架 

構）。然後他們可以說：「讓我們看看這兩套系統在應用 

到某段特定經文時，分別會如何運作。」這種方式會更清 

楚地顯明，對方立場的問題並不是不明白某段經文的意義 

那麼簡單，也不是對其他支持經文的存在缺乏瞭解。

特定的神學議題

有一些神學議題會把「時代論福音派」和 「非時代 

論福音派」區分開來，但要簡短討論這些神學議題是很困 

難的，因為它們常常牽涉到需要整合大量經文的內容。一 

般來說，要認真地進行神學整合，最好是留待研讀和默想 

聖經的時候。但是儘可能簡潔地提出神學議題，仍然是有 

幫助的，因為這讓時代論者有機會在以後反思這些議題。 

就我看來，以下三方面的反思可以得到最好的效果。

首先是教會繼承舊約應許的議題。⑷我們在此可以 

非常簡單地點出這個神學議題的核心。基督繼承舊約中哪 

些應許？祂是一個以色列人嗎？祂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嗎？ 

祂是大衛的子孫嗎？答案必須是，「神的應許不論有多 

少 ，在基督都是是的。」 〔林後一20〕那麼與基督聯合的 

基督徒，又繼承了其中哪些應許呢？從神學上來說，我們 

很難拒絕「繼承全部應許」這個答案。畢 竟 ，「神本性

註1 我要感謝克羅尼（设!!!皿化？. 0 1 0 ^6 ^^ 在這個論點上給我的幫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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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切的豐盛，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裡面，你們在祂 

裡面也得了豐盛。祂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。」 （西 

二9-1(0我們無法截然分開屬天和屬地的福份，因為只有 

一位基督，而我們領受的是完整的基督。身體的復活和受 

造界在基督裡的更新，也會觸及到存有的物質層面（羅八 

22-23〕 。正如保羅所說：「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，為 

我們眾人捨了，豈不也把萬物和祂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 

嗎 ？」 （羅八32〕因此，當保羅說「世界」 （這必然包括 

巴勒斯坦的土地！〕也是我們的〔林前三21-23〕 ，這句 

話絕對不是誇大之詞。我們會在第十二章和十三章回來討 

論這個問題。

第二個神學議題是舊約象徵的性質。神的啟示在舊 

約裡的氛圍充滿著末世性的盼望。這個盼望的焦點是在於 

末世，並指向神屬天的居所。在這個背景下，完全按照字 

面意思來解讀末世預言並非最佳途徑。我們在討論字面解 

釋 時 （第八到十一章） ，會更詳細地討論這個議題。

第 三 ，在雙方的爭論中還有一個議題，那就是我們 

要如何使用聖經本身。我們可否同意，最能區分時代論者 

和非時代論者的議題之一（或許是最關鍵的議題） ，乃是 

雙方對舊約的解釋？這個議題本身包括時代或救贖時期的 

問題，以色列和教會的問題，以及照字面解經的問題。在 

舊約各種類型的經文中，舊約的預言是最備受爭議的。因 

此 ，對預言的解釋是一個需要考慮的關鍵神學議題。



我們要如何發現聖經本身對解釋舊約的教導呢？當 

然是藉著閱讀聖經；但這項工程很浩大。有沒有一些特定 

經文更直接地談到這個議題，並且談得非常清楚呢？我相 

信有，那就是整卷希伯來書。因此，我們對舊約的解釋應 

該以這本書作為主要基礎。例如，當談到因信稱義的教義 

時 ，我們應該從羅馬書第三至四章和加拉太書第三章這兩 

段重要的經文開始著手。然後再把諸如雅各書第二章的次 

要經文併入這個教義裡面。若我們把這個過程反過來，會 

發生什麼情形呢？假設我們只是從少數幾節經文得出一個 

架構，而這些經文本身的涵義又不是完全清楚，然後再試 

圖把一些重要的經文塞進這個架構裡，那會發生什麼事 

呢？顯然我們會更容易出錯並扭曲經文的意思。

因 此 ，我建議自己和我的時代論朋友遵守以下的規 

則 。讓我們全心全意去閱讀、研究和默想整卷希伯來書。 

讓我們求主教導我們如何正確地解釋舊約，以及如何正確 

地理解舊約和新約的關係。讓我們不要只是努力讓希伯來 

書加強我們已有的觀點；相反地，讓我們真誠地先把這些 

觀點放在一邊。只要希伯來書指出我們的觀點有錯，就讓 

我們接受它對我們的批判。讓我們成為謙卑的聆聽者，跟 

隨希伯來書帶領我們前進的方向。

我不認為這條規則有任何危險。聖經能保護我們免 

於偏離真道。我們不需要緊緊抓住我們原先的信念才感到 

安全。事實上，若我們不願意讓聖經挑戰我們所珍愛的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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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 ’ 這才不安全。

此 外 ，對於不確定自己立場的人來說，我認為這種 

過程可能是理想的方式’ 可以幫助他們拿定主意。毫無疑 

問 ，神將希伯來書賜給我們的理由之一，就是我們可以擁 

有一個安全可靠的出發點和嚮導，來幫助我們進入複雜的 

舊約詮釋。我自己的生命可證明這件事：上述的規則幫助 

我拿定主意。我真誠地相信，這條規則在其他許多人的生 

命中也同樣有效。

希伯來書的大量篇幅（共十三章）不允許我們在這 

裡詳盡討I命這卷書。不過，本書第十二章會把焦點放在希 

伯來書的一段關鍵經文上：第十二章22-24節 。



7

最後的號角



討論字面解經原則的關鍵問題之前，我們最好 

先來看一個特定的例子，這個例子可以說明其 

中幾個問題。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51-53節促使我們正視 

一些釋經原則，而這些原則會跟我們的討論直接相關。儘 

管這段經文在我們跟時代論的討論中不具有決定性的地 

位 ，但對於建立正面的溝通關係來說，它仍然是有效的第 

一步。

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5 1 - 5 3 節是災前被提論的 

一個難題
由於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51-53節提到了「最後的號 

角」 （編 註 ：和合本翻成「末次的號筒」，這裡是參考新 

譯本的翻譯） ，這段經文給傳統時代論的教義帶來一個難 

題 。傳統時代論認為這段經文是談到災前被提，而在教會 

被提七年之後，另外的號角會在基督的第二次可見降臨 

時吹響，並且要招聚猶太選民〔太廿四3 0 。因 此 ，哥 

林多前書第十五章52節所描述的號角聲，看起來不是最後 

的號角。另一方面，如果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51-53節所 

描述的被提，和馬太福音第廿四章31節提到的第二次可見 

降 臨 ，本來就是同時發生的話（與傳統時代論的理論相 

反） ，那麼這兩次號角想必也是一樣的，如此一來就沒有 

困難了。

因 此 ，用時代論的理論來調和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



51-53節和馬太福音第廿四章31節 ，是明顯有困難的。我 

們可以在時代論的系統中輕易找到他們對這困難的標準回 

答 。那些熟悉時代論一般原則的人，也可以為自己想出答 

案 。不過，我所關心的不是這難題是否有答案，而是有關 

他們如何得到答案的釋經問題。

事實上，我們必須不斷提出釋經學的問題。我們用 

來理解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51-53節的原則是什麼？以及 

我們用來調和這段經文跟馬太福音第廿四章31節的原則是 

什麼？當傳統時代論者談到這些原則時，他們告訴我們必 

須 照 「字面意義」或 「明顯意義」來解釋；那麼哥林多前 

書第十五章51-53節的字面解釋是什麼？ 「字面解釋」可 

以僅僅意味著完整考量文法、上下文和歷史提供的線索， 

看看它們為這段經文帶來什麼亮光。這種過程有時要花費 

許多功夫，但它是一種可靠的方法。另一方面，「字面解 

釋」也可以意味著我們要忠於最清楚和明顯的意思。如果 

我們同意這種原則的話，我們就會提出下列的主張：

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52節的「明顯」意思，奴乎就 

是指最後的號角。所以在這號角之後就不可能再有其他號 

角了。你要我們按字面解釋經文；如果我們要照字面解釋 

的話，就不能認為這裡不是提到最後的號角了。現在當 

我們翻到馬太福音第廿四章31節時，發現它也提到一次號 

角 ，那麼我們就不得不認為馬太福音提到的號角就是哥林 

多前書提到的號角，或是認為馬太福音的號角會比較早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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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 。畢竟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52節提到的是「最後的」號 

角 （照字面解釋的「最後」〉。馬太福音第廿四章30節已 

經提到可見的第二次降臨。因此，看起來可見的第二次降 

臨跟信徒在被提時的身體改變是同時發生的。因為你已經 

告訴我們要照字面意義來解釋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51-53 

節 ，所以我們不能相信在被提和第二次降臨之間有七年的 

間隔。

人們可能會提出好幾種方法來避開這條結論。首 

先 ，有人可能會說，雖然只有一支號角，但這支號角可以 

吹奏好幾次。但這個提議行不通，因為哥林多前書第十五 

章52節很明確地提到，這是神的號角最後一次的吹響，而 

不是有一支固定的號角被吹奏了好幾次，用來表示一長串 

的末後事件。

接著有人可能會提議說，這號角聲可能會持續長達 

七年。但這項提議也行不通，因為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52 

節所強調的是事情發生的迅速性。死人的復活會緊接在號 

角吹響之後，而不是在某種很冗長的號角吹響期間發生。 

至少這似乎是理解這節經文的「最明顯」方式。

或者有人可能會提議說，馬太福音第廿四章31節講 

的不是基督可見的第二次降臨，而是談到被提的事件。但 

馬太福音第廿四章30節的字面解釋必然會導致我們認為， 

我們正在處理的經文是談到可見的第二次降臨。

我們在上述是試著不加變通地照字面解釋這些經



文 。但即使我們試著用完整的文法一歷史解經法來理解哥 

林多前書第十五章和馬太福音第廿四章，調和這些經文的 

最好方式還是視被提和第二次降臨為同時發生的事。

時代論者的標準答案

彭特可斯（了. ？6^60031：，即 . 189-191〕針對號

角難題提出了時代論的標準答案：

「最後」一詞可以指一個計劃結束的最後，而不一 

定是指一切事情的最後。由於神對教會和對以色列 

的計畫是不一様的，每種計畫都可以用吹一支號角 

來作為結束，並把這支號角稱為最後的號角，而不 

需要把這兩支最後的號角當成是同一支和同時發生 

的 。

… … 為教會吹奏的號角只有一支。在此號角之 

前並沒有別的號角，所以它不能稱為一連串號角中 

的最後一支。結束災難時期的號角很明顯才是七支 

號角中的最後一支…… ⑴ 在 帖撒 羅 尼 迦前 書 中  

的號角明顯是為教會吹奏的。既然神在災難時期是 

以特別的方式來對待以色列，並以一般的方式來對 

待外邦人，那麼在災難時期發生的第七號就不可能 

跟教會有關，否則就會失去教會和以色列之間的區 

別 。



彭特可斯還說了很多，雖然大部分都只跟災中被提的理論 

有關，或是談到跟啟示錄第"I^一章15節的第七號有關的特 

殊觀點。

彭特可斯確實說對了一件事：在某些上下文中，我 

們不應該不加限制地理解「最後」一詞。但我們要如何決 

定何時該用一種有限制的方式來理解「最後」一詞呢？我 

們應該使用哪種釋經原則？什麼叫做照字面解釋「最後」 

一詞？有 時 「最後」一詞會伴隨著限定的所有格：「節 

期的最後一天，就是最隆重的那一天」 （約七3 7 ，新譯 

本）。「最後」一詞也可以從上下文中得到明顯的限制： 

在馬太福音第廿章8節中的「最後」 〔參新譯本〕一定是 

指這些雇工中的最後一位。但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51-53 

節沒有這種明顯的限制。相反地，這整段經文都是在談那 

些將第一世紀猶太環境跟整個世界的結局聯結在一起的事 

件 。這裡的視野是世界性的，而非只談到一些有限的連續 

事件。

彭特可斯最終其實只用一個釋經論點來拒絕不加限 

制地理解「最後」一詞：這裡的最後是針對教會而言，而 

不是針對以色列而言。但哥林多前書什麼地方提到或暗示 

這裡的「最後」應當被有限制地理解成跟教會有關的事？ 

時代論者同意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20-28節的範圍包括整 

個千禧年時期，一直到來世的實現。而哥林多前書第十五 

章45-57節顯然提到了在第十五章20-28節出現的許多主



題 。時代論者告訴我們要照字面意義解釋經文，但照字面 

解釋經文必然包括一件事，那就是不要把沒有理由出現在 

經文裡的東西讀進經文裡去。

當時代論者努力為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52節提出說 

明和解釋時，我們需要不斷地問一個問題：「你說要照 

『字面意義』解釋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51-53節 ，究竟這 

是什麼意思？」對彭特可斯來說，「字面解釋」最終似乎 

是在預設以色列有別於教會的情況下，來讀哥林多前書 

第十五章51-53節 。這代表一個人在讀這段經文時，他所 

問的是這段經文究竟談的是以色列的結局，還是教會的 

結局。但這意味著「字面解釋」一詞帶有濃厚的時代論涵 

義 ，以至於我們無法用這個詞來達到正面和公平對話的目 

的 。

所有尊重聖經教義一致性的釋經者都同意，我們在 

努力理解一段經文時，所用的方式應當與其他經文協調。 

任何一段經文不僅應該放在緊鄰的文學和歷史背景中來 

讀 ，同時也應該放在整本聖經的背景中來讀。不過，釋經 

者早已對整本聖經的教導存著許多既有的教義方面的信 

念 。他們不會單單因為一段新的經文似乎出現一些困難， 

就願意放棄他們基於幾段經文的清楚教導所發展出來的信 

念 。因此，時代論者對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51-53節所做 

的事情，與非時代論者所做的事情並沒有太大的差別；兩 

者都是在先入為主的判斷和信念的影響下來讀聖經。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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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 ，我們必須承認這種過程讓人更難離棄錯誤。

所 以 ，這裡對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51-53節的簡短分 

析本身，並不是要證明時代論者錯了。不過，這個分析可 

以幫助我們更加明白，時代論系統是用什麼方式來影響 

我們對一段經文的解釋。系統的確會影響我們對經文的解 

釋 。另外，這個分析也可以幫助我們看見，類似的影響會 

出現在任何詮釋系統裡的不同地方。沒有人可以避免所有 

類似的問題。

不 過 ，在主張嚴格區分兩種神子民的傳統時代論 

中 ’ 這種問題顯得更為突出。無論傳統時代論是對或錯， 

我們幾乎不可能靠訴諸經文來駁倒傳統時代論。在遇到 

有問題的經文時，時代論系統幾乎會自動提供一條出路。

「字面解釋」一詞可以隱藏這些問題，因為我們不清楚 

這個詞可以容納多少東西。究 竟 「字面解釋」在系統陷入 

困難的任何地方，都會容許以色列和教會之間的重要區分 

嗎？若果真如此，那麼這種「字面解釋」就是在迴避最重 

要的詮釋問題，而這問題正是非時代論者所關心的。

有關如何駁倒一個系統，時代論者自己說了些什 

麼呢？芬伯格對檢驗前千禧年論的描述如下〔 虹1 ^  

口’ 39〕：

首 先 ，當一項宣稱合乎聖經的教義，被證實有困難

存在的話，我們只需要證明這個所謂的困難可能有



解 答 ，就 可 以 了 。當人們說某些經文跟前千禧年的

教義有矛盾時，我們只需要證明一件事，即根據解 

經的規則，協調是可能存在的。

我們首先要說，後千禧年派、無千禧年派、修正時 

代論的前千禧年派，以及非時代論的前千禧年派，都可以 

按照芬伯格所建議的方式來堅持自己的觀點。每一派都只 

要證明「協調是可能存在」他們系統裡面就可以了。當 

然 ，所有堅定的前千禧年派、後千禧年派和無千禧年派都 

如此聲稱。芬伯格的標準實在是不足以在不同的千禧年立 

場當中作為判斷的準則。

但更糟的是，芬伯格仍然沒有清楚說明何謂「解經 

的規則」。當我們在處理像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51-53節 

的經文時，這些規則包括有權利訴諸以色列與教會的區分 

嗎 ？如果是這樣的話 ’ 我們就陷入了一種循環論證。這個 

循環是這樣的；前千禧年時代論先表明以色列與教會區分 

的合理性。接著這個區分被納入一個釋經規則內。然後這 

條規則又被用來增進、協調時代論的系統。

芬伯格接下來的說明（广如）也不能讓我們放心：

每個預言都是一套奇妙啟示系統的一部分；為了找 

出任何預言的真正意義，我們必須記住整套有關預 

言的系統，以及各部分在整個計劃中的相互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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芬伯格似乎在說，當人們在解釋任何一個預言時， 

他們必須記住整個時代論系統。這聽起來好像時代論的要 

點已經被納入解經規則裡了。也許事情並非如此，也許芬 

伯格只是在區分單純的解經（上述第一則引文）和在系統 

裡應用預言的「意義」 （上述第二則引文）。但單純地解 

釋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51-53節 ，也不會得出時代論者對 

這段經文的解釋。

因 此 ，我們剩下一個重要的問題。究竟什麼是字面 

解釋 ’ 而我們在解釋一段經文時’字面解釋會允許我們考 

慮什麼事情？此外，我們要如何在對話中避免沒有結果的 

循環論證？並不是只有芬伯格才會陷入循環論證。我們可 

以想像傳統時代論者、修正時代論者、無千禧年論者、以 

及後千禧年論者都不斷地繞圈子，想要證明用他們各自的 

系統來協調經文是可能達到的。如果各個系統都稍微帶著 

不同的看法來理解「解經的規則」 （正如我們常常看到的 

一樣〕 ，那麼每個系統就會更加有效地建立自己的論點。 

訴諸字面解釋常常被視為避免主觀詮釋的其中一個方法’ 

但僅靠揮舞「字面解釋」的旗幟’並不能真正避免主觀的 

可能性。當一個人說這個詞的時候，他所指的意思需要受 

到檢驗，而且他應該要試著明確說明這個詞意味著什麼和 

不意味著什麼。否則他就只是在躲避理智的挑戰，以及躲 

避別人看穿他的假設和局限。

我不是說所有時代論者都在躲，但那些沒有躲避的



人 ，應該非常清楚其他人正在躲避這些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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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字面解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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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種意義來說，時代論者和非時代論者相衝突 

的所有癥結，幾乎都埋藏在字面解釋的問題之 

下 。在檢視完達秘和司可福對字面解釋的看法後，我們可 

能會有許多疑問，他們對嚴格字面解釋的看法，似乎是臣 

服於一個更基本的原則，即以色列和教會的雙重結局。例 

如 ，司可福相當鼓勵使用非字面、甚至是「寓意」的方 

式來理解舊約歷史。「完全按字面解釋」只出現在預言當 

中 ，而這種字面解釋又能跟預言當中的許多「象徵」和平 

共 處 （司可福，《司可福聖經函授課程》 ，頁45-46 ̂ 。 

所以，我們不太清楚司可福在提到「字面解釋」時 ，他的 

意思是什麼。或許這個詞已經不知不覺地帶有某些時代論 

神學系統的假設。

不是所有時代論的釋經者都用同樣的方式來使用 

「字面解釋」一詞。例如，修正的時代論者可能只是用這 

個詞來指文法一歷史釋經法。對他們來說，這個詞並沒 

有其他特別的意思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完全同意他們的看 

法 。但在許多已出版的時代論作品裡，這個詞有一些附加 

的涵義。因此，我們必須更仔細地檢視這個關鍵的詞語。

定義「字面解釋」的困難

要定義何謂字面解釋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容易。萊瑞 

( 办也，01^612361行0額1访171 7^而) 卯 . 86-87〕用其他相關 

的 詞 ，諸 如 「正常的」和 「明顯的」 ，來說明他所指的



字面解釋是什麼 ’ 但這種說明本身並不足夠。我們對「正 

常」一詞的理解完全是取決於我們對背景的理解〔包括一 

整套世界觀） ，正如費西所指出的一樣（朽 也 0̂1-111̂ 1 

011-01111181：& 卯 . 625-644〕。我們不需要重複費西的文 

章內容，但可以用一個類似的方法來檢視這個問題。

定 義 「字面解釋」的其中一個主要問題是，字詞 

( 而非句子）在很多情況下，都有一個字面或正常的意 

思 。此外，無論對字詞或句子來說，當我們要在溝通行動 

中決定它們的意思時，上下文都是極為重要的。我們應該 

考慮什麼上下文，以及如何考慮這些上下文，這些問題在 

決定意思時都非常重要。因為傳統時代論者在討論字面解 

釋時，太常迴避有關上下文的問題，所以我們需要更精確 

地處理這些問題。

字詞的意思

我們最好用一些例子來探討這個核心議題。讓我們 

從下列的例子開始，這個例子取自某段文字的一部分：

戰

這個字的意思是什麼？我們知道「戰 」這個字既可 

以是一個名詞（一場戰鬥） ，也可以是一個動詞（去作 

戰） 。在沒有任何上下文的情況下，我們最容易把它看 

作名詞。事實上，動詞的意思是從名詞衍生出來的，但名 

詞的意思不是從動詞衍生出來的。若我們在街上攔住很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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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，並且請他們定義「戰」這個字，絕大多數人所下的定 

義可能都是「一場戰爭的一部分」 （名詞〉 ，而 非 「參與 

一場戰役」 （動詞〕。因此，這就表明他們所想到的是這 

個字的名詞形式，而非動詞形式。

這個例子告訴我們，大多數字詞都有某種「首先想 

到」的意思，這種意思就是當人被問到：「這個詞是什麼 

意思」時 ，人會自然說出的意思。每個人不一定會說出一 

模一樣的回答，但這個詞的其中一個層面通常會主導人們 

的想法。

不 過 ，當我們加上一點上下文時，我們對詞意的猜 

測可能就會徹底改變了。例如：

交戰

現在我們幾乎確定這裡的「戰 」是個動詞。（但 

「交戰」也可能是一個介系詞片語，比如出現在「我們要 

進行交戰」裡的片語）這裡仍然有一種「首先想到」的意 

思 ，也就是「參與一場戰役」，或 是 「去打仗」。讓我們 

再加一點上下文：

荊棘蒺藜與我交戰。

現在我們遇到困難了。這句話的字面意思是什麼？ 

若我們堅持每個字詞都要保持它們「首先想到」的意思， 

我們就無法得出一種前後一致的解釋。在 「交戰」這個動 

詞 和 「荊棘蒺黎」之間有一股張力，前者暗示有一位具行 

動力的對手，但 「荊棘蒺藜」這個對手卻是不能行動的。



這句話想必帶有比喻或象徵的意味。但我們仍然可以找到 

一種帶有最少量比喻的解釋。例如，一位圔丁可以用這句 

話來生動地表達他在花園裡遇到的問題。那 麼 「交戰」這 

個詞就會有一種等同於「清除」的比喻意義。但顯然這句 

比喻性的話語，所暗示的不只是這最少量的比喻意義。它 

邀請我們思考在軍事和農藝之間有什麼相似之處。在農藝 

的環境中有什麼相當於武器的東西嗎？在農藝的「交戰」 

中是否也有一些不同的發展，例如某一方似乎要「戰敗」 

了 ，但後來又幸運地反敗為勝？使 用 「交戰」一詞所暗示 

的意義，也比使用「清除」一詞所暗示的意義更多一些。 

只有當我們看到上下文以後，我們才能判斷這句話到底還 

暗示了多少意義，並且知道它是否還利用了更多介於戰爭 

和農藝之間的對比。

惟願荊棘蒺藜與我交戰。

當 有 「惟願」加在句子前面時，我們對句意的評估 

就產生了全面的改變。我們之前以為自己面對的是一位圜 

丁的實際經歷，但現在我們知道這種經歷只是假設和想像 

出來的。

讓我們再多看一點上下文：

惟願荊棘蒺藜與我交戰，我就勇往直前，把它一同

焚燒。

在更多的上下文裡，我們發現在戰爭與農藝之間的 

類比被延伸了。「勇往直前」和 「把它… …焚燒」是人們



在攻城戰爭中可能會做的事情。但運用最少量比喻的解釋

仍然可以堅持說，這些戰爭方面的類比，都是為了要闡明 

農夫對付荊棘和蒺藜的技巧。

「當那日，有出酒的葡萄園，

你們要指這園唱歌說：

『我耶和華是看守葡萄園的；

我必時刻境灌，畫夜看守，

免得有人損害。

我心中不存忿怒；

惟願荊棘蒺藜與我交戰，

我就勇往直前，把它一同焚燒。』」

這段引文看起來像是一幅描寫伊甸圜的圖畫，無論 

這伊甸園是指過去的伊甸圜’ 還是將來的新伊甸圜。我們 

傾向於猜測它是暗指伊甸圜，是因為這裡提到了耶和華， 

而這就暗示此段文字的背景是聖經的啟示。在這段上下文 

裡 ，很明顯是以有關伊甸圜的創世記故事作為背景。因 

此 ，我們猜測這裡所指的就是伊甸圜。然而，這段文字沒 

有明確的句子叫我們一定要想到伊甸園。若我們比較死板 

和缺乏想像力，我們就可能會說: 「這段文字只是說耶和 

華有一個葡萄園，而祂定意要照料這個圜子。這裡並沒有 

說這葡萄圜就是新伊甸圜或舊伊甸圜。」

這段經文確實是出自以賽亞書第廿七章1-4節 。當我



這麼說的時候，我就讓人們有機會來考慮更大範圍的上下 

文 ，包 括 ：以賽亞書第廿七章的上下文，整卷以賽亞書 

的上下文，以賽亞這個人及其時代的背景，以及成書於以 

賽亞書之前和之後的聖經書卷的上下文。特別是以賽亞書 

第廿七章6節 說 ：「以色列要發芽開花。」根據這節經文 

和以賽亞書第五章的葡萄園比喻，每個人都會同意說，以 

賽亞書第廿七章2-4節事實上是比喻性地使用圔丁和葡萄 

園的整幅圖畫。以賽亞書第廿七章4節 的 「交戰」是假想 

那發生在耶和華和祂敵人之間的戰鬥。儘管這整幅圓畫是 

一種比喻，但使用「交戰」這個詞所要表達的比喻意義， 

其實比我們一開始所想到的更少。這裡是談到跟有位格、 

可以行動的敵人交戰〔這或多或少是「交戰」的字面意 

義）。此外，「交戰」一詞所帶出的效果是取決於我們對 

戰爭持有什麼觀念，以及看我們認為圜丁與荊棘蒺藜之間 

的奮鬥跟戰爭有什麼相以之處。

另 外 ，我認為當我們考慮到全部的上下文時，就會 

發現這裡的確是暗指伊甸圜。這裡用伊甸圜裡的平安模 

式 ，來讓人想到以色列在未來將要經歷的全面平安。顯然 

這種平安主要是在屬靈和社會層面彰顯出來，但這裡的豐 

富含義似乎也包括字面上的農業收成。因此，這段經文就 

跟申命記的賜福〔申廿八1-14〕和先知所說有關植物生命 

的預言（例如賽卅二 15-20，卅五1-2〉連結起來了。

不 過 ，我們應該留意，這些思想大多只是以暗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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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出現，而不是像我在這裡講得那麼詳細。有些人堅持 

要看到絕對可靠的證據，才會放棄用最平實和有限的方式 

來解釋經文。對這些人來說，我們無法向他們證明這些暗 

示的確存在經文裡。

定義字面解釋

根據上述的例子，我們可以說至少有三種談論字面 

意思的可能方式。

首 先 ，我們可以說，當一個詞被單獨拿出來（即沒 

有任何句子或段落作為這個詞的上下文）問別人時，他們 

最可能想到的意思就是這個詞的字面意思。我在前面把這 

稱 為 「首先想到」的意思。因此，人們首先想到「戰」這 

個字的意思就是「一場戰鬥或一場戰役。」首先想到的意 

思通常是最常見的意思；它有時（但不是每次〕會比字典 

裡的其他可能意思更「實在」或 「具體」，而字典裡的某 

些意思則可以稱為「比喻的」意思。例如，人們一開始對 

「燒」這個字會想到「用火焚燒」。它 比 「怒火中燒」的 

「燒」字的比喻用法更「實在」和 「具體」一些。首先想 

到的意思，或這種意義的字面意思，是跟任何比喻的意思 

相對立的。

我們已經說過，首先想到的意思是字詞單獨出現 

時的意思；但如果這些字詞組成一個句子呢？我們可以 

想像一下，當人不知變通地將首先想到的意思賦予每個



詞 ，然後再來解釋一整句話或整個段落，這時會發生什 

麼 事 。這常常會導致不自然、甚至是荒謬的解釋。這種 

解釋沒有考慮到上下文對決定字詞實際意思的影響。我 

們可以稱這種解釋為「首先想到的解釋」

1111̂ 11)1̂ 1̂011 ̂ 。讓我們再來思考這節經文：「惟願荊棘 

蒺藜與我交戰！」對這節經文來說，首先想到的解釋會是 

什麼樣子呢？人們首先想到「荊棘」 〔當這個詞單獨出現 

時）的意思是「莖上帶剌的植物。」首先想到「蒺藜」的 

意思也差不多。而 對 「交戰」首先想到的意思是「對抗敵 

方軍隊的軍事行動。」當我們完全不知變通地將這些意思 

組合在一起時 ’ 我們得出的結論可能就是，說這句話的人 

希望在下一次軍事戰役中使用荊棘和蒺藜當作武器，或是 

像科幻小說的情節一樣，這些荊棘蒺藜突然發生變化，自 

己組成了一支軍隊。顯然地，首先想到的解釋有時會非常 

奇怪或荒謬。

其 次 ，我們可以想像把一段經文當成互相關聯的整 

體來讀，但儘可能用最平實的閱讀方式。我們會容許自己 

承認明顯的比喻，但不夠明顯的，一概不承認。我們會忽 

略弦外之音、反諷、文字遊戲的可能性，或是忽略整段內 

容可能有比喻或暗示的性質。至少當這些事物不完全明顯 

時 ，我們就會忽略它們。讓我們把這稱作「直接的解釋」 

1111；那如泔1 0 0 0。如果這種解釋是可能的，那麼它就 

是一種字面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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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我們再用以賽亞書第廿七章2-4節作為例子。直接 

的解釋知道這段經文位於以賽亞書第廿七章之中，而以賽 

亞書第廿七章又位於整本以賽亞書之中。但以賽亞書第廿 

七章2-5節可以單純地被視為一種預言，表示耶和華將要 

打造一項完美的農業工程，一座真正的葡萄圜。不錯，以 

賽亞書第廿七章6節^ 「以色列要發芽開花」̂ 是用 

來比喻以色列百姓的屬靈興盛。所以我們很自然會把以賽 

亞書第廿七章2-5節看作暗指屬靈方面的興盛。但沒有任 

何事物可以證明這項結論。以賽亞書第廿七章2-5節可能 

純粹只跟農藝相關。因此’這段經文跟以賽亞書第廿七章 

6節的關聯，只在於它們共同的主題都是興盛。此 外 ，純 

粹從農藝方面來解讀這段經文，最接近「字面解釋」。這 

種解釋儘可能接近「首先想到的解釋」’而且又避免落入 

荒謬的解釋。因此，這種解釋是可能的 ’ 這就是「直接的 

解釋」。

如果這個例子看起來太極端的話，我們可以再舉一 

個不那麼極端的例子。假設一個人承認以賽亞書第廿七章 

2-5節是用比喻來描述神要在屬靈方面賜福給以色列。但 

這個人仍然可以說，這裡沒有任何暗示提到伊甸園。既然 

這段經文沒有明確提到伊甸園，那就沒有人能夠毫無爭議 

地證明這個人的看法錯了。這個人的解釋也是一種直接 

的解釋。但沒有上一段的解釋那麼直接。我想為了方便起 

見 ，我們可以保留「直接的解釋」一詞，用它來指那最極



端的例子’並且承認可能有其他的解釋會逐漸地接近這種 

極端的例子。

最 後 ，我們可以談談第三種解釋。在這種解釋中， 

我們會把經文當作互相關聯的整體來讀，並且在原始作者 

和原始處境的背景下，來試著理解每段經文想要表達的意 

義 。我們會問，哪種理解和推論比較合乎這段經文被寫下 

來的時代。這種解釋的目的是要表達出人類作者所要表達 

的意思。這種解釋也願意承認有微妙的暗示和不明確的詞 

句 。這種解釋會努力認出作者在哪些地方留下一些模糊性 

和模棱兩可，並看看作者的暗示到底延伸到什麼程度。讓 

我們把這稱作「文法一歷史解釋」。

如果聖經的作者是非常沒有想像力或平實的人，或 

是如果這段經文屬於完全平鋪直敘的文章類型的話，那麼 

這段經文的文法一歷史解釋就會跟直接的解釋一致。但在 

其他的情況下’直接的解釋和文法一歷史解釋不會永遠一 

致 。如果聖經的作者試著表達得更有想像力的話，那麼文 

法一歷史解釋就允許我們尋找暗示、文字遊戲’以及其他 

的間接表達方式’甚至當這些事物沒有明顯到每個人都看 

得出來時，這種解釋也會允許我們這麼做。

那麼當時代論的解經家提到「字面解釋」的時候， 

他們的意思究竟是什麼？他們是指上述其中一種解釋，還 

是某種跟上述解釋都不一樣的解釋？時代論者多次表示， 

他們承認聖經中有象徵性或比喻性的言論。基於他們在這



方面的肯定，以及基於他們說明得最清楚和最好的釋經 

原 則 ，我們可以推測他們是文法一歷史解釋的擁護者。 

此外，在釋經理論的歷史上，「8抓8118 11(6^01X8」 〔字面意 

思）就是跟文法一歷史解釋連在一起的。因此，使 用 「字 

面解釋」這個術語來單單表示文法一歷史解釋所要達到 

的目的，這是有其歷史根據的。然而，在我們現代的處境 

裡 ，時代論者重覆使用「字面解釋」一詞，並沒有太大的 

幫助。「字面」在現代常常被理解為「比喻」的相反詞。 

因此，「字面解釋」一詞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前面的兩種解 

釋 〔「首先想到的解釋」或 「直接的解釋」〕。

「明顯」解釋

人們有時用「明顯」一詞來代替「字面」一 詞 ，但 

這也沒好到哪裡去。當聖經的原始聽眾在聽到一段話的片 

段時，他們對整個背景已有不需言明的認識：他們知道自 

己的歷史背景、文法背景，以及他們已經聽到的前一段話 

的背景。由於他們在聽到下一句話之前，就已經完全吸收 

了這些豐富的背景資訊，所以下一句話的意思（在一般情 

況下）對他們來說很明顯。但是當我們這些廿世紀的讀者 

來讀同樣一句話，並問它的明顯意思是什麼時，我們所得 

到的意思會是這句話或這個段落發生在廿世紀背景底下的 

意思^ 這個背景是我們不需言明、且是我們無法擺脫的 

知識。對我們來說，文法一歷史解釋所帶出的意思有時一



點都不「明顯」 ，因為我們必須努力試著重現和體會當時 

和現在的差別。此外，對時代論的平信徒來說，由於他們 

腦中已經存有時代論解釋預言的系統，這時經文的明顯意 

思 ，就會是他們以這系統當作背景所得出的意思。

這帶我們看到第四種解釋的可能性。讓我們這麼 

說 ，「明顯的解釋」就是釋經者以自己的世界觀和歷史處 

境 （他們不需言明的知識）作為背景，來對一段經文作出 

的解釋。這種解釋會儘量削弱原始歷史和文化背景所扮演 

的角色。「文法一歷史解釋」與 「明顯解釋」的差別，就 

在於人們主要是用什麼歷史和文化背景來解釋經文。明顯 

的解釋在讀任何經文時’都好像這段經文是直接寫給釋經 

者的，且是以釋經者自己的時代和文化作為背景。文法一 

歷史解釋在讀任何經文時’都好像這段經文是在原始作者 

的時代和文化中所寫的。當然，若我們要解釋在我們自己 

文化當中所寫的現代文學作品，這兩種解釋就沒什麼不同 

了 。

我們現在已經看到，「字面」和 「明顯」這些詞都 

帶有某種負面含義。如果時代論者極為認真地擁護文法一 

歷史解釋，並將這種解釋跟「首先想到的解釋」、「直接 

的解釋」和 「明顯的解釋」區分開來，我認為他們可以藉 

著抛棄「字面解釋」一 詞 ，來證明他們對文法一歷史解 

釋的支持。「文法一歷史解釋」可以明確地表明他們的想 

法 ，而 「字面解釋」一詞卻含糊不清，容易錯誤地讓人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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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某些或完全代替文法一歷史解釋的釋經法。

當 然 ，「字面」一詞仍然可以用來描述不具比喻用 

意的單獨字詞。例如，「葡萄圜」這個詞在字面上的意思 

就是一塊種植葡萄的田地。在以賽亞書第廿七章2節 裡 ， 

這個詞就不是字面上的意思，而是被用來比喻以色列。相 

反地，在創世記第九章20節中，這個詞就是用來表達字面 

上的意思（不具比喻用意）。在這些例子中，「字面」一 

詞 是 「比喻」的相反詞。但既然任何長篇的經文都可能包 

含或不包含比喻，那 麼 「字面解釋」一詞就不適合用來描 

述一種全面的解經方法。

不 過 ，我猜對某些時代論者來說，要拋棄「字面解 

釋」一詞顯然是困難的，因 為 「字面解釋」已經成為一個 

口號或招牌。這個詞的確是一個有用的口號，但我會這麼 

說是因為這個詞可以讓人用來方便地遊走到直接的解釋或 

明顯的解釋。



時代論者對字面解釋
的說明



們現在要來思考時代論者對字面解釋所做的更 

確切說明。我們特別要看看他們是否避免了我 

們已經討論過的難題。

萊瑞對字面解釋的描述

萊瑞所寫的《今日時代論》 01806718(^10打0113讯 

见~ ，卯 . 86-87 ̂ 是較完整討論字面解釋的作品之一。在 

他的討論當中，最重要的段落很長，所以為了方便起見， 

我們每一次只會分析其中幾句話。萊瑞在說了一些導言 

後 ，就開始進入正題：

時代論者宣稱他們的釋經原則是字面解釋。這意思 

是 說 ，解釋所賦予每個詞的意思，跟這個詞在正常 

用法下擁有的意思一樣，無論它是出現在文學作  

品 、談話或思想中。

萊瑞顯然認為自己在朝文法一歷史解釋的定義前進。但上 

面這兩句話本身很容易被理解為擁護我們前面定義的「首 

先想到的解釋」 。也就是說，我們可能把這兩句話理解 

為 ，每個詞被賦予的意思，就是這個詞在字典裡最顯著的 

意 思 （首先想到的意思） ，而不用管上下文是什麼。如果 

萊瑞有考慮到歷史背景、論述背景和句子的上下文，並想 

要描述這些背景對一個詞在一段上下文裡的意思〔通常一

個詞在字典裡有一連串的意思）有決定性的影響，那他就



需要有更複雜、更仔細的說明。

不 過 ，在我們聽到萊瑞的後續說法之前，先不要對 

他太嚴苛。

這有時被稱為文法一歷史解釋的原則，因為每個詞 

的意思都是由文法和歷史考量來決定。

這句話看起來是不錯的說明。但萊瑞仍然把焦點放 

在每個詞的意思上。只把焦點放在這裡是不夠的。他的說 

法可能仍然沒有充分考慮到句子的意思和段落的意思是如 

何產生的；一句話的意思不只是把組成這句話的每個字詞 

意思，機械式地全部加在一起。另外還有文法、段落的上 

下文和歷史背景會告訴讀者，這些詞如何搭配在一起，它 

們如何在複雜的互動中彼此修飾，以致這句話能夠傳達出 

說明、命令、說話者的態度、語調、暗示等類的事物。 

萊瑞繼續說 :

這項原則也可稱為正常的解釋，因為字詞的字面意 

思就是所有語言對它們的正常理解。

遺憾的是，萊瑞在這裡似乎是在談論「首先想到的解 

釋」。他是否在說，我們在一段話裡應該賦予每個字詞的 

「字面」意思，即當這個詞單獨出現時，人們首先想到的 

意思？至少，萊瑞還沒有走出字詞的範圍，並進入對句子 

和交談行動的討論。我們必須出於愛心地假設，雖然這句



話有明顯的傾向，但萊瑞實際上不是在提倡「首先想到的 

解釋」。或許他想說的是類似下列這段話的意思：

出現在字典裡的字詞，常常有好幾種可能的意思， 

而且它們也可能被用來當作比喻。然 而 ，當一個詞 

出現在一段有完整上下文的段落時，我們幾乎會自 

動賦予該詞一個合乎上下文的意思。這種幾乎自動 

賦予的意思，就是我所說的「字面意思」 。既然這 

也是處理字詞的正常方式，我們就可以稱它為正常 

解釋的一個層面。

可惜的是，萊瑞沒有進一步仔細定義他所說的「字詞的字 

面意思」有什麼特定含義。因此，，他所指的聽起來好像是 

首先想到的意思。

讓我們再來讀下一句話，看看是否能得到一些澄

清 。

這種解釋也可稱為明顯的解釋，以免人們得到錯誤 

的概念，以為字面解釋的原則會排除比喻的存在。

提到比喻是很有用的說明。但現在的問題是，在沒 

有 「排除」比喻的情況下，萊瑞是否仍然偏向直接的解釋 

〔更不用說我所定義的「明顯解釋」〉？直接的解釋也承 

認明顯的比喻或象徵，但對於不夠明顯的就一概都不承 

認 。「明顯」一詞也容易意味著拒絕超出最明顯的層面。



在這種情況下，這種解釋就會類似我在前面提到的「明顯 

解釋」了 。萊瑞的意思會變成（可能是認為我們的時代與 

聖經的時代根本沒什麼差別〕 ，以我們自己的知識和文化 

背景來解釋聖經就足夠了。從萊瑞在前面談到的「文法和 

歷史考量」來看，我想他要說的不是我所定義的「明顯解 

釋」。既然如此，若萊瑞能再多做一點說明或解釋就更好 

了 。

讓我們再繼續讀下去，看看萊瑞是否說了一些話來 

排除直接的解釋，或是加強我們對直接解釋的印象。

象 徵 、比喻和預表很明顯都要照這種方法來解釋， 

而且它們決不會跟字面解釋發生衝突。畢 竟 ，比喻 

之所以具有意義，本來就是取決於這個詞所含有的 

實際字面意思。比喻常常讓意思更加明顯，但它向 

讀者傳達的是字面的、正常的或明顯的意思。

這種解釋有幫助嗎？至少對我沒什麼幫助。我無法從這些 

話看出，萊瑞所談的究竟是我所說的文法一歷史解釋，或 

是我所說的直接解釋。「字面」一詞在此連續出現在三句 

話 裡 。在第一句裡，我們可以期望它的意思等同於「文 

法一歷史解釋」。在第二句裡，它所指的是首先想到的意 

思 （這裡的字面是比喻的相反詞）。在第三句裡，它很可 

能讓人想到直接的解釋。對我來說，這似乎證實了我的印 

象 ，即 「字面」一詞的部分價值就在於它可以在幾種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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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含義之間遊走。

此 外 ，上述說明並沒有幫助我們意識到不明確的經 

文所牽涉到的可能性。有些經文會清楚說明它們的中心意 

思 ，但我們也需要思考其中究竟有多麼深入的暗示意義。 

直接解釋的問題就是出在這個地方。它低估了經文可能有 

模棱兩可的情形，沒有考慮到經文會為了帶出正面的果效 

而使用「可能但不完全明顯」的暗示。

針對這個問題，仍然有一種可能的回答。直接解釋 

的擁護者可能會作出下列的辯護:

我們同意有些作者可能會寫出意思不明確的文本。 

我們也同意「直接」地解釋這類文本並不恰當。但 

我們認為聖經不是意思不明確的文本。神在寫下聖 

經的時候，袖是要傳達真理，而不是要隱藏真理。 

因 此 ，我們認為祂不會使用模棱兩可或不太清楚的 

暗 示 。祂不會像充滿可能性的詩人一樣使用意思不 

明確的比喻〔這樣我們就不確定一個比喻性的對比 

可以延伸到多遠了）。

這是一個負責任的立場，但這個立場需要經過辯論，而不 

能直接採取這個立場。如果我們沒有仔細說明釋經的原 

則 ，就很容易不加辯論地採取這個立場。此外，對我個人 

來說，我不認為這種立場是正確的。對我來說’耶穌的比 

喻 〔參可四11-13〕和舊約的預表，顯然就是對此最簡單



的反例。

當 然 ，在我引述的內容中，萊瑞明確地提到了預 

表 。但他打算如何處理它們呢？尤其是他是否認為舊約預 

表的意義，可以超越人們在舊約原始上下文中所能看到的 

意義？很 多 （可能絕大多數）對聖經的默示持正統看法的 

解經家，都認為預表的意義可以超越原始的意義。主要的 

理由如下 : 神從起初就知道末後的事，因此，神身為聖經 

的作者，祂可以在預表和預表的應驗之間建立一層關聯。 

既然應驗是後來才發生的，那麼預表的意義就會比在舊約 

時代藉普通方法所能得到的意義更為豐富。換句話說，神 

對一個預表的心意，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比我們藉文法一 

歷史解釋所能得到的意思更為豐富。這種豐富性〔若被人 

正確理解的話〕不會違反文法一歷史解釋所得出的意思， 

或與之背道而馳。當我們把預表和應驗相比較時，就會從 

加在預表上的意義看見這種豐富性。

若我們對預表的論述是正確的，那麼文法一歷史解 

釋就無法完全代表對預表的解釋。文法一歷史解釋只是整 

個詮釋行動裡的一環。因 此 ，萊瑞可能不只是在談論文 

法一歷史解釋。在提到預表的時候，他可能想到了一些比 

文法一歷史解釋更豐富的釋經原則。但另一方面，由於他 

沒有明確排除直接的解釋，他也可能是在支持某種沒有文 

法一歷史解釋那麼豐富的解釋^因為這種解釋不會考慮到 

不明顯的暗示和比喻〕。總的來說，在萊瑞對字面解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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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中，仍然有相當多的討論餘地。

萊瑞引用葛文（匕 1  ( ^狀如）的話來繼續說明他的 

觀點：

( 所謂的）字面解釋者並沒有否定預言有使用比喻 

和 象 徵 ，也沒有否定預言指出了偉大的屬靈真理； 

他的立場只是主張我們應該正常地解釋〔即根據公 

認的語言規則〉預 言 ，正如解釋其他言論〔即那些 

明顯帶有比喻的百論〉一樣。

這段引文基本上沒什麼問題，但可惜的是，萊瑞 

( 或他所引用的葛文〕沒有告訴我們，當有些言論不是 

「明顯帶有比喻」時 ，我們該怎麼辦。或者說，假設有些 

言論並非明顯、無從否認地帶有比喻’但仍然有可能是比 

喻時，我們該怎麼辦？這裡潛藏著直接解釋或明顯解釋， 

跟文法一歷史解釋之間的極大差別。直接的解釋只承認明 

顯的比喻；文法一歷史解釋尋求認出所有的比喻和暗示。 

如果萊瑞希望談論的是文法一歷史解釋，較好的作法是以 

「文法一歷史解釋者」來開始（引用葛文）的句子，而不 

是 以 「字面解釋者」作為開始。

其他對字面解釋的說明

跟上述的引文相比，陳宏博（卯 . 29-30〕在下列段落 

的頭兩段，為文法一歷史解釋下了一個較為清楚的定義：



「解 釋 」就是闇明說話者或作者原本的意思。照 

「字面」解釋意味著，根據字詞和語言的正常、習 

惯或恰當用法，來闇明說話者或作者原本的意思。 

聖經的字面解釋僅僅意味著，根據聖經語言的正常 

和習惯用法，來闡明聖經原本的意思。

… …一個詞可以有好幾種意思和含義。但 是 ，當一 

個詞被用在特定的處境時，它通常只有一個想要表 

達的意思。這是人們在用語言交談時的正常規則。

… …要 「理解」一位說話者或作者，我們必須假定 

說話者或作者會正常地使用字詞，而沒有隱含多重 

的意思。這就是字面解釋法對神啟示聖經所做的假 

設 。字面解釋相信聖經是一本啟示，而非謎語。

然 而 ，陳宏博所使用的一些措詞，表明他已經嚴重 

傾向直接的解釋了。在陳宏博對字詞的談論裡，他可能仍 

然傾向「首先想到的意思」的概念。在他的第二段話裡， 

較好的說法應該是，當一個詞出現在一段文字裡時，除非 

上下文讓人想到不止一種意思，否則這個詞就只會有一個 

想要表達的意思。在分析以賽亞書第廿七章2-4節 時 ，我 

們已經看到有些上下文可能同時讓人想到不止一種意思。 

例 如 ，以賽亞書第廿七章4節 的 「交戰」一 詞 ，不但讓人 

想到耶和華為以色列而跟有位格的敵人爭戰〔這是主要的 

重點） ，同時也讓人想到一位園丁跟荊棘蒺藜之間的比喻



認識時代論者

性戰鬥。這段經文之所以能帶給人完整的衝擊，就是因為 

它可能同時有這兩種意義。同樣地，在跟葡萄圜有關的延 

伸比喻裡，「荊棘」和 「疾藜」是被用來代表有位格的敵 

人 。但它們也能喚起有關伊甸園的回憶，讓人想到當時伊 

甸圜還沒有字面上的荊棘和蒺藜存在。因此，「荆棘」和 

「蒺藜」這兩個詞之所以能帶給人完整的衝擊，也是因為 

它們讓人同時聯想到比喻和字面上的意義。

事實上，大部分比喻的成功，就在於它們同時出現 

兩層或更多層的意思（參81&&，卯 . 25-47〕。因此，陳宏 

博的第三段話，如果沒有加上進一步的說明，基本上就排 

除了比喻的可能性。陳宏博大概沒有想要作出這個結論。 

但他的說明的確過於偏頗。

陳宏博（卩. 132 ̂ 事實上可以說得比上述引文更加明

確 。

通常人們的溝通會要求一條基本原則，那就是人們 

所說的話和所寫的文字絕大多數都不是比喻。载維 

森 （入. 0^1(13011 ^ 實在說得很對：「我認為解 

釋預言的優先原則就是：照字面意思閱讀先知的作 

品 ，假定字面意思就是先知的意思。先知所談論的 

是 實 體 ，而 非 象 徵 ；談的是具體的事物〔例如人 

們 ） ，而非抽象的事物（例如我們的教會、世界等



陳宏博說，溝 通 「絕大多數都不是比喻」。當然，字詞必 

定有非比喻性的用法，比喻性的用法就是從這個背景產生 

的 。此外，學習語言的人通常是藉著觀察字詞在不同的字 

面上下文中如何使用，來掌握字詞的意思。就這個意義而 

言 ，一個字詞的非比喻性用法的確會佔「絕大多數」。但 

這種非比喻性的語言到底「多」到什麼地步呢？對一般的 

語言使用者來說，他所聽過的全部言論絕大多數都是非比 

喻性的語言。這 種 「絕大多數」完全不排除一段或整篇言 

論全都是比喻的可能性。例如，耶穌的比喻和本仁約翰所 

寫的寓言作品從頭到尾都是比喻。

在解釋中需要考量的一些整體因素

此 外 ，陳宏博的說明似乎沒有考慮到一種可能性， 

即整則故事從整體來說可能是一則比喻，雖然其中沒有任 

何一個字詞被單獨拿來當比喻使用。耶穌的一些比喻就 

類似這種故事。例如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4-6節裡的失羊 

的比喻，單單就故事本身而言，幾乎沒有包含比喻性的語 

言 。它裡面的個別字詞幾乎沒有被用來當作明顯的比喻。 

但在路加福音的上下文中，這整個故事很明顯是被用來當 

作一個延伸的比喻，使兩層意思產生關連。這也就是說， 

它把有關牧羊人及其羊群的「農牧」層面，和有關神子民 

的領袖及其子民的「救恩」層面連在一起。

那我們要如何知道聖經的預言是像平鋪直敘的歷史



認識時代論者

作品，還是像本仁約翰的作品，或是像一些比喻或其他作 

品呢？我們不應該基於一個假設性的溝通「基本原則」， 

來假定聖經的預言是否絕大多數都是比喻或非比喻。我們 

應該藉著檢視預言的實際內容和它的歷史背景〔文法一 

歷史解釋） ，來決定這個問題。如果像陳宏博和載維森一 

樣 ，事先就做出一些宣告，就會使問題立刻偏向直接的解 

釋或明顯的解釋，又或是同時偏向這兩種解釋。

載維森的聲明還有另一個問題，這回是跟以色列與 

教會的區分有關。他的聲明對比了「實體」和 「象徵」， 

「具體的事物」和 「抽象的事物」。「人們」被視為具體 

的事物，而 「我們的教會」和 「世界」則被視為抽象的事 

物 。但我們的教會不也是一種「人們」嗎？這看起來非常 

像是受到屬天與屬地之基本區分的影響。教會被認為是屬 

天的，因此就有點不真實，不 「具體」，而其他人則是屬 

地的，所以就具體了。這種迴避問題的對比是從哪裡來的 

呢？ 「字面解釋」一詞幾乎被用來當作傳統時代論教義的 

代名詞，使他們可以把以色列和教會的區別解釋為屬地和 

屬天的區別。

有些人可能認為我對萊瑞、陳宏博和載維森太嚴苛 

了 ，他們真的是在迴避重要的問題嗎？他們真的在讓情況 

傾向支持直接的解釋嗎？或者他們只是說得不夠清楚而 

已？可能他們的確只是說得不夠清楚，但這種不夠清楚的 

說明方式，對描述時代論和非時代論在釋經方面的差異並



無助益。相反地，這種方式引起更多的混淆。而這些混淆 

發生的起源，就是他們試圖指出時代論的釋經法跟其他方 

法有何不同之處！

我們還可以用另一種方法來說明這個問題。讓我們 

問問自己，當我們在研究一段特定的舊約歷史或律法經文 

時 ，萊瑞或陳宏博的陳述是否能幫助我們知道，何時以及 

如何找出預表的意思。萊瑞明確地允許預表的存在，陳宏 

博大概也同意這麼做，雖然他的陳述否定字詞有多重的意 

思 ，而這似乎會排除預表的存在。但他們兩人的陳述都太 

過籠統，沒有告訴我們有關上下文〔包括緊鄰的上下文和 

更大範圍的上下文）所扮演的重要角色。我們不知道上下 

文要如何決定一段經文是否有象徵或暗示的意思，以及決 

定這種暗示性的意思可以延伸到多遠。他們的模糊陳述給 

我們留下一個問題，即我們是否可以合理地把預表的技巧 

用在預言和歷史經文上。司可福說不行，但萊瑞和陳宏博 

並沒有直接區分歷史和預言。因此，他們原則上似乎會允 

許把預表的技巧用在歷史和預言經文上，又或者是兩者都 

不允許。

跟這結論相對的是，陳宏博從載維森那裡引用的陳 

述 （這段陳述明顯將教會排除在外） ，似乎禁止將預表的 

技巧用在預言上。或許陳宏博是在運用一個籠統的原則， 

而這原則具有足夠的模糊性，以致它可以在某些時候（研 

究歷史經文時〕被理解為允許大量的暗示，但在其他時



候 （研究預言時〕被理解為排除任何暗示的可能性。若是 

如此，他的籠統原則就混淆了文法一歷史解釋、直接的解 

釋 、明顯的解釋、或許還有其他類型的解釋了。

我們最後可以用一段引文來說明這個問題。芬伯格 

46〉批評萬噶登（从. 阴肌1 6 1 0，他說萬噶登 

相 信 「即使在舊約時代，這些舊約經文〔萬噶登所引用 

的許多經文〉也必須被理解為包含潛在和早期的屬靈意 

義 。」芬伯格拒絕這種觀點，說 ：

這些經文從前在舊約時代被如何理解，並不需要由 

別人來告訴我們；這是一個常識的問題，而且所有 

人都可以來仔細研究這問題。這些經文惟獨只能照 

字面來理解。

究竟芬伯格在這裡所說的「字面」是什麼意思呢？他和其 

他時代論者一樣，向我們保證他願意承認聖經裡有比喻 

性的語言。所以這裡的「字面」一詞不可能指「沒有比 

喻」。雖然芬伯格的用詞很強烈，「惟獨只能照字面」 ， 

但他並不是指「沒有比喻」。因此，「字面」在這裡的意 

思不是指首先想到的解釋。那它是否單純意味著「文法一 

歷史解釋」呢？從這裡的上下文來看，答案很明顯是否定 

的 ，因為這會使芬伯格的聲明幾乎變成一句廢話。芬伯格 

和萬噶登都同意文法一歷史解釋很重要。他和萬噶登所

爭論的重點，乃是在於文法一歷史解釋是否包括一些屬靈



的意義。萬噶登認為包括，芬伯格認為不包括。芬伯格 

用 「字面」一詞來區分他和萬嘻登的立場。因此，這裡的 

「字面」一詞非常接近我所描述的直接解釋。如果我對芬 

伯格的理解是正確的，那他使用「字面」一詞的目的，就 

是為了宣稱文法一歷史解釋在解釋舊約作品時，所得出的 

結果會跟我所說的直接解釋一樣。他假設舊約原始聽眾是 

按一種直接的方式來理解這些作品，所以文法一歷史解釋 

應該重現這種直接的理解。

現 在 ，讓我們假設我們正確地理解芬伯格的聲明。 

他的聲明非常重要。因為它可能非常接近釋經爭論的核 

心 。但芬伯格沒有為他的觀點辯護，他只是說，他的觀 

點 是 「常識的問題」。不幸的是，這對我來說並非「常 

識」。我希望這個問題能有多一點的討論，而非只是一味 

地假定。因此 ’ 我會在第十和十一章再來討論這個問題。

在這個時候，我們需要再問何謂字面解釋？這是一 

個容易引起混淆的詞，能夠讓人用來避開許多有關證釋聖 

經的重要問題。我們最好不要用這個詞，而是直接談論文 

法一歷史解釋就好了。在討論特定字詞或特定句子的意義 

時 ，我們還是可以保留「字面」這個詞。但在這種情況 

下 ，這個詞就是比喻的相反詞。它的功用就跟我所說的 

「首先想到的意思」差不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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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日在讓我們來思考一下，當文法一歷史解釋運用 

在一般的舊約經文和特定的舊約預言時，這種 

解釋法會如何進行。文法一歷史解釋最主要的關注點，就 

是問：聖經的人類作者在寫下經文時，想要表達的意思是 

什麼？但這不是對作者當時思考的事進行心理臆測。也不 

是要做沒有根據的猜測，以為作者「一定是指如此這般的 

意思」，即便連當時的聽眾對這個意思也毫無頭緒。相反 

地 ，文法一歷史解釋會要求自己注意作者實際表達出來的 

意 思 。我們也可以將這種解釋的特性描述為：關心當時 

的讀者對這段經文會有什麼合理的理解。後面這種從讀者 

出發的角度有一個優點，那就是使我們避免臆測作者的想 

法 ，並且限制自己專注在作者實際寫下的東西。不過，人 

類的讀者並非絕對可靠。尤其我們不是要關心某些讀者可 

能會主觀讀進經文的意思。我們想要知道的是讀者在這段 

經文裡會發現什麼合理的意思。

無論我們用什麼公式來表達，文法一歷史解釋所處 

理的就是：一段經文在它原始的時代和文化背景下要說些 

什麼，並且同時考慮到人類作者的寫作目的。

舊約聽眾所作的實際解釋

因 此 ，文法一歷史解釋的焦點就在於成書的時期。 

不過，我們當然不能單單訴諸（例如〕彌迦時代的以色列 

人對彌迦書的理解，來解決有關詮解彌迦書的問題。由於



犯罪或硬心，他們的某些理解可能是錯的。此外，有關以 

色列人對剛寫下來的舊約經文有什麼理解’很多時候我們 

並沒有太多資訊。所以我們很難理解芬伯格所說的這段話 

是什麼意思化^ ^ ) :

這 些 （先前列舉的〕經文從前在舊約時代被如何理 

解 ，並不需要由別人來告訴我們；這是一個常識的 

問 題 ，而且所有人都可以來仔細研究這問題。這些 

經文惟獨只能照字面來理解。

當然，舊約本身記載了一些人們對神所說的話語的回應， 

有時也記載了人們對書寫下來的話語的回應，而我們從這 

些地方就可稍微看出這些回應的人如何理解神的話語。例 

如 ，當神賜下誡命時，發生了什麼事？那些用立即且直接 

的順服作為回應的人’表明他們是按照直接的意思來理解 

誡命。或許順服的以色列人就是用直接的方式來解釋神的 

誡命。但或許他們在直接的回應以外，也看到額外的含義 

或暗示。通常我們無法以某種方法來證明這個問題，除非 

我們假定所有的以色列人或多或少都傾向直接的解釋。

有關一般聽眾在舊約時期對經文的解釋，我們所擁 

有最詳盡的證據是來自於兩約之間的時期。芬伯格是否想 

到這一點呢？可能沒有。無論如何，這些證據不會支持他 

的結論。那段時期對釋經學的回應是相當變化多端的。 

有些個人的解釋是直接的。有些解釋則是高度想像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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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物。我們只需要看看腓羅‘ 迦底斯（卩仙。̂ 6 1 1 0 、 

昆蘭社團或猶太天啟文學，就可以知道他們的解釋受到 

想像力的影響〔可參？11110，1̂ 1̂1171 呀9仏7厂" 所；旧卩只也 

1( ^ 1̂ 110 ；以諾壹書；另參二011 弘 19-50 ；

？ ^ 6 〕 0

以色列的盼望

現在讓我們先放下舊約聽眾之實際解釋的問題，來 

看看合理或有根據的解釋。究竟人類作者在一段舊約經文 

中實際表達了什麼？究竟原始聽眾對舊約經文之合理或有 

根據的理解是什麼？特別是有關預言的經文表達了什麼？

我認為在以色列對自己和對神的理解中，有幾項因 

素應該會導致他們不用直接的方式來理解預言。當然，他 

們有時會把特定的預言經文主要或全部理解成為非比喻性 

的預言。但在其他情況下’以色列自己的態度應該是一種 

沒有特定限制的期待。以色列在期待一些預言應驗時，並 

不清楚知道這個預言會以什麼方式應驗。他們不會完全知 

道真理的比喻性表達會延伸到什麼程度。

以賽亞書第四十章4-5節就是一個簡單的例子：

一切山窪都要填滿，

大小山岡都要削平。

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，



山可山可4區4區的必成為平原。

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，

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。

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。

在緊鄰或較大範圍的上下文中，都沒有任何事物絕 

對限制原始讀者不能把第4節的預言理解成描述地表形狀 

的改變。因 此 ，直接的解釋會說這裡談的就是地形的改 

變 。若一個解釋基於「盡可能照字面」的原則，它在原初 

的歷史背景下也會作出同樣的結論。但這裡的情況比直接 

解釋所理解的更為複雜。的確，沒有事物強迫以色列人認 

為這個預言牽涉到超出地形改變以外的東西。但也沒有事 

物強迫他們主張一定會有這種地形的改變，或認為地形改 

變是預言的主要重點。

首 先 ，緊鄰的上下文就和以賽亞書第四十至六十六 

章的許多經文一樣，在暗示第二次出埃及的主題（參賽 

四十三16-21，五~1̂一9-11，五十二 1 2，六十三7-19〉。穿 

過曠野的道路〔賽四十3〕的措詞，晕在描述從被擄之地 

( 早先在埃及；現在在巴比倫〕到應許之地的道路。因 

此 ，地形改變的措詞也可能是一種比喻性的表達，用來指 

當神自己來到祂子民中間時，所牽涉到的完整預備工作。

其 次 ，以賽亞書第二章1-18節已經用了有關剷平過程 

的類似措詞，來表示神得到高舉和驕傲之人的蒙羞。《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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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福註釋聖經》在以賽亞書第二章2節註釋說：「在聖經 

的象徵系統中，山就代表國度（但二3 5 ；啟十三1和啟 

十七9 - 1 0 。」司可福的註釋顯然不是直接的解釋。它也 

不完全是文法一歷史解釋，因為它所依靠的經文在以賽亞 

書寫作的時候尚未出現。但敏銳的（而非直接的〕讀者在 

讀以賽亞書第二章12-18節 時 ，會知道該段的重點是在於 

驕傲和降卑、榮耀和恥辱、高舉和蒙羞’而不是地形的改

現在讓我們回到以賽亞書第四十章3-5節 。由於這段 

經文選擇使用比喻性的措詞，它所要告訴我們的內容，會 

比散文或敘事文體對未來的描述更不「準確」。但它的好 

處是能夠將許多主題編織在一起：人的驕傲被降為卑，第 

二次出埃及，以及神最終救贖所包含的世界性範圍。敬虔 

的以色列讀者會明白這段經文的重點。耶和華將在壯觀的 

第二次出埃及中臨到，並對付人的驕傲。至於是否有地形 

的改變，以及第二次出埃及會跟第一次出埃及像到什麼程 

度 ，這段經文並沒有清楚說明。當應驗實際發生的時候， 

這段有關盼望的詞句就會得到充實和變得更加具體。例 

如 ，若從施洗約翰應驗這段經文來看，我們就會更清楚地 

瞭解到，當以賽亞書第四十章4節暗示耶和華要對付人的 

驕傲時，悔改就是其中的一個主要層面。

現在讓我們回到解釋預言的一般問題。舊約關於 

「末後日子」的預言並非完全以以色列百姓為中心。這



些預言的中心也不完全在於巴勒斯坦土地的轉變。事實 

上 ，以色列從這些預言得到的最深期待乃是在於耶和華的 

臨到。「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」 〔賽四十3〕。「耶和 

華的榮耀必然顯現」 〔賽四十5〉。「對猶大的城邑說：

『看 哪 ，你們 的 神 ！』 」 〔賽四十” 。「主耶和華必 

像大能者臨到；祂的膀臂必為祂掌權」 〔賽四十川 ） 。

「（報好消息的〕對錫安說：『你的神作王了 ！』」 ^賽 

五十二7 〉。我們還可以列舉許多經文。神的臨到、神在 

祂榮耀中的顯現，必定意味著神子民的轉變。正如在出埃 

及和西乃山一樣，神在未來的臨到也意味著審判和拯救。 

而神的臨到也意味著土地的轉變，因為無論神在何處顯 

現 ，那地就會變為聖地〔參出三5〕 。因此難怪預言談到 

這麼多有關神子民和他們土地的轉變。這些事情跟神的臨 

到是分不開的。受造之物的壯觀轉變，會展現和反映出神 

那壓倒性的偉大屬性，以及祂在末後日子的親自顯現。

但如果神自己的臨到會決定百姓和土地的轉變性 

質 ，那麼神就仍然是預言帶給以色列人期待的最深核心。 

難道一個以色列人能夠詳細地預測神的臨到會發生什麼 

事嗎？這代表他們不是採用直接的解釋。他們所採用的解 

釋 ，是讓神自己作為最終的解釋者。甚至連摩西也只看到 

了神的「背影」 〔出卅三23〕。神在完全的榮耀中向全世 

界顯現〔賽四十5〕是一件極為壯觀的事情，以致以色列 

人應該表明自己不清楚哪些是比喻性的說法，以及這些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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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喻會延伸到什麼程度。

身為祭司國度的以色列

以色列人對自己的理解，特別會影響他們用什麼方 

式來解讀關於自己未來的預言。以色列人應該如何認識自 

己呢？神告訴以色列這個國家和民族，他們最主要的重要 

性不在於血統，而在於他們跟神的關係。以色列民族的與 

眾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承受了神的名（民六24-27〉 ，以及 

神住在他們中間〔民十四14〉。他們整個國家要成為「祭 

司的國度和聖潔的國民」 〔出十九6〕 。身為祭司，以色 

列人要聖潔地服事神〔利十九2 〕 ，並且要扮演一個特別 

且顯著的角色，把屬神的知識帶給世界上的其他所有國家 

創十二3 ；申四6-8〉。

那麼以色列人應該如何理解自己的祭司角色呢？他 

們應該藉著觀察神賜給他們的具體範本〔亞倫的祭司職 

份）來理解自己的祭司角色。當然，亞倫一脈的祭司（以 

及其次的利未人）具有非常特別的意義。以色列整體並沒 

有亞倫後裔那樣的地位。沒錯，從一個較低層次的聖潔來 

說 ，以色列整個群體都是聖潔的〔出卅一 13〉。但這種聖 

潔並沒有合理化可拉的嘗試，他企圖消除祭司和百姓之間 

的區別（民數記第十六至十七章）。亞倫一脈的祭司具有 

獨特含義的聖潔。但正因為他們的獨特，亞倫一脈的祭司 

成為百姓效法的範本，好讓所有百姓能夠成為廣泛含義的



祭司。

因 此 ，亞倫是以色列人的範本。但某種更深入的事 

物又是亞倫自己的範本。神對建造會幕的指示是，「都 

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」去 做 〔出廿五40〕。會幕是 

一處聖所，照著天上的樣式而造，也就是神那無比聖潔 

的居所〔王上八2 7 、3 0 、3 4 、3 6 、39〕 。會幕的服事， 

也理應以天上的服事作為範本。我們可以回想眾天使不斷 

在神面前的服事，以及跟神「面對面」說話的摩西的服事 

〔民十二8〉。當 然 ，亞倫不可能靠自己站立在神面前。 

他必須要有特殊的聖潔衣著，否則他就會死〔出廿八3 8、 

43〕。此外，他衣著上的好幾個配件和裝飾都至少模糊地 

與會幕本身相呼應。不管是藍色的線、金子、金環、或刻 

著 「歸耶和華為聖」的牌子，都讓人聯想到會幕的外觀 

 ̂0 ^ 1 1 ^  I服啊， 42-47〕。天上的樣式是亞倫這位祭 

司的範本。

因 此 ，以色列祭司職份的完整範本可以分為幾個層 

次 。整個以色列是祭司；亞倫是祭司；在神的屬天原型 

那裡有終極的祭司職份。我們可以在圖10-1歸納這幾層關 

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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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圖10-1以色列對自己祭司身份的理解 

以色列一〔出十九5-6〕― 亞倫一脈的祭司一〔出廿五40〕~^天上的原型

因 此 ，以色列身為祭司國度的這個角色擁有象徵的 

意義。這個意義絲毫不代表以色列的祭司職份只是一種象 

徵 ，或只具有說明和教學的價值。它不只是一種反映天上 

真正祭司實體的假象。它是實在的；它 是 「真實的」一  

真實到以色列人可以明白祭司的意義，以及真實到可以 

配合神的拯救和顯現在當時所具有的初步性質。真正的神 

( 而非只是神的代理者）真實地與以色列同在。而祂的同 

在就意味著他們得以聖化成為祭司。但神在過去同在的方 

式和強烈程度，與祂在基督降臨時的同在方式和程度不一 

樣 。跟後者比起來，神與以色列的同在只是初步性的同在 

和一'種 「影子」。

先知們所提到的「末後的日子」是指廣闊的末世時 

代 ，那時神的榮耀要彰顯在地上〔賽四十5 ，六十2-3 ；亞 

二5〕。神的榮耀從前只出現在天上，然後才為了要充滿



會幕和聖殿的至聖所而彰顯出來。但在末世的時候，神會 

在祂的威嚴中來到地上。在這些日子裡，天上的實體將取 

代地上作為象徵的影子。天上的原型將充滿和轉化那些本 

來是影子的事物。因此，這些曰子也意味著更改亞倫的祭 

司職份（詩一一〇4 〕 ，以及暗示著更改那與祭司職份有 

密切關係的律法（來七12〕。但除此之外，這些日子也意 

味著更改以色列本身的存在，因為以色列的存在是祭司的 

國 度 （參賽六十六18-24〕。既然以色列本身的存在從一 

開始就有象徵和屬天的言外之意，那麼預言的應驗就包含 

了這些言外之意。在末世的時期，以色列所象徵的言外之 

意就會被轉變成實體。

現在讓我們來思考，這個象徵層面對以色列理解巴 

勒斯坦土地的性質具有什麼意義。這片土地是屬於神的 

〔利廿五23〕 。它不應該被不潔淨的行為所玷污（利廿 

22-24 ；申廿一23 ^ 。在一種延伸的意義上，這塊土地本 

身就是聖潔的，是神的居所。作為一塊聖地，它的範本是 

神在祂天上居所的治理，但它也說明了神在末後的曰子 

裡要對全地所做的事。神的國度將臨到地上，如同它曾 

( 在舊約時代〕在天上一樣。巴勒斯坦的土地跟伊甸圜也 

有相似之處〔賽五"1̂一3〕。它往回指出亞當沒有做到的 

事情。亞當對伊甸園的治理（這是治理全地的起點）因墮 

落而毀滅了。以色列人被任命去治理一個「新伊甸園」。 

這個對巴勒斯坦的治理，又預告了「女人的後裔」將要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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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復對全地的治理，這位後裔生下來是要作「末後的亞當」

^林前十五45 ̂  。

這些關聯意味著一件事，即直接地解讀預言會違反 

文法一歷史解釋。甚至連直接地解讀以色列的歷史，也會 

違反文法一歷史解釋。以色列的歷史擁有某些象徵性的言 

外之意，而這言外之意是源自於以色列自身的存在（祭司 

的國度〉所具有的象徵層面。但這些象徵性的言外之意一 

定會在有關末世的預言裡被強調，並且會變得較為明顯， 

因為末世正是從初步影像轉變到最終實體的時候。

這些象徵性的言外之意包括幾乎所有在過去被歸類 

為預表的事物，而且除此之外還包括更多的事物。事實 

上 ，以色列的存在充滿著許多預表，以致對我們這些生活 

在應驗時期的人來說，我們很難去體會以色列人的處境。 

從某種意義來說，我們也不可能體會他們的處境。我們無 

法忘記自己對基督的瞭解。但我會這麼說：以色列人在一 

方面可以透過模糊的象徵含義而知道許多事情。但同時他 

們也所知有限，因為影子無法像實體那樣提供許多深奧和 

豐富的含義。許多事情是透過暗示來讓他們得知，而非藉 

著明確、理性表達的方法。3311

有關舊約以色列對末世的期待，還有一點值得注 

意 。神的屬天實體在祂的榮耀中臨到地上的關鍵時間，是

註1 萬噶登（卯. 88-135 ̂ 提到跟這有關的舊約的「潛在屬靈意義」。我對他發 

展論證的方式並非完全滿意’ 但我認為這個基本概念是合理的。



在 「末後的日子」 ，而非在這日子之前。因此，先知對比 

較接近之未來的預言，有著跟「末後日子」的預言不同的 

性質。在比較接近的未來裡，以色列的政治和社會組織或 

多或少仍然是沿著一條直線前進。預 言 （即使當它們使用 

象徵和暗示性的措詞時〕能夠期待在當時存在之以色列的 

象徵層面上找到應驗。但 在 「末後日子」裡的應驗（在末 

世的應驗）就不同了。在那時，象徵會被實體所取代，因 

此有關應驗的直線式推測就不再可行了。預言在末世之前 

的應驗跟在末世的應驗比起來，兩者在釋經方面有著不同 

的性質。

我們可以拿瑪拉基書第三章3-4節的預言作為一個簡 

單的例子。瑪拉基預言說，在將來的某個時候，利未的 

子孫會獻上正確、蒙主悅納的供物。如果這裡所談的時 

間是在末世之前，那我們就可以自然地假定，這種恢復只 

是恢復利未記所展現出來的正確崇拜方式。但在瑪拉基書 

第三章1-2節 裡 ，即使沒有用到「末後的日子」這個特定 

辭彙，也很明顯是談到神那不可抗拒的審判和臨到。這就 

是 「末後日子」的背景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就很難肯定 

以色列人期待供物的形式會跟以前完全一樣。將來仍然 

會不斷獻上流血的祭物嗎？或 者 （有可能）只會獻上讚美 

和憐憫當作祭物呢（類似羅十二 1 ，十五16 ；腓四18 ；來 

十三“ ）？當最終、決定性的獻祭為了潔淨而舉行之後， 

不斷獻祭的性質可能已經改變了（瑪三2 ，四1-3 ；參來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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滅 認 識 時 代 縮

1-3〕。

當 然 ，有些時代論者基於以西結書第四十四至  

四十六章 ’ 認為流血的獻祭在千禧年裡會被恢復。我們在 

此不會討論有關以西結書的問題，因為這會牽涉到更多釋 

經的爭論。這裡的重點是：對幾乎任何一段談到「末後曰 

子」的預言經文來說，一個人是否可以宣稱這段經文在千 

禧年裡會有一種完全直線式的明顯應驗？雖然這種解釋是 

可能的，但是否每段經文必然都是如此？舊約聽眾是否一 

定要說，這類經文必須按照最明顯的方式應驗？

我們可以用耶利米的預言作為第二個例子。他預言 

在不久的將來會有災難（例如耶廿四1-10〕 ，以及預言被 

擄之後的歸回（例如耶廿九10-14〕 ，這些都按照直接了 

當的方式應驗了 ；但耶利米也看到了更遠的情景，他談到 

了一個更高潮的應驗，那時神藉摩西所立下的整個秩序會 

被一個更有能力、更親密、也更有效的約所取代^新約  

^耶卅一31-34〕。顯 然 ，耶利米在這裡提到了末世性的 

實體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對應驗的解釋就不是那麼直接了當 

了 。

現代人對這段經文同樣也有不同的意見。有些人認 

為這裡的應驗只跟千禧年裡的猶太人有關。但我們是否有 

其他可能的選擇呢？即使不否定有一種在千禧年的應驗， 

我們是否可以說在新約時代也有應驗呢？

當耶穌降臨時，「末後的日子」也就開始了。特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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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當耶穌死的時候，祂就用自己的血展開了新的約（太廿 

六28以及平行的經文）。這裡有一個文本方面的問題，即 

究 竟 「新 」這個字是否出現在任何有關最後晚餐的記載 

裡 。但無論如何，這兩處經文還是有關聯的，因為這裡提 

到了約、罪得赦免（參耶卅一34〕 ，而且也跟摩西之約的 

展開有相似之處（參耶卅一32〕。基督徒藉著分享主餐來 

慶祝他們有份於這個約〔路廿二 19 ；林前十一24-26 ̂ 。 

我們很難避免作出以下的結論：所有基督徒（無論他們 

的血統或社會地位是否為猶太人）都有份於這個新約（參 

來十11-22〕 。因為基督是一位以色列人，而基督徒都與 

基督聯合在一起，所以基督徒也分享了神在耶利米書應許 

賜給以色列和猶大的好處。這個新約是跟誰立的呢？它是 

跟以色列和猶大立的。因此，由於基督這位以色列人的緣 

故 ，這個新約也是跟基督徒立的。如此一來，我們就可以 

說 ，以色列和猶大本身在基督第一次降臨時經歷了一種轉 

變 ，因為基督就是最終極的忠心以色列人。所有的真以色 

列人都聚集在祂周圍。

許多時代論者在詮釋耶利米書所應許的新約時，不 

完全同意我的看法。我不打算詳細討論這件事。在這個地 

方 ，重要的不是有關一段特定經文的問題，而是有關原則 

的問題，也就是我們要用什麼原則來解釋預言。基於不同 

的基礎來解釋預言在末世的應驗和在末世之前的應驗， 

我認為這種看法有可靠的、堅固的文法一歷史根據。耶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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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米時代的以色列人應該已經理解〔雖然常常是下意識地理 

解）神在末世的降臨具有翻天覆地的轉變特性。因此，如 

果堅持（譬如說）耶利米書第卅一章31節 的 「以色列家」 

和 「猶大家」必須按照最普通的血統含義來解釋，就是偏 

離了文法一歷史解釋；一個以色列人只可能用這種含義當 

作經驗法則來解釋短期的預言。

因 此 ，我在此呼籲我們要更多地意識到一個事實， 

即在原始（文法一歷史〕的背景裡，指向末世的預言本身 

已經含有額外的可能性。在面對有關末世的預言時，舊約 

人們所抱持的立場跟他們對短期預言所持的立場不一樣。 

有關末世的預言有一種意思不明確的暗示性。在應驗來到 

以前，以色列人常常無法確定應驗的確切方式。

身為大君王之臣屬的以色列

藉著思考以色列身為君王的僕人，我們也可以得到 

類似的結論。神自己就是以色列的君王〔申卅三5 ；撒上 

八7〕 。以色列是特別的祭司國度，神用祂的律法來治理 

這個國度〔出十九6〕 。神與以色列人所立的約，跟赫人 

的君王與他們的臣屬國所立的宗主條約很類似〔參1011̂ ， 

^6 3^ ； 1么，311)1100.1 ^ ' ) 。事實上，神與以色列人戶斤

立的約，和以色列跟神之間的君僕關係，構成了以色列的 

存在和對自己的理解。以色列在地上的人類君王應該要 

反映出神的公義和治理〔申十七14-20 ；撒上八7〕。他就



像是神這位大君王的兒子一樣〔撒下七14〕。就這一點而 

言 ，他也預表了最終的君王和神的兒子（詩二7〉。

從這種關聯來看，末世或「末後的日子」就是神以 

一種高潮的方式實施其君王權力的時期，那時神會用這 

種權力來拯救祂的僕人，並在地上建立公義（賽五十二 

” 。神將成為全地的王〔亞十四9〕。祂的膀臂將會發出 

像出埃及時的可畏大能〔賽四十10〉 。神王權的這種彰 

顯會延伸到其內部的屬人大衛王權。神將成為祂子民的 

牧 人 ；而大衛也將成為牧人〔結卅四1 1、23-24 ̂ 。其中 

一者的行動就是另一者的行動。「大衛的家必如神」 （亞 

十二8〕。事實上，大衛的子孫將是「全能的神、永在的 

父 、和平的君」 （賽九6〕。

因 此 ，在末世的時候，神對以色列的王權會經歷決 

定性的轉變和完全的實現。以色列跟大衛譜系的人類君王 

之間的關係也會改變。以色列本身也會改變，因為以色列 

是由它跟君王之間的君僕關係所構成的。在末世的時候， 

以色列這位僕人的身份會奧秘地變成那一位真正的僕人， 

這位僕人會將神的救恩及隨之而來的治理，不僅帶給以 

色列各支派，同時也帶給全地（賽四十九3 、6 ；參徒十三 

47〕 。以色列是君王的子民，而聖地則是君王治理的土 

地 。當神的統治來臨時，這兩者都會從象徵變成實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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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身為先知話語領受者的以色列： 

真預言的文學形式

最 後 ，藉著思考以色列對預言的性質和模式的理 

解 ，也能得到類似的結論。以色列的所有先知預言都應該 

以摩西的事奉作為背景來理解。先知是耶和華的發言人。 

摩西自己則是耶和華發言人的最高榜樣。有關領受之後的 

預 言 ，耶和華也透過摩西賜給以色列一些明確的指示， 

特別是民數記第十二章6-8節 ，申命記第十三章1-5節 ，以 

及申命記第十八章14-22節 。以色列人檢驗先知的方法， 

就是看他們是否惟獨敬拜耶和華，以及看他們的預言是否 

應驗。這兩者都預先假定了他們的信息基本上是可以理解 

的 ，或至少大部分的信息是如此。另一方面，民數記第 

十二章6-8節明顯地把眾先知排在摩西底下。摩西勝過眾 

先知的地方，不只是在於他的角色和信息具有根基性，同 

時也在於他領受啟示的模式。神與摩西「面對面」地說話 

〔民十二8〕 ，而對其他先知則是採用一種比較疏遠和間 

接的模式，也就是在異象或夢中顯現〔民十二6〉。神對 

摩西是「明」說 ，而對其他先知則是「用謎語」說話。摩 

西 「看見耶和華的形象」 〔民十二8 ，新 譯 本 ^。

因 此 ，摩西所享受到與神親近的程度，使他被抬舉 

高過其他的先知。他比較接近神屬天同在的實體。「面對 

面」和 「看見耶和華的形象」這兩句話，都描續出摩西的 

經歷是一種特別突出的直接、親密相遇。然而我們知道，



這些看起來非常強烈且絕對的詞句，本身只能作相對地理 

解 。因為連摩西也只能看見神的「背影」 〔出卅三23〕 ， 

而且這種看見只出現在他人生的巔峰經歷裡。

然 而 ，如果民數記第十二章8節的詞句只是相對的， 

那我們就比較容易理解之後先知們跟神見面的經歷’也只 

是相對於摩西的經歷。以賽亞（賽六1-8〕、以西結（以 

西結書第一章及其他經文）和但以理（但七9-10〉都曾看 

見耶和華榮耀的顯現，這些顯現都非常強烈且驚人。但從 

民數記第十二章6-8節來看，甚至連這些經歷也比不上摩 

西的經歷。

預言信息的清晰性和直接性，跟先知經歷神屬天同 

在的清晰性和直接性互相關聯。神對摩西是「明說，不用 

謎語」 〔民十二8〕 。這意味著，低於摩西的先知是用一 

種比較像謎語的形式說話，這種形式具有夢和異象的特 

徵 〔民十二6〕。當 然 ，神在這裡不是要狹隘地、精確地 

描述之後所有先知啟示的文學形式。有些啟示是以夢或異 

象的形式出現（但七1 ，八 1 ；亞十2 〕 ，但更多的啟示明 

顯不是採用這種形式。相反地，在民數記第十二章6-8節 

中 ’ 神至少是在粗略地、廣泛地描述解釋預言所具有的彈

因 此 ，即使只是簡單地考量民數記第十二章6-8節 ， 

也能看出這段經文會對某些傳統時代論者造成嚴重的問 

題 。我們可以回想一下司可福的聲明，他說歷史經文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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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常 有 「屬靈的意義」，但在有關預言的經文裡，我們只能 

「完全按字意解釋」 （《司可福聖經函授課程》 ，頁45- 

46〕 。司可福幾乎危險地把民數記第十二章6-8節的次序 

顛倒過來，而這段經文又是在整本聖經中，少數明確說明 

預言的模式和預言具有相對字面意義的地方。

不 過 ，民數記第十二章6-8節所帶來的挑戰比這還要 

深入；因 為 （從一個更寬廣的上下文來看）它又談到了屬 

天實體和屬地象徵之間關係的問題。以色列是在地上。自 

從墮落以後，人就與神的同在隔絕了。神 的 「面」，即神 

的榮耀、神所有屬性的實體，是天上的中心和脈動。那麼 

以色列跟這終極實體有怎樣的關係呢？在摩西的時代，摩 

西所擔任的是一位中間人〔參出廿18-21 ；申十八16〕。 

眾先知也是按照摩西的樣式而擔任中間人，雖然他們在某 

些方面比不上摩西。就先知比不上摩西這一點來說，以色 

列人可以預期先知的信息本身會有一種載著面紗或象徵的 

性質。這裡再一次表明，末世是除去面紗的時刻：不只為 

列國除去面紗〔賽廿五7 ，四十5〕 ，同時也為以色列除去 

面 紗 〔耶册一33-34，可對比賽六9-10〕。

在到達末世以前，以色列本身的存在是靠摩西律法 

的結構所組成的。因 此 ，就符合摩西律法結構的短期預 

言宣告而言，以色列人可以期待找到更直接或直線式的 

應驗。但當一位最終的、比摩西更大的先知興起時（徒三 

22-23〕 ，應驗的性質就必定會改變。



因 此 ，上述針對預言的性質和先知啟示模式的考 

量 ，跟我們藉著反思以色列作為祭司國度和大君王之臣屬

的存在時，看到以色列可能得出的結論相符。



認識時代論者



預表的挑戰



認識時代論者

前一章裡，我已經討論過以色列的社會和政治

結構，甚至包括它自身的存在，都具有象徵的 

意義。特別是在摩西的時代，當以色列被組織成一個國家 

時 ，其社會結構和性質都是由它跟神自己、祂的應許、祂 

在天上的榮耀居所之間的關係來定義。因此，在摩西律法 

中的象徵意義是一種「垂直」的意義。各式各樣的安排都 

指向神、祂的屬性、祂的計畫和祂的天國。但這種意義同 

時也可以是水平的。當神在末世於榮耀中降臨時，象徵所 

垂直指向的屬靈實體就要在地上完全地彰顯。因此，象徵 

也有一種指向未來的性質。

現 在 ，我們想要問問傳統時代論者如何處理舊約啟 

示的這個象徵層面。

時代論者對預表的研究

時代論者知道預表，也研究過這個問題。他們把預 

表看作新約時代的基督徒可以在舊約找到的某種東西。但 

大多數時候，時代論者很少談到新約將某事預表化所依靠 

的文法一歷史基礎。這看起來幾乎是說，若單從舊約來理 

解 ，舊約本身沒有任何事物鼓勵我們去思考象徵的意義。 

如此一來，新約所處理的預表就跟早在舊約時代就已存在 

的象徵性言外之意沒什麼關係了。

這種方法在過去的使用中，跟司可福的釋經二分法 

配合得很好。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曾詳細地討論這二者的邏



輯關係，但可能已經有人主張舊約應該要分成兩個層面來 

讀 。一方面，當舊約的說話對象是以色列人時，它只是要 

表達出相當普通的意思。以色列人可能會忽略（或許應該 

要忽略〕會幕、獻祭、族長的生平、王權、大衛的一生等 

事物的象徵意義。另一方面，當舊約跟教會有關的時候， 

它就是要產生出豐富的象徵意義。

但 是 ，當人們在過去把重點放在字面解釋的重要性 

時 ，這種方法就變得越來越有問題。任何像司可福這樣的 

二分法，都必然是以一種假設作為開始，即嚴格地區分以 

色列和教會之間的兩種平行目的。若這種假設沒有任何支 

持 ，它看起來就會過於武斷。那麼人們要如何定義「字 

面」解釋，好讓它代表一種具有吸引力的理想作法呢？最 

明顯的方式似乎就是讓它變得跟文法一歷史解釋一樣。

不 過 ，當文法一歷史解釋碰到預表時，有趣的事情 

就發生了。文法一歷史解釋會如何處理舊約的會幕、獻以 

撒為祭、大衛的一生等類的事情呢？至少有兩種可能的反 

應 。

一方面，人們可以宣稱說，文法一歷史解釋在這類 

經文裡找不到任何象徵性的言外之意，或是只找到極少數 

的言外之意。但這個結論就會跟新約本身和時代論釋經者 

對舊約歷史經文的處理相衝突。

另一方面，人們可以說，文法一歷史解釋揭露許多 

在舊約裡的象徵意義，而且這些象徵意義跟新約後來對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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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意義的用法一致。這第二種看法接近我自己的觀點。

但這樣一來，當我們翻到舊約的預言時，這種象徵 

和預表性的意義也不會消失。舊約預言的寫作是以摩西領 

受的啟示作為背景。如果獻祭、聖殿、土地、祭司職份和 

王權在摩西的時代都有象徵的意義，那麼當預言提到或暗 

示到同樣的主題時，這種象徵意義就仍然會依附在這些事 

物上。事實上，當後來的先知啟示闡明在之前比較模糊的 

某些事物時，這種象徵意義還會變得更加豐富和強烈。

因 此 ，當文法一歷史解釋以摩西的背景來解釋先知 

的預言時，文法一歷史解釋就會將象徵和預表的元素直接 

引進先知對於未來的講論。這種過程跟司可福嚴格區分舊 

約歷史和預言的作法背道而馳。不過，許多現代的時代論 

者可以使自己與這個過程協調。他們可以說：「舊約歷史 

指向實際〔『字面』〕的事件和制度。象徵性的言外之意 

不會消除這些事件的真實性。對預言來說也是一樣。有關 

未來的預言可以同時擁有象徵性的言外之意和直接〔『字 

面』〕的應驗。」

時代論者所作的這種承認等於是往前邁進了重要的 

一步，因為它打開了積極使用舊約預言的路，讓他們將預 

言次要地應用在教會時代上。這種承認讓時代論者或多或 

少仍然可以保留他們之前所主張的字面應驗形式’但也讓 

舊約歷史的象徵性言外之意包含了跟我們（教會〕有關的 

預表方面的教訓。同樣地，預言的象徵性言外之意也擁有



跟我們有關的含義，艮口使他們不認為這些含義算是應驗。

不 過 ，當走到這一步的時候，時代論者必須再次問 

問自己，什麼才真的算是預言的應驗？正如我前面所言， 

雖然許多舊約預言在立即的將來可能有部分的應驗，但它 

們仍然期望在「末後的日子」有一個偉大和高潮的應驗時 

刻 。到那時，耶和華的榮耀將會明顯地彰顯出來，而舊約 

所啟示的不完全的影兒將會被最終的實體所取代。就最廣 

的意義而言，這種預言就是末世性的預言〔跟末後的事物 

有關） 。

那我們可以期待末世性預言的運作方式跟舊約歷史 

和制度的方式完全一樣嗎？當舊約歷史和制度牽涉到象徵 

和預表的言外之意時，這些歷史和制度會有兩個層面：象 

徵本身，和象徵所對應的事情。此外，象徵並非只是象徵 

一些跟時間無關的屬靈真理。它們並非只有「垂直」的方 

向 ，它們也在時間中往前指向（至少是間接地）末世性預 

言所關心的同一個時期。這兩個層面跟一個事實是分不開 

的 ’ 那就是舊約啟示具有初步和影子的性質。

末世性預言的確可能擁有相同的兩個層面：象徵本 

身 ，和象徵所對應的事情。但末世性預言應驗的時候也是 

啟示達到最高潮的時候。因此，在未來的應驗時刻，象徵 

非常有可能被實體所取代，而不再需要在實體以外有一個 

單獨的、歷史上的實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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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作為預表的聖殿

我們可以用聖殿作為例子：所羅門建造的聖殿，猶 

太人被擄歸回後在所羅巴伯領導下建立的聖殿，在以西結 

第四十至四十八章的異象裡的聖殿，以及彌賽亞身為建殿 

者的預言（亞六12-13〕 。每個人都同意，聖殿在舊約的 

範圍裡是一個象徵和預表性的制度。它是神的家’象徵神 

與人同住。它是仿造神在天上的居所〔出廿五40 ；王上八 

29-30〕 。它是天上事物的「形狀和影像」 〔來八5〕。它 

「垂直地」指向神在天上的居所，但它也往前指向末世的 

時刻，那時神與人的同住會完全地實現。

所有基督徒肯定都會同意說，基督自己的身體就是 

神的殿（約二21 ；參約一 14〕 ，而且整個教會和個別的基 

督徒都是聖靈的殿〔林前三1 6，六19 ；弗二21〕。

現在的問題是，教會和基督徒是否跟撒迦利亞書第 

六章12-13節的預言有關。首 先 ，我們要注意基督自己與 

撒迦利亞書第六章12-13節相關。約翰福音第二章21節所 

暗示的基督復活，無疑是撒迦利亞書第六章12-13節的部 

分應驗，因為神一切的應許都在基督身上得到應驗（林 

後一20〕 。那麼基督徒呢？他們與基督一同復活（弗二 

6 〕 ；而基督自己既是神的殿，又住在他們裡面（羅八 

1 0 ^ 。這就是基督徒是聖殿的意思。因此，我們怎麼能夠 

否認基督徒也是撒迦利亞書第六章1 1 3 節之建殿預言的 

部分應驗呢？



現在讓我們來思考在新約裡得到應驗的預表。在新 

約時代，我們現在還需要象徵的次要層面〔即由石頭組成 

的聖殿^ 嗎 ？聖殿在舊約裡有兩個層面，「字面」的層面 

( 石頭聖殿）和預表一屬靈的層面〔聖殿象徵神與人親密 

交通的屬靈事實，現在則是藉由基督的復活和聖靈的降下 

實現了〕 。如果聖殿在那時有兩個層面，現在也應該有兩 

個層面嗎？但這種反應忽略了希伯來書的主題。根據希伯 

來書，當影兒被完美的實體所取代的時候，那本來是影兒 

的事物（石頭聖殿）就可以被「除去」了 （來十9〕。

當 然 ，新約時代本身並不包括神的應許得到最完全 

和最豐富的實現。這種完全只會出現在新耶路撒冷、新天 

新地。在那時的情況裡，仍然有物質的、屬地的成份。在 

那時，得救的人並非是沒有實質的靈魂，而是帶著復活的 

身體住在一座城裡，這座城同時也是至聖所，是一座聖 

殿 。我們會在下一章更詳細地討論這個事實。

到目前為止，只要我們能夠明白詮釋舊約裡的象徵 

和預表性言外之意會帶來一些挑戰，就足夠了。時代論者 

非常同意這些預表預告了關於基督和新約信徒的真理。所 

以當我們跟時代論者進行討論時，預表是一個自然的起 

點 。既然文法一歷史解釋在預言裡也會發現同樣的象徵和 

預表意義’這就表明預言也跟新約信徒有一種有機的相同 

關聯。預表的關係不能只是被打散為一種次要的應用。在 

這一點上，傳統時代論之釋經理論的主要弱點’就在於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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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了把預表解釋和文法一歷史解釋整合在一起。

文法一歷史解釋的局限

還有一個難題也跟預表有關。正如我在前一章論述 

的 ，除非等到應驗的時候，否則一個預表的意義並不是完 

全清楚的。預表在當時擁有豐富的意義，但預表的意思是 

不明確的。人們可以用一種模糊、籠統的方式來預期應驗 

會如何實現，但他們仍然不清楚應驗的細節。當應驗真的 

來到時，它就會將額外的亮光加在原始預表所具有的意義 

上 。

換句話說，我們必須把後來的經文和之前的經文相 

比較，藉以明白全部的含義。雖然這種比較不應該削弱或 

抵觸文法一歷史解釋，但卻會超出文法一歷史解釋的界 

限 。這種比較會把原本歷史和文化背景所沒有的資訊也考 

慮進來。因此，文法一歷史解釋是不夠的。它並不是解釋 

的全部。的確，文法一歷史解釋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它 

能控制和改進我們對特定經文的理解。但我們也必須試著 

使這些經文跟進一步的啟示〔這些經文所預期並為之作準 

備的啟示）產生關聯。

進一步的啟示對文法一歷史解釋的影響是很重要 

的 ，因為時代論者對釋經的說明幾乎總是忽略這個部分。 

事實上，時代論者之所以拒絕非時代論者的詮釋，常常 

就是因為他們認為後者的詮釋「把新約讀回到舊約裡面



去」。他們所用的這種措詞讓這種釋經法聽起來很糟糕， 

似乎舊約並不支持這種「讀回去」的作法。而且有時候時 

代論者的擔心也是合理的：有些人在「讀回去」時 ，幾乎 

完全消除了進一步啟示對舊約文法一歷史解釋的影響。

不 過 ，我們也不要太輕易地逃避這些困難。當時代 

論者使用預表時，他們自己所做的也非常像是「讀回丟」 

的作法。當他們從聖經的不同部分，整合許多經文的解 

釋 ，並藉此形成一套解釋預言的系統時，所做的也差不 

多 。當所有釋經者認同聖經只有神這一位最終作者時，他 

們必然要努力做整合的工作；他們必定會期待聖經從頭到 

尾有一個一致和自我連貫的信息。

因此，我想要呼籲時代論者做兩件事情：〔1〕發展 

一套文法一歷史解釋的概念，而這套概念必須同時認真地 

看待舊約歷史和舊約預言裡的象徵和預表性言外之意； 

0 願意把先前和後來的經文放在一起來思考，並且使 

用從這種思考所得出的洞見來豐富文法一歷史解釋的結 

果 。而且他們不只在處理舊約歷史經文裡的預表時，需要 

學習去做第二件事，當他們處理舊約預言經文裡的預表和 

暗示時，也必須這麼做。

有些修正的時代論者無疑已將先前和後來的經文放 

在一起來思考，因為他們可以一方面這麼做，而另一方面 

仍然主張在未來的千禧年時期，大部分的末世性預言會有 

相對直接的應驗。不過，對我來說，更重要的問題是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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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是否能夠堅稱有許多預言已經應驗在基督徒和教會身上 

了 。有關教會的問題在過去一直都是爭論點。因此，進一 

步反思預表的問題，可能有助於拉近我們的距離。



希伯來書第十二章 
廿二至廿四節



認識時代論者

1 之前提過當我們跟時代論者進行討論時’希伯 

來書是我們要思考的最重要書卷。跟聖經的其 

他書卷比起來，希伯來書比較明確和詳細地反映出有關新 

舊約之間關係的重要問題。此外，希伯來書也最明確地討 

論了我在前一章發展出來的預表觀點。

可惜的是，要討論整卷希伯來書會佔據太長的篇 

幅 。所以我只想集中討論一段經文：希伯來書第十二章 

22-24節 。在跟時代論者的辯論裡，並沒有太多人注意到 

這段經文。我不認為這段經文本身可以平息所有的辯論， 

但它非常有價值’因為我們可以看它如何談到基督徒有份 

於 「錫安山」和 「耶路撒冷」的產業。因此，我認為這段 

經文可以幫助時代論者舒緩他們的態度’使他們不再那麼 

強硬地宣稱教會和以色列有不同的平行結局，以及宣稱預 

言沒有應驗在教會身上。或許正因為這段經文還沒有受到 

許多關注，所以它會成為一些嶄新發展的有效起點。

錫安山和耶路撤冷的應驗
我們的主要關注是，希伯來書第十二章22節所提到 

的錫安山和天上的耶路撒冷具有什麼意義。是什麼促使希 

伯來書的作者用這種方式來談論基督徒的特權呢？特別 

是 ，希伯來書是否想要暗示我們，可以把基督徒來到錫安 

山 ，當成是舊約預言經文（例如賽六十14 ；彌四1-2〉的 

應驗呢？



錫安山和耶路撒冷在舊約裡擁有宗教意義的原因， 

主要是因為神自己指示聖殿要建造在這裡。由於它們跟聖 

殿有密切的關聯，所以它們也分享了跟聖殿聯繫在一起的 

預表。

在希伯來書裡，有許多經文是由一個事實組成的， 

那就是地上的會幕（或聖殿）是神在天上居所的複製品和 

影像。當基督來到時，祂帶來了一個「更美的祭物」 ，可 

以潔淨天上的本物（來九13-14、23〉 。基督使我們可以 

進入神在天上的同在（來十19-20〕。希伯來書第十二章 

22節提到的錫安山和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必定同樣是天上的 

本物，而舊約裡的錫安山和耶路撒冷則是天上本物的「複 

製品和影像」。

到目前為止，很多時代論者〔包括傳統時代論者和 

修正時代論者〕都會同意我的看法。他們在過去就能輕易 

地看出，在有關錫安山和耶路撒冷的舊約歷史經文裡有預 

表的意義。但時代論者可能會猶豫，要不要往前踏出我所 

建議的一步。首先，預表之本體的出現非常像是預言的應 

驗 。例 如 ，根據整本希伯來書，基督的獻祭是舊約動物獻 

祭的本體，而動物獻祭是往前指向基督獻祭的預表。基督 

的獻祭是舊約歷史上的獻祭所指向的終點和完成的產物。 

基督的獻祭也是有關完美獻祭之預言的應驗，這些預言不 

只出現在以賽亞書第五十三章，同時也出現在但以理書第 

九章24節的一句話裡：「贖盡罪孽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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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那麼我們可以在有關獻祭的情況和有關耶路撒冷的 

情況之間作一個類比嗎？希伯來書第十二章的天上耶路撒 

冷之所以存在，是由於基督也出現在那裡，祂身為大祭司 

且灑下自己的血〔來十二24〉。由此看來，它似乎是舊約 

歷史上的聖城一耶路撒冷的本體，而舊約的耶路撒冷是 

指向天上耶路撒冷的預表。因此，我們也可以期待它同時 

是預言的應驗，即那些關於一個完美、復原的耶路撒冷的 

預 言 〔賽六十14 ；彌四1-2〕 。根據我在前一章的論證， 

這種看法完全不會違反文法一歷史解釋。當文法一歷史解 

釋在舊約認出獻祭、聖殿和聖城的某些象徵意義後，它 

也會在有關耶路撒冷的預言內容裡看見象徵（預表〕的意

亞伯拉罕的盼望

我們可以藉著時代論者更容易接受的路線，來達到 

類似的結論。我們暫時先不看我們自己是否想要談論某些 

事物在新約時代是一種應驗。然而’舊約有一些預言是關 

於增加錫安山、耶路撒冷、甚至整個巴勒斯坦的榮耀、富 

足和純潔。這些預言豐富和加深了神賜給亞伯拉罕的基本 

應許，也就是有關得土地為業的應許。

那麼亞伯拉罕基於神的應許所盼望的究竟是什麼 

呢？希伯來書宣稱亞伯拉罕在「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 

是神所經營、所建造的」 （來^^一10〕 。希伯來書在幾節



以後進一步解釋這句話的意思。亞伯拉罕是一位寄居者， 

他在有生之年都沒有承受應許之地為業。「他 們 〔亞伯拉 

罕和他的子孫〕卻羡慕一個更美的家鄉，就是在天上的。 

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，並不以為和，因為祂已經給他們 

預備了 一座城。」 （來^^一16〕因此，亞伯拉罕自己對應 

許的理解，會牽涉到有份於希伯來書第十二章22節提到的 

天上耶路撒冷。此外，甚至亞伯拉罕現在也屬於這座城， 

因為他也是希伯來書第十二章23節提到的「被成全之義人 

的靈魂」的一份子。

所 以 ，希伯來書第十二章表明，亞伯拉罕所領受的 

應許有一種應驗發生在現今這個時代裡。這種應驗不是最 

後的終點，也不是最全面實現的應驗：這要等到之後才會 

發生；但它仍然是應驗，是已經臨到亞伯拉罕和列祖自己 

的應驗。但猶太基督徒呢？他們現在也有份於亞伯拉罕 

的產業嗎？他 們 「乃是來到錫安山……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 

冷」 〔來十二22〕。這就是說，他們已經來住在亞伯拉罕 

所等候應許應驗的那座城裡。猶太基督徒不會因為相信基 

督 ，就變得比較不是亞伯拉罕的子孫。他們不會因為自己 

效法亞伯拉罕的信心，就在某方面被剝奪了承受產業的權 

利 ！因此，他們的出現也是亞伯拉罕所領受之應許的一個 

應驗層面。

那麼外邦的基督徒呢？他們能夠來到錫安山嗎？他 

們當然能，因為在福音底下，他們跟猶太基督徒一樣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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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進到父的面前（弗二 18-19〕 。他們有份於亞伯拉罕所 

領受的福份。這個結論跟賜給亞伯拉罕的應許完全一致： 

「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」 〔創十二 3〕。使徒保羅在 

加拉太書第三章7-9節和第三章26節至四章7節正是在發展 

這個論點。因此，外邦基督徒來到希伯來書第十二章22節 

裡的錫安山，也是亞伯拉罕所領受之應許的一種應驗。

有些時代論者可能會說：「這是很美好的應用，但 

實際上不是一種應驗。」正如我們在前面看到的，在時代 

論系統裡總是有一個答案。但這答案看起來好像我們不同 

意亞伯拉罕自己的理解。希伯來書說亞伯拉罕在盼望這座 

城 ，而亞伯拉罕所領受的應許說，外邦人將會被納入這項 

福份裡面。亞伯拉罕自己認為這座城是一種應驗，我們有 

什麼資格說它不是呢？

不 過 ，時代論者說到了一個重點。在希伯來書第 

十二章22節裡的應驗是「一種」應驗，但不是亞伯拉罕領 

受之應許的最偉大、最廣闊、最高潮的實現；這種應驗還 

在將來。如果我們小看這一點，那就錯了。另一方面，有 

些 （幸好不是全部）時代論者卻犯了反向的錯誤，他們斷 

然地否認在外邦基督徒身上的應驗。

啟示錄裡的新耶路撒冷

所有前千禧年論者都相信，亞伯拉罕領受的應許在 

基督再來以後的千禧年時期，會以一種更完整的方式應



驗 。為了方便討論的緣故，讓我們先假設他們是正確的。 

然而甚至連這個應驗也不是全部的故事。這些應許仍然要 

在啟示錄第廿一章1節至廿二章5節的新天新地裡應驗。這 

最終的應驗非常重要，因為它跟希伯來書第十二章22節是 

聯結在一起的。

這裡已經有一個難題出現。在時代論者當中，他 

們對啟示錄第廿一章1節至廿二章5節的內容具有什麼性 

質 ，各有不同的看法。幾乎每個人都同意啟示錄第廿一 

章 1-7節是在描述「永恆的景況」 ，但對啟示錄第廿一章 

9節至廿二章5節的解釋卻五花八門（參？如访⑶轧卯.563~ 

583〉。有些時代論者認為第廿一章9節至廿二章5節描述 

的也是永恆的景況。其他人則認為這段經文描述的是千禧 

年 。彭特可斯傾向於認為它是一種綜合的描述：啟示錄第 

廿一章9節至廿二章5節的天上耶路撒冷將是所有聖徒的永 

恆居所，但這耶路撒冷也被描述為在千禧年時期就存在 

了 。

每個人都同意啟示錄第廿一章9節至廿二章5節和啟 

示錄第廿一章1-7節之間有緊密的關聯。因此，除非有一 

些因素指出其他方向，否則文法一歷史解釋就會斷定這兩 

段經文描述的是同樣的情況。如果我們牢記永恆的景況包 

括一個新地的話，那麼第廿一章9節至廿二章5節的某些方 

面所具有的明顯屬地性質，就與永恆的景況相當協調。甚 

至連啟示錄第廿二章2節所提到的醫治萬民，也跟啟示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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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廿一章4節所提到的擦乾一切眼淚相差不遠。兩者都是 

在對比啟示錄主要部分談到的苦難和不完美。事實上，沒 

有任何好的理由可以反對啟示錄第廿一章9節至廿二章5節 

是在描述永恆的景況，除非一個人以教義的假設作為出發 

點 ，認為永恆的景況必定跟千禧年沒什麼共同特徵。

不 過 ，假如我們至少承認這裡提到的耶路撒冷（啟 

廿一^ 廿二5 〕 ，是在永恆景況中從天降下的耶路撒冷 

〔啟廿一 1-7〕的一種早期階段，那我們甚至不需要確定 

啟示錄第廿一章9節至廿二章5節描述的是永恆景況。所有 

人都至少必須承認這一點，因為天上的耶路撒冷是不能朽 

壞 的 〔來十二28 ；參？6111̂ 081，15. 580〕。無論我們採用哪 

一個選項來解釋啟示錄第廿一章9節至廿二章5節 ，這兩段 

經 文 〔啟廿一 1-7和啟廿一9 - ^ : 5 〕所描述的新耶路撒冷 

都與希伯來書的天上耶路撒冷有基本的連續性。

當 然 ，啟示錄第廿一章所描述的新耶路撒冷情況， 

其時間點會晚於希伯來說所描述的情況。我們知道在此刻 

( 希伯來書）和那時（啟示錄）之間，啟示和神目標的實 

現都有其發展。不 過 ，這兩者之間仍然有一種連續性。 

我們可以注意以下幾點都支持這種連續性： 〔0  「耶路 

撒冷」這個名稱表明這兩者有緊密的關聯；0 啟示錄 

第廿一章的新耶路撒冷是「從天而降」的 ，而天上是希 

伯來書第十二章22節的耶路撒冷的所在地，即使天地都 

震 動 ，這天上的耶路撒冷也不會消失；0 希伯來書告



訴我們，亞伯拉罕等候那天上的耶路撒冷〔來十一 1 0、 

16〕 ，而在啟示錄裡，亞伯拉罕的結局一定是在新耶路撒 

冷 ；因此這兩者是相同的；（豸）時代論的註釋者自己也 

毫無困難地把這兩者視為等同（̂ ^拉，15- 272 ； 仏

426 ； ？6111：60081：9 579 ； ^111^7110,1 沿 7 ^ /0 所 ，卩.

326 ̂ 。

既然基督徒現在有份於亞伯拉罕得為業的屬天城 

市 ，那麼他們將來也會在其中有份。把猶太人和外邦人分 

成兩個不同起源的民族是合理的。但他們的結局〔如果他 

們都相信神的應許）卻是相同的：他們都有份於從天而降 

的新耶路撒冷這份產業。因此，兩種平行結局（屬天和屬 

地的結局）的看法就站不住腳了。

新地

有些時代論者可能會抗議說，我們的論證並沒有注 

意到天上和地上的適當區分。基督徒有份於天上的耶路撒 

冷 ，但以色列仍然必須在千禧年的時候，在地上的耶路撒 

冷有一個屬地的應驗。

不 過 ，在啟示錄第廿一章中，新耶路撒冷從天上降 

到了地上。舊約預言的屬地應驗在啟示錄第廿一章至廿二 

章中達到了高潮。亞伯拉罕無疑有份於這屬地的應驗，其 

他猶太人也會在其中有份。猶太基督徒不會單單因為他們 

效法亞伯拉罕的信心，就在他們的猶太產業中無份了。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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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這樣一來，外邦基督徒也必定在其中有份，因為他們藉著 

與基督這位猶太人聯合而同為後嗣（弗三6〕。所 以 ，在 

啟示錄第廿一章至廿二章中，嚴格劃分屬天和屬地的「兩 

種結局」是不可能的。在新地裡，基督徒跟亞伯拉罕之應 

許的屬地實現是有關的。因此，既然他們享有天上耶路撒 

冷的成員身分，那麼他們就是正在經歷亞伯拉罕所領受之 

應許的首期應驗。

如果我們有些人拒絕基督徒在應驗中有份的觀念， 

這不是因為我們堅持字面上的應驗；不管一個人如何按字 

面解釋啟示錄第廿一章1節至廿二章5節裡的耶路撒冷，這 

段經文都完全沒有反對基督徒在其中有份。如果我們否 

認基督徒在其中有份，這不過是因為我們想要堅持嚴格地 

區分屬天和屬地的結局。宣稱有不同的結局跟（正確地） 

宣稱人們有不同的起源是兩回事，而且前者包含更多的內 

容 。事實上，不同結局的概念已經成為系統化的理論，但 

卻沒有任何經文的支持。

有些時代論者現在承認，嚴格分隔天上和地上的想 

法是錯誤的。巴爾克（巧皿础说也 6 0  12〕說 ：

嚴格說來，把以色列稱為神的屬地子民和把教會稱 

為神的屬天子民，並 不 正 確 ，因為在永恆的景況 

中 ，我們都將生活在一起，分享新耶路撒冷和新地 

的福份……



這様一來，在神為這片土地和其上居民所定的偉大 

計 劃 、整體目的和全部方案裡，有一種更大合一性 

或 整 合 性 ，而這是超過許多時代論者所願意承認  

的 。過去我們有些人因為見樹而不見整座森林。我 

們區分得過頭了。

希伯來書第十二章2 2 節的重要性

總而言之，啟示錄第廿一章至廿二章的經文對我們 

的討論很有價值，因為它對新地的強調，表明基督徒和以 

色列的最終結局是類似的。對最強硬的時代論來說，這已 

經是一項挑戰了，因為這種形式的時代論強調兩種不同結 

局的概念，而這兩種結局的差異有如天地之別。希伯來 

書第十二章是有價值的，因為它表明基督徒已經預嘗到啟 

示錄第廿一章至廿二章裡的應驗，而他們也因此跟舊約的 

「猶太人」應許產生關聯。

最 後 ，希伯來書第十二章的價值也在於它聯繋天和 

地的方式。傳統時代論只把天和地簡單地理解為兩種不同 

的領域，而教會和以色列的兩種不同結局會在各自的領域 

中得到實現。但希伯來書第十二章認為地和天是彼此相關 

的 ，它們的關係就像影子和實體、歷史上的預告和應驗。 

因此，這段經文推翻了時代論者的看法，他們認為教會和 

以色列是在兩條平行的軌道上前進，但這段經文卻指向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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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種歷史和預表方面的看法，也就是教會和以色列屬於連續 

的歷史階段。

不 過 ，我們應該注意這些基於希伯來書第十二章 

22-24節的論證，最重要是用來反駁較強硬形式的時代 

論 ，他們完全否認有任何舊約預言應驗在基督徒和教會身 

上 。掃 爾 1:211011 831160和其他人的確承認在教會身上的 

應 驗 ，雖然他們認為最符合字面上的應驗是發生在千禧 

年 。這種立場已經吸收了希伯來書第十二章22-24節的某 

些主要含意。當他們進一步思考在千禧年的應驗對亞伯拉 

罕和基督徒來說具有一致性時，可能會導致他們進一步看 

見歷代神子民的結局和產業也具有基本的一致性。



1 3

以色列在基督裡 
的應驗



統時代論的主要特色是在於一項原則，那就是

I # 以色列和教會有平行但不同的結局。以色列和 

教會是神的兩種子民，一者屬地，一者屬天。當我們現在 

要從系統神學的觀點來探討這項原則時，我們需要記得目 

前有很多時代論者已經修正了這項平行結局的原則。因 

此 ，這一章的評論可能對他們不適用。

對那些主張兩種結局的人來說，思考聖經關於在基 

督裡應驗的教導，會帶給這項原則最直接且尖銳的挑戰。

成為舊約應許的後嗣

我已經簡短地提過（參 「代表性的元首」〕一個論 

證 ，可以支持教會和舊約先知應許的關聯。如果我們不 

想直接和簡單地宣稱教會是以色列的直線延續的話，那 

麼這個論證就是最強而有力的。我們可以從基督自己是應 

許應驗的中心開始著手。基督是最完全的以色列人。事 

實 上 ，雖然整個以色列都因不忠而被棄絕（何一” ，基 

督仍然是最終的忠心以色列人，最終的「餘民」 〔參賽六

11-13，十一0 。因此，哥林多後書第一章20節說：「神 

的應許不論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」 。如此一來，剩下 

的問題就是：「與基督聯合為基督徒帶來什麼？」教會 

領受了神透過基督而賜下的完整豐盛福份（弗一23 ；西二 

10〕 ，包括與基督同為後嗣（羅八” ）。這也就是說，我

們繼承了祂所繼承的一切。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子孫，因為



祂也是（加三29〕。藉著與基督聯合，我們擁有了整個世 

界 〔林前三21-23〕。

這項論證可以藉著思考與基督聯合的性質而得到進 

一步加強。與基督聯合是一種親密的、個人的、可經驗的 

關 係 ；但它不只是如此，與基督聯合還有一個群體的層 

面 。教會是一個群體的有機體，它是由教會成員與基督聯 

合 ，以及因而彼此聯合而組成的。但保羅把我們的視野擴 

展得更遠，他指出基督和亞當之間的類比（羅五12-21 ； 

參林前十五45-49〉 。基督是完全的人，也是一群新人類 

的元首，祂克服和翻轉了亞當的墮落。舊人類（所有與亞 

當聯合的人）經由亞當這一個人而陷入罪惡、咒耝、無產 

業和無交通之中。新人類則透過「末後的亞當」̂ 耶  

穌基督，而領受公義、救恩、產業和跟神的交通。終極而 

言 ，神的子民就是那些由他們的元首耶穌基督所代表和牧 

養的人。我們在前面談到了繼承應許的問題，但這個繼承 

是一幅更大圖畫的一部分：有關一群新人類的圖畫。新人 

類領受了公義、救恩、產業和交通，這是跟亞當的墮落完 

全相反的。

這一位元首（耶穌基督）的單一性確保了神子民的 

合一。我們在之前已經簡單地提出此點（參 「代表性的元 

首」〕。但我們現在要來看看這一點帶給傳統時代論的困 

境 。雖然有些時代論者說過一些輕率的言論，但時代論者 

都想要堅持只有一條救恩之道。在所有的時代裡，得救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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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是靠著神的恩典，並且配合相信神的應許。讓我們現在試 

著更仔細和深入地說明這條救恩之道是什麼。首先，這是 

靠著神的恩典。但 「恩典」意味著什麼？一位公義的神要 

怎樣才可能拯救不義的人？神的恩典和耶穌基督的替代性 

工作是分不開的。在基督完成祂的工作以前，恩典就已在 

舊約當中賜下了，但這恩典的賜下是預期基督的工作（羅 

三25〉。

那麼信心意味著什麼？信心不是對信心的信心，或 

是對真空的信心，而是相信神的應許，相信祂對約的委身 

往前指向救恩在耶穌基督身上完全成就的那一天。當成就 

的時刻來臨時，我們看到耶穌基督的工作就是末後亞當的 

工 作 。而且我們發現，這一個拯救大工的單一性意味著 

在基督裡得救的新人類的合一。因 此 ，這個結論就離只 

有一種神子民的觀點不遠了。關於這一點，富 勒 ^^11味 

1161̂ 16176111：105 1)180617801 如而 178 ̂  把時代論的困

境表達得很清楚：「雖然他們（時代論者）希望主張救恩 

永遠都是按同樣的方式實施（透過相信神的話語，以及藉 

著流血〕 ，然而他們不想從這觀點推出合理的結論，即所 

有得救的人都將擁有同樣的地位〔無論是以色列或教會都 

一樣）。」

從救恩推論到在耶穌基督裡的合為一體

我們可以列出一連串的漸進步驟來進一步說明這個



困境，這些步驟是先從救恩的層面開始，然後以合為一體 

的層面作為結束。在每個步驟裡，我們都會強調與基督聯 

合是獲得福份的唯一方式。在一開始，當我們思考救恩的 

層面時，時代論者會想要同意我們對單一性的強調，以 

便堅持只有一條救恩之道。但到最後，當我們思考合為一 

體的層面時，他們就會發現自己需要打破兩種神子民的觀 

念 。

那麼我們可以先從稱義這一個救恩層面開始。得救 

的人都是因信稱義。此外，稱義最終而言是一種替代性的 

行 動 。基督的義歸算給我們，而我們的罪則歸在基督身 

上 。我 們 「在基督裡稱義」 （加二口） 。接下來，改變生 

命的能力也是從基督而來。我 們 「在基督耶穌裡成聖」

〔林前一2 〕。聖靈的果子源自常在基督裡面（約翰福音 

第十五章） 。這種與基督聯合的措詞非常類似加拉太書第 

三章的措詞。在談論稱義的上下文裡，保羅說我們「因信 

基督耶穌，都是神的兒子」 （加三26〕。然後他繼續說我 

們 「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 了」 （加三28〕。接著我們可 

以來看更明顯強調全體性的詞句：我 們 「歸為一體」地與 

神和好（弗二16〕 ，我 們 「在基督裡成為一身」 〔羅十二 

5 ^ ，「是基督的身子」 （林前十二27 ；弗一23〕。

與基督聯合是一種有機的關係，這種關係包含救恩 

( 包括稱義、成為後嗣和成聖）與合為一體以緊密的方式 

交織在一起。一個人不可能得救，除非他與基督聯合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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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基督聯合就意味著成為唯一一種神子民的成員。

不 過 ，時代論者很快就注意到，舊約的神子民並未 

享有我們與基督聯合的方式。基督在那時還沒有道成肉 

身 ；祂還沒有受死，祂也還沒有復活，祂亦還沒有差派 

聖靈下來。這時我們要問，舊約的人們是如何得救的呢？ 

他們的得救是靠著期望這些工作，以及靠著預先「往後

施行」 、讯0汝1明 ^&0)^1&X&〕這些工作的果效--- 否貝！1在

舊約中就完全沒有救恩了。想要堅持只有一條救恩之道的 

時代論者和非時代論者，都必須承認這個結論。但如此一 

來 ，在以色列和教會之間的差別，基本上就只是神子民在 

基督來成就救恩之前和之後的差別。

這個含意可以用另一種方式呈現出來，那就是想想 

看猶太後裔的未來。這些人要如何得救，並獲得他們的產 

業呢？現在基督已經完成了祂的工作，救恩不再是一種預 

表和影兒，不再是一種期望或預嘗。救恩只能透過與基督 

聯合而來，沒有其他途徑。這個救恩（無論是在此時或是 

在千禧年）使猶太人和外邦人成為基督的「成員」。他們 

共同組成一群新人類。因此，我們此刻無法想像在基督這 

一位元首底下的新人類會被分成兩半。我們無法想像有一 

種千禧年，在其中的救恩是藉著與一人（末後的亞當、耶 

穌基督〕聯合而來，但這時的聯合又被時代論的特色所破 

壞 ，這個特色就是神有兩種子民，並且有兩種產業和兩種 

結局，一個在地上，一個在天上。



其他可供探討 
的區塊



^認識時代論者

們之前談到的要點具有最決定性的重要地位， 

I X 它們可以製造我們跟時代論者的有效對話，而

我現在想要指出可以引起進一步探討的其他幾點，其中有

一些是我已經提過的。至少在某些情況下，它們可以輔助

我們彼此討論的方式。

還可以探討的題目
一 、在整本聖經當中，希伯來書最廣泛地討論對舊約的詮 

釋 。我們可以藉著研究整本希伯來書，來努力發展釋 

經的原則，而這些原則就會影響我們對舊約的理解。

二 、馬太對舊約的引用提供了無可辯駁的應驗例子，因為 

他的引用公式常常是：「這是要應驗」 。因此，這些 

引用也可以提供一個起點，來檢驗解釋舊約預言的原 

則 。

三 、雖然啟示錄第廿一章1節至廿二章5節沒有直接引用舊 

約 ，但卻充滿了舊約的措詞和暗示。我們可以將討論 

集中在啟示錄第廿一章1節至廿二章5節所呈現出來的 

圖畫如何應驗舊約的預言。就我看來，這種討論可以 

從兩方面影響一位時代論者。首先，它可以挑戰至少 

某些時代論者擁有的傾向，即太專注於千禧年的應 

驗 ，以致忽略了來世是一種更偉大的應驗。其次，啟 

示錄第廿一章1節至廿二章5節把天和地結合在一起。 

它把應用在教會身上的圖像（加四26〉和針對以色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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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舊約預言（例如賽六十19-22 ；以西結書第四十七 

章 ）結合在一起。因 此 ，有關神只有一種子民的問 

題 ，以及有關字面應驗的性質的問題，在這種背景下 

就可以被有效地提出來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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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 1"复 日 己 1！̂

^ 從 《認識時代論者》在1987年首次出版以後， 

3 我們已經看到修正的時代論和支持「神只有 

一種子民」的時代論有進一步的發展（正如我在第三章 

對他們的描述〉 。我們特別可以透過布萊辛（( ^ 乂^ 八. 

61&13X112 ̂ 和波克  ̂031X611 I  80(̂1 0 所編輯的《時代論、

以色列和教會--- 尋找定義》 （乃吻6财油'00乂&附，18 (̂361

07̂ 1(1 也6 01̂ 111̂ 0̂ 1： 8 &^̂ 0̂ 1 恤  1̂ 6̂ 1111̂ 10̂ 1 ̂ 01311(1 113151(18： 

乙如如口姐，1992〕來檢視最近期的發展。註1這些發展加強 

了本書所指出且想要推廣的方向。這些發展跟我在1987年 

所看到的些微發展是一致的。因此，本書從1987年到現在 

都仍然是適用的。

註 1 我們也應該注意時代論研究小組  ̂0151)611531100^1 01011(5 ^持續主辦的 

討論。他們每年開一次會’ 這個會議跟福音派神學協會的國際年度會議有關。在 

1989年11月 ’ 該小組以拙著當作討論的焦點’ 並將結果發表於0 0 沈 77*60/0古⑶7 

』0 訓 0 ！ 10  ̂1989 ̂  ： 123-164。

此外’時代論研究小組在1990年討論的主要內容發表於0 0 沈 1 1 1 6 0 1 0 8 1 0 0 1  

/如卿 /11 ⑴ 卯 ） :137-16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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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有形的國度

不 過 ，由於我收到一些來自時代論讀者的回應，所 

以我希望澄清和加強三點。第一點是關於對未來有「以 

色列在地上的有形國度」 的期待，如卡立恩 （̂ 心丨8 ’ 

^16611 3 所闡述的那樣。⑩很多時代論者（甚至包括修 

正的時代論者〕認為這種對有形國度的期待，構成了主要 

的爭論焦點，以及造成他們和聖約神學家之間有難以消除 

的分野。

不 過 ，讓我們來仔細定義和理解，我們所期待的究 

竟是哪一種「地上的有形國度」。我同意何克馬所強調的 

觀點，來世既包括新地，也包括新天〔啟廿一 1〕。⑵此 

外 ，我認為這新地是舊地的轉變和更新，就像復活的身 

體是舊身體的一種轉變一樣（腓三2。 。這新地將是有形 

有體的，正如耶穌復活的身體可觸摸到骨肉一樣〔路廿四 

39〕。

從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44-46節來看，改變後的身體 

的確會是「屬靈的」。但這種新身體的「屬靈」性質，是 

跟被聖靈充滿有關，而且也跟這身體是由聖靈所建造和賦 

予活力有關。「屬靈的」並不是指沒有形體或非物質，而

註2 這一句話出自卡立恩的評論和回應，〈認識聖約神學家：對前提的研 

究〉 ，0*0“  77^0/6妙乂而狀似71 0〈1989〕： 132。另外可參考我的評論，〈回 

應卡立恩的論文「認識聖約神學家」 〉 ’ 6 ^0 ^  77^0/0妙 10 1989〉： 

148-149。

註3 只 0 6 1 ^1 0 3 ，7^16 31^16 ^ 0  ？14阶6 〔 0x3 ^6  31 叩  丑 饥 11113118，1979〕



是指一種末世的秩序，這種秩序與「自然」秩序、末世之 

前的秩序相對。因此，新地在本質上會是有形有體的。在 

這片新地上，所有蒙救贖的以色列人都會享有國度的治理 

權 。正如啟示錄第五章10節所說的：「他們……在地上執 

掌王權」 。馬太福音第五章5節也應許說：「溫柔的人有 

福 了 ，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。」簡言之，我的確相信在未 

來 有 「地上的有形國度」 ，而且我認為若不相信這一點， 

就是一項重大的錯誤。

毫無疑問地，時代論者仍然不會滿意我的看法。他 

們所想的是以色列的千禧年國度，一個建立在這塊舊地而 

非新地上的國度。他們之中很多人（但不是全部〕@ 認  

為必須在這裡作一個徹底的區分，因為他們仍然想像來世 

的新地跟目前這片土地是完全不同且毫不相干的。只有千 

禧年的土地會跟目前這片土地有實質的連續性。但在此處 

沒有好的溝通是非常危險的。他們所謂的「新地」並不是 

我所指的新地。相反地，我所指的新地跟他們所說的千禧 

年土地幾乎沒什麼差別。事實上’我認為新地甚至比他們 

想像的還要好。在那裡一切罪惡都消失了。

猶太信徒在未來的角色

第二個主要論點是關於這個未來的國度是「給以色

註4 0 ^ 1 (1  1 .. 441116 1^0^ 161 1̂8316111 111116^61&11011 21 ： 1 ~22：5 ： 0011511111111&11011

0？ & 0113110&1 00111111111皿，” 這篇文章出現在布萊辛和波克所編的^ & 77， 

151*361 311(11116 (^!!!^ !!，卯. 264-292，有益地強調了在千禮年和來世之間的連續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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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麵

列」的 。在這一點上’艮便是修正時代論者和改進的時代 

論者，都努力要與非時代論的前千禧年派劃清界限。

國度是「給以色列」的 ，這究竟是什麼意思？我與 

絕大多數聖約神學家一樣’認為猶太信徒和外邦信徒要一 

起繼承給亞伯拉罕和大衛所領受的應許。但另一方面，時 

代論者非常堅持忠心的猶太人，身為一個獨特的種族和國 

家 ，將在千禧年國度裡具有一種獨特的角色。那麼，忠心 

的猶太人在基督第二次降臨以後的國度裡，將具有哪一種 

獨特的角色呢？

再一次地，我們必須小心地理解各人心中實際想的 

是什麼。站在聖約神學的立場上（這也是我的立場） ’我 

們可以強力地主張在神國裡有各種民族的人。今天的教會 

裡已經有很多不同種族的人了 ：猶太人、吉普賽人、波蘭 

人 、立陶宛人、蓋楚瓦人、中國人、緬甸人、班圖人、 

卡曼其人等等。在新約各個時期’外邦基督徒和猶太基督 

徒各自都保留了獨特的風俗和種族習慣。外邦人不需要變 

成猶太人，猶太人也不需要變成外邦人（例如，他們可以 

繼續給自己的小孩行割禮，並遵守摩西的規條，徒廿一 

2 0 。

因 此 ，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，這種奇妙的多樣性展 

現出基督身體的某種榮耀。就這一點而言，這種多樣性會 

繼續出現在第二次降臨以後的轉變裡1：啟廿一24〕。在人 

們中間的種族、社會、甚至是地理上的多樣性，與基督身



體的屬靈合一並不矛盾。

所 以 ，在聖約神學中，強調一種神子民在基督裡的 

合一，與承認種族的多樣性毫無衝突。相反地，幾乎所有 

現今的時代論者都樂意承認，只有一種在基督裡的得救之 

道 。藉著與基督聯合，猶太人和外邦人一樣享有在基督裡 

的平等屬靈特權。

因 此 ，聖約神學家和時代論者在現今的差異其實沒 

有看起來那麼大。聖約神學家能夠承認猶太信徒的某些重 

要種族特色；而時代論者也能承認所有族群共同享有某些 

重要的特權。

然 而 ，有一些重要的差異仍然存在。時代論者相 

信 ，猶太信徒這個族群在未來會有一種獨特的信仰地位和 

角色；聖約神學家不同意這點。我認為，若要讓事情有所 

進展，我們必須將討論的焦點清楚地放在這個議題上。

我們可以藉著說明這個關鍵議題談的不是什麼，來 

進一步闡述它談的是什麼。我們不懷疑猶太信徒可能會保 

留他們在種族、社會、地理、或其他方面的多彩多姿的特 

色 。他們當然可能保留這些特色，而且這些特色甚至可以 

對基督身體裡的多樣性造成正面的貢獻。其次，我們也不 

懷疑猶太信徒會繼承舊約的土地和國度應許’他們將來當 

然會繼承。換句話說，我們沒有懷疑未來的「地上有形國 

度」是 「給以色列一的。註5

註5 不過，更好的說法可能是以色列信徒可以進入國度。參811^  &. ^31& “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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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這個議題要談的是，這 個 「地上有形國度」是否也 

是給外邦信徒的。猶太信徒在未來的某個時期，是否擁有 

外邦信徒所沒有的一些獨特祭司特權或信仰福份？ 「給以 

色列」這句話實際要指的意思，是不是「給以色列但不給 

外邦人」？或者這句話是指，「給以色列，也給透過與基 

督聯合而繼承這些福份的外邦信徒」？傳統時代論者堅持 

前者，而聖約神學家堅持後者。

因 此 ，當人只是問猶太人是否在未來的國度裡具有 

一種獨特的角色時，這樣的討論是不夠清楚的。這個討論 

完全是取決於現在所談的是哪一種獨特角色。若是指種族 

的特色，那麼答案是肯定的；若是指獨特的信仰或祭司特 

權 ，或是指其他信徒得不到的福份，那麼答案就是否定 

的 。

正如我在第十三章所說的，時代論者發現自己在這 

方面陷入一個兩難的困境。他們想要堅稱只有一條在基督 

裡的得救之道；但接著他們又與保羅在加拉太書第三章的 

論證相衝突。保羅在那裡証明，在基督裡因信稱義的事實 

必然會導致一項結論，那就是外邦人會擁有像猶太信徒一 

樣的信仰特權。既然保羅的論證是建立在有關得救之道的 

核心事實上，那麼這個論證就必定適用於基督第二次降臨 

後的未來國度。到那時，猶太信徒的確會享有大衛國度的

11051)0^36^這篇文章出現在布萊辛和波克所編的0 扭? 181'&61 311(1 1116 

13. 352̂



祭司特權和君王特權。但我們沒有任何聖經根據可以說， 

外邦信徒不會平等地享有這些特權。此外，這種把外邦人 

排除在外的觀點與加拉太書第三章相抵觸，所以這種觀點 

是違反福音的。因此，外邦人應該被包括在內，而不是被 

排除在外。

然 而 ，當外邦人被包括在這信仰特權之內時，區別 

時代論和聖約神學的前千禧年論的最重要特徵也就消失 

了 ，而用時代論這個詞來標誌前者的立場也就不再有意義

了  0 註6

註6 「如果一個人想像有一種猶太人的千禮年，那時國度會交還給地上的以色 

列民族，那麼時代論一詞還是有用。但如果在基督再來以後，以色列民族的角色 

只是指它的餘民地位，他們與外邦人永遠平等，都是神唯一一種真子民，在地上 

沒有任何獨特的角色，那麼時代論一詞就容易產生誤導，應該不再使用。」 （同 

上 ，頁354〕

讓我們更明確地說明這裡的含意。從理論上來說，我們可以想像一種情 

況 ，即在未來的國度裡 ’ 猶太基督徒主要是住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，而外邦基督 

徒主要是住在其他地方。這種地理位置的獨特性不是問題。但是，時代論者想 

要在一塊特別的土地上（即巴勒斯坦〉，找出獨特的信仰意義來，使這片土地 

與其他地方有所分別。不可否認地，迦南地在舊約時期擁有這種意義，因為（我 

認為）它象徵在基督裡承受世界為業（羅四13 ；來十一16〉。但假設我們現在宣 

稱 ，未來的某個空間或土地是特別聖潔的，或特別算是神應許的應驗。那麼外邦 

人也必須同樣有份於這個產業，否則我們就會違反加拉太書第三章的教導。

我們不只是要跟傳統時代論所說的一樣，外邦和猶太基督徒都會繼承與地 

上有別的天上產業。這種立場會剝奪猶太基督徒繼承屬地層面的福份的權利。而 

這就等於是全然不顧時代論者所看為最寶貴的所有舊約應許。

我們也不是要說加拉太書所提到的只是一種狹義的「屬靈」福份。因為這 

種說法等於是指（根據時代論者的理解），猶太基督徒（而不是外邦基督徒〕在 

未來將會繼承物質層面的福份。外邦人現在應該儘可能熱心地尋求神的全部祝 

福 。如果他們缺少什麼，即便只是未來的次要「物質」福份，他們也有理由行割 

禮 ，並且變成十足的猶太人，以免缺少這些額外的福份。但這種額外福份的觀 

點 ，正是保羅極力反對的。

這裡的危險不是如同時代論者所認為的’聖約的一致性會自動地剝奪以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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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任何時代論者曾提出一個可以巧妙避開這基本 

困境的方法：唯一的救恩之道就是透過與基督聯合。而與 

基督聯合就帶來完全享有一切的福份，無論我們是猶太人 

或外邦人。未來永遠不會消除基督所成就的事。這就是加 

拉太書第三章的含意。因此，加拉太書第三章是一塊絆腳 

石 ，時代論者對未來的觀點必定會在其上跌成碎片。

我個人非常贊同和欣賞改進的時代論者所從事的研 

究 ，他們已經跨越了傳統時代論的某些特點。我很高興看 

到他們正在作的改變，因為對我來說，他們所表達的聖經 

真理似乎比前人更為準確。我也很欣賞他們作品裡所透露 

出來的和解語氣。不過，他們的立場本身是不穩定的。我 

不認為他們最終能在傳統時代論和聖約神學的前千禧年論 

之間，倉!I造出一個神學的避難所。他們自己的言論所製造 

出來的力量，最可能把他們帶到像賴德那樣的聖約神學的 

前千禧年論裡。

象徵的深度

最 後 ，我仍然相信預表的領域是特別關鍵的（第 

十一章〕 。認識舊約啟示⑶本身所具有的象徵深度，會

列信徒的產業繼承權（其實並不會〉，這裡的危險反而是時代論者不合理地把外 

邦人排除在外’ 使他們無法得到猶太人在未來透過基督將會擁有的完整特權。

註7 請注意我並非只是把預表視為後人評論先前事件所得出的產物’而是認為 

這些事件在原始上下文的意義已經暗示了這些預表。聖經啟示具有的以神為中心 

的特質，會要求我們從一開始就不能採取直接解釋的路線。



打破字面（直接解釋）主義者對神跟人溝通的性質所作的 

假設。一旦處理掉這些假設，就可以看到神對祂應許的信 

實 ，跟應驗的確切形式所具有的靈活性是和諧一致的。這 

種靈活性可以幫助我們把新約關於應驗形式的教導看得最 

為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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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

為了方便的緣故，我將許多作品按照它們的千禧年 

立場來分類 :

代表時代論的前千禧年派；

01&3 5 1 0 代表傳統或歷史的前千禧年派；

入 瓜 比 代 表 無 千 禧 年 派 ；

？0伽 11代表後千禧年派。

八 1118，08^3.1(1 丁. 7 01x14̂ 011 ̂ 1113,6.01^13.1

&11(1 仏 &伽 乂 ，1945.人1&11.。典型反對時 

代論的作品。

1^0111161:11 乙. & 130 0101101:0111165 6 0 ^ 6 6 1 1  1116 

丁681：迕 1116111：8，，，』0117而 1 0 ^  1:116 五仏3 ^茗已7化“ / 1716010^:611

8001^  25 3-16.溫和時代論者（接近01狀 咖

111-611111. ̂ ，呼顧建立友好的關係。

3 玨 1丁，了这 11168. 77？̂ 8 &171(2171:105 0 ^ 1 , 0 , 1 1 ^ 1 1 6 1 ^ &. 1̂011(1011：

0 叉&1(111111乂61：811̂  ？1：688，1961.

3 这88，013.1*01106 3(10^^01171(15 10 0X5^6128(2^10^118171： 1̂ 5 

11181:0^100,1 0 ^71&318 ^001^81(131:10^1

01*3,11(1 11^1(1：丑61X111̂1X8，1960.

66601161，\\̂11118 把如 。!!. 77？6 ^ 0 ^ 6 1 3  脈3  从己 ^077115&. 1^6^

丫0也 ：0^。\̂611，1905.



認識時代論者

661*̂ 01*5 乙”  &11(1 1.110^111&11115 X 110111& 77？已 8001(^1

00715^110^1071 0 ^  及6。1 办 ：̂4 7^6(2^156 III ^ 6  8001010^  0了 

1^10^1& 乙011(1011： ？611̂ 111119 1 9 6 7 .

661:1^110^ 1^01118  ̂ 77？̂ 860011(1 001711^ 0/ ' 0 ^ 1 8 ^  0X3,11(1 I I 可5 0 8： 

丑61过1！1出18，1 9 4 2 .人11111.

61&0̂ 5 IV[& .̂ 1^0(1&18 論尤61 1̂01-3： 8 1̂1(1168 XVI [ 。”宕 11(̂ 6 0171(1 

^ 1 1 0 3 0 ^ ^ ^  1^11^0^5 凡丫.： 00111611 17111̂ 61*811̂  ？16885 1962.

6 0 6 社11611，乙0订111匕 7 7 ^  施 1！6而仏讲.卩 1111&

&11(1仏如饥吨 1958. ？08！11111丨概述主要的觀點，反對

時代論。

011&̂61*5 1̂ 6\̂ 18 81)611'乂. “ 1̂181)6118过 1̂ 011̂ 113111，” 311)110^60(2  

8(20^61  ̂ 1)1 印 .

 ̂ 1)13^6^180^10^118171 ~ 0^11^8： 0^11^8 86111111̂ 1̂  ？1~688？

1 9 5 1 .1)18^ ̂

匚0义，^1111&III 五. 乂” 五X口 所 口 " 0/7 0 ^  1 )1 6 ^0 (10 )761 11 ^^2 ^

？1111&̂ 611)111&: ？168133^：61：1&II 肪过汉6& 血 ^ 1 ，1 9 7 1 .入11111.簡

要 ，好戰 。.

13过1七3̂  了01111 1̂ 018011̂  77^ 0011&0 ^ (1  奶 ^7化 识 . ^61)0111；̂ 5(1 

界 1111 肌 1 ^611^ 0 ^  ？虹乂，111.： 811)16 丁 1111；11

1 9 6 2 . 時代論的基要著作。

 ̂ 1^6從 ?'3 0？ 1. 13. 116^1：111̂  3 乂〇18丨 8\11113111̂  卩&“

66116^61*8 800^81161^ 1 9 7 1 . ^ ) ! ^ .

00(1(1，011&1:165 I I⑴：01丄 ^ 000^ 171̂  言0 80^1̂ 11？'&8： 7116



8111) 8^ 110̂ 11̂ 6 0^  1^ 6 ^  7&81̂ (1 ^ 1̂ 111 1 ^ 010以 . 1̂ 011(1011：

抖 诎 乳 1953. ；00况最後變成現代主義者’但他擅於揭 

露以新約引用舊約作為前提的應驗觀。

0011狀 ，0 6 0 ^ 6  ^  11 (8^01^ 0 ^  7&附  XVI 4̂.171&1^10(1 ̂

0 1 ^1 ^1 1 1 6，8.(1^： 601？ 101168 11111^61*511  ̂？16889 1 9 7 3 .從

時代論者的角度來描述美國時代論的歷史發展。

2111011：，八1X101(113. ^4 81^110^0.̂ )1110 1^18^01^ 0 邮抓犯如似也脈，

61311(1尺叩1(18： 8 &1̂ 1； 1965. 018卩. 缺點在方令著重把「時

代 」當作救贖的時代，而不是描述現代時代論的特 

色 。

？&11*15&11113 77？̂ I 打把? ' 过61行0打 0 ^  ̂ 0 ^)1 1 &

1,011(1011： 6 3 皿 #  0？ 1 9 6 4 .重印一'本出色的早期

作品。

011^108 乙. ^41116^1(2118171： 77？̂ 1 ^ 0  0 州&

77？̂ 1^761711116771 (̂21 6177(1 ^771111&71̂ 11(21 8 ^ 6 1 7 1 8 。了 811)110(11

如以 ― “  6117(1 0171^1^(1，丁 &11(1

2111^1^6(1 五过11；101^ 01110^0： 3 ^0 0 (1 7，1 9 8 0 .  ？1181： &11(1

860011(1 6(111:10118 仫打过已!' 1 ^0  1\1\0 ^^^^111^71711(11187^ 0 广

7？ 一本標準的時代論著作。

71811，81&1x16  ̂丑 . “ 1^01111^1 01101111181：&110689 1^1:61^1 1^11 运II&运6， 

1)11*601： 8|566011 八 0 8 ，1116 0 1 * ^ 1 1 1 1 1 1 6  

01^10113，XVII拟  0 0 6 8  ^11：110111： 83^111 运，犯1(1 0& 0 1  8|？601&1

0^868，” 1x1(̂ 111'乂 4 ( 1 9 7 8 ) 1  6 1 5 -4 4 . ^600111:6(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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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111 18 77？̂ ^  “  7 & X I 71113 01 (238？ 7 7 ^  乂 " " 20厂办

1 7 1 1 :^ ^ ^1 1 ^6  001^117111711^1&8  ̂ 0^100 .1^X 1^&: II&

17111̂ 01-811̂  ^68 85 1980. ？3^68 1 6 8 - 9 2 .世 界 觀 的 角 色 ，

以及在意義的決定上的詮釋標準。

1̂ 1161：，0^11161 ？丨 “ 1116 116111161101111；108 0^1^81)6118如：1011过118111.”

丁匕.！）. 1̂ 01*1:1161*11 6^1:181； X 116010^10^1

8611111131̂ 5。故 哗 0，1957. ^1^8810

――――――^ 008^)61 &11(1 乙这讯：00111:1&31 01 00111:1111111111？ 77？己 

116^7776^1611(105 0 ^  1 )1 5 ^&718(111011,(2118771 ^71(1 00^^^1(1711

77260/0取 . 01*̂ 11(1 ^1)1(15：丑如^!!!出13. 1980.

0̂ 1)616111，八. （̂. 77？̂ ̂ 0 ^ 6 1 ： 1)^711^1： 乂 1 0 ^ 1 8 1 0 7 1 8  伽"  

^ 0 ^ 6 0 1 6 8  0 ^  3 0 0 化 0 ^ 0 (2旧6！̂ 1^6  ̂丫0也：0X11： 110̂ )6， 

1911.

0 &^1113 ^1011&1(1 8^ 448731：6111&1:10 1116010运7

1116010运乂,” 111 7^16 1 ^6 ^  了6切。打161切 8 ^ ^ &711： 0171  ̂7 ^ 0 \ 0 ^ ^

\̂61̂  3 5(1 101111 11. 8匕111；01^ ？1111&̂ 11)111^：

飢己 & 11116(1，1976.卯 . 31-50 .

^ ^ ^  77？̂ 0^111:̂ (2111^ 0 ^  ^6 8 1 4 .^^1 0 7 1： ^  8 恤 却  171 ？6114，8 

8 。妙 1010砂  01*̂ 11(1 ^1)1(18： 8 ^ 6 1 ？ 1978.入11111.

^ ^ ^  ^ 6 ^ 5 ^ 0 0 ^ 0 8  0^1 1^671^60081：： 8^14出 68 177 1^6\  ̂ 768^0,171&711： 

^0.011171^ 0打认巴 01/1:8 0 ^  ^ 0  11。1^ 办 /广" . 0 1 &11(1 尺 叩  1己8 ：

631^615 1979.

01^111：，了过 11161 77？召尸/少所卩况从 8 ^ 6 ^ 6 ？1： 77？4 厂 1 1 1 5 ^0 ^ 6 1 ^



11̂ &8103̂ 1.011(1011： 11. 011681；5 1875.

^1111&111. 18 ^(2& I 171 尸 厂 01：&11(1

8 咖  1. 1 9 7 4 .八  11111.

11001；；6111̂ ？八  111:110117 人 . 77？己 811)10  己 厂从扣作. 01 '&11(1

尺 叩  1(18：五61(101 狂 118，1 9 7 9 .入 11111.

只 11 运 1168，卩匕土匕口 丑 . ^^0 )̂1100^  ̂ 01 '& 11(1 II& 1)1(18：

1 9 7 6 . 對 聖 約 神 學 的 無 千 禧 年 論 的 一 種 半 流

行闡述。

了6118611，1^111^ 乙. 』抓36打 811)1^ 8 加却 01^1(2^8  ̂ 01110^0： ^ 0 0 (1 ^

1981 .  018卜

1^0111：5 只 011161 八 ”  7忆 77？召 1,0 77泛&厂61^5： 乂

00771171 咖 0 1  犯1(1 1^3^1(18： 8 ^ 6 1 9 1972 .

幻  1116，^616(11111 0 # 7？似 巧  0 ^  0^6(21： 1^171^： 77？̂ 00^6.710,711： 

81:̂ 140^11^^ 0 ^  &11^0^0710171^  ̂ 01'&11(1 II& 131(18： 501X1111 迕 113，

1 9 6 3 .入 11111.

^ ^  ̂ 77？̂ 81:10^14^ 0^3x1)1x00,1 1̂41:̂ 10 1̂1^̂  03：&11(1 II&^1(58： 

段  1x1111 訊  8，1 9 7 2 .

^ ^  ̂ “丁 116 00^0113 .111  0 丨 1116 86^6111；101；11 界 從 匕 , ” 111 7 7 ^  

1 (̂1^  61̂ 1(1 ^ 6  朽 0卩认從 ， 101111 11. 8 匕 11：0 1 ^  1^1X1:167？ V 丄 ： 

&II 出1(1 116(011116(1，1 9 7 4 .  ？ ^ 6 8  4 5 2 - 6 9  ̂ 人 11111. 

討論但以理書第九章的關鍵經文。

^ ^ ^  1171(2̂ 68 8 ^ 1 ^  0X311  ̂11^1(18： 6^61：9 1980.舊 

約聖經神學，包括舊約制度中的象徵性言外之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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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― ― ―――― ^  1^1 ^1^0171  1 ^^010 ^11  & 1 . 8011111 II&111111；0113 884： 

1̂ 1616(11111 (^. 1011169 1981.

&3115，01^(16 1̂ 01111&11. 1^18^^80,110^10.115171 XVI ^1716^10(2： 1^3 11156

以⑷  1 )6 ^1 0 卩 171抓玄. 1̂011111011(1： 1̂ 110又，1958.

乙&过过，0601*^6 丑. 0 ^ 1101(21 011^ 8110^18 ^ 074^ 1̂ 10 ^ 171^0171 0̂  

0 0 ^  01^11(1 尺叩 1(18：丑61̂ 111&118，1952. 0138810

011(186^ 只过 1- 了认已 1 ^ 6  0^6 (2^ 户1(^161 狂。她 . 01'&11(1 II&1)1(18：

1970.流行時代論的被提理論。

1̂ 011261160 6̂1：9 1̂ 1011&1(1 811)110(21 ^1x6^&818 1̂ 1 加  ^0 8 1 0 1 1 0  

丄 0X311(1 II&^1(18：丑61̂ 111̂ 113，1975.

1^1001&1119 八  1乂迕 1. 77？̂ 0^^0,1116-88 0 ^  如  1^171^0171： ^  1 ^ 1 1 0 ^ 6

8言 14办  0 ^  1^111^0171 0 ^  0 0 丄 01110^0： ^ 0 0 ^  1959. 

0 邮 .

IV[出：8过611，0601*^6 沒必7/7汾2么̂ 5所 0 ^ 1 1 ^ ：

77？己 8 )1^ 1̂ 0̂ 1̂ ^ ^ 111̂ 11-06 .711111̂  ^ 0,^1̂ 1100,115171： 1870 - 

1 9 2 5 . 1^6^ ^01^ &11(1 0 ^ & 1(1： 0 又& 1(1 1̂ 111̂ 61：811；7 

1980.

1^181113:0，？11111厂 77^6 0 0 3卩61 0 ^  认 6 灰 油  61 打3

瓦 而 1:10打 0 ^  1^0(1^71 11)18̂ )̂ 718011:107161115171 ̂ 8081；011：

II&111111011 61011161：85 1928. ^1^8810 01̂ 11111 

― ^  77？̂ 7 /0 ^  0/13^01&1. 8界 。明 。1，？丄 ：1161116̂  1929.

^ ^ ^ ^ ^  1^16 8 ^ ^ 711̂  评己成3 01̂  0 ^^011： ^

8 扣办 0了 也6 1^(28^ 1 ^ 0  7x510775 0 ^ 0 (1 1 ^ 1 ，01 1̂(1 0 ^  认6  0 1 ^ 1



0150014^50 0̂  ―  1̂ 0丫过化8118 尺6乂186土 8^611^613

？̂ ： 811316 了1111：1106^01：5 1944.

^6\^6119 \\̂1111犯11 尺. \ ^ ^ 3 6  办少设厂' 01110^0： 1\100办，

1947.

？ 1̂：1；69 0^11161  ̂ 116^171011011^10 XVI 尸口/^5" ”巴^

1^1530111  ̂1\̂011̂ ： 801101&1̂39 1975.

？6111；00081：5 1. 0\\^运111；，77？〜 识  1:0 001710： ^4 8 言 14办 II I 811)110(21 

^ 50？1̂ 010^ ^  朽打出吵，01110： 1)111111&1119 1958. 1)18卩.完整 

提出末世論的細節。

八 77/石 866(1 0义入1^(̂ 1(2171 ~ 01*^11(1 1 1 ^1 (1 8： 

2011如1^11，1937.

11̂ (1111&01161，̂ 3X 1  IX “ 7116 0111X6111： 813.1X18 0？ 0181)6118&1:1011&118111 

&11(1 118 丑8(^1^1:010运7 ，” 111 &0 ^ 0 3  071 &1X0^1

772^070^5 6土  仏 皿 础  111；201 肪过  81&1X16  ̂凡

01̂ 11(1113-1)1(15： 6^61*5 1979. ？̂ 6 8  163-76.

1166865 八 7716 ^^061017177^ 义办&咐  0 ^  0 ^ 1 8 1 ： ^4/2 

五X。讲" 0 ^  1:11& 7^(20111^ 0 ^  丄 0 (2 x 1 ^ 1^18

1 ^0 1 1 0 ^^3  ̂ 1^011(1011： &11 ^101^2111 2111(1 800忱，

0 这沾化？ 1̂ 61111̂

尺 1161111&II 14. 1̂ (2141 3 &5118： 0 ^1̂ 171 6171(1 0 ^71̂ 0,1 

0110.̂ ^01^ 0^ 1̂ (2141 ̂  ^6^0/2177^ 0^ 0 ^1 3 ^  ？1111&

&11 0,11(1 ^ 6 & 1 9 5 8 . 人11111.

，7176 001711^  0̂ 細  1^1̂ 1^0171 ̂ ？1111&(̂ !̂̂ !!!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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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時代論者

^ ^ ^ ^ ^  ^0,141： ^  0 1 1 ^1 1 ^  0 ^  册8 7 1 ^ 0 1 0⑵. 01'&11(1 II& 151(18：

561X11113118，1975.

^01？611；80115 0^ ^3.1^1&1. 71於  01x^131 0 ^  ̂ 6  01 狂 11(1

I I叩  1(18： 8 也61：，1 9 8 0 .人瓜过.

01131*165 (^. 77？̂ 3 0 5 1 5 。了  ̂ 6  ^6771111^717110,1 仏 油 . 界

丫0也 ：1^0126&XIX 6^011161：89 1953.

 ̂ “丁 110 1^6068811^1)1811)61X3狂 11011 这 113111，，，111 7？̂ ^  如  

70(̂ 0^^ 101X11 11. 011103.̂ 0： ^00(1^ 1963.

识印.

 ̂ 1)1306718(2仏0̂ 1(2118̂ 1 70^(2^~ 01110^0： ^ 0 0 ^  1965. 

別印. 時代論的一本̂導論。

8⑴ 1̂:11681； 11. 77x6 ^ 00^8 0^  ^ 14̂ 61171&11. ^ 113171： 3^111811 

24. ^ 6 ^ 10(217 灿77⑶咖尸7伽/《所 1 8 0 0 - 1 9 3 0 . 01110^0： 

11111̂ 61:8117 0^ 01110^0 ？1688，1970.

8 过 1161，&1011. 772巴 0 6 1 ^^1  0 ^  ^ 0 ^ 1 ^  1 ^ 6 1 0 1 7 ： ^4 8 1 4 ^ 0 ^  

0 ^  111810^100.1 ^6 .̂ ^1(211071 1^1 汝巴 0 1 3  7^5如 所 ⑶ 广  01：&11(1

II&1)1(18：丑61x11皿立8，1953.以印 . 時代論的溫和形式，容

許多重的應驗。

^ ^ 丨 77？̂ 丁咖哪 17 ^ /  0^1101^10(1： ^  8141^0^ 11.1310^100.1 

及 己 乂 召 0/7 171 ^ 765^611716^  ̂ 0 1 &11(1 ^ ^ 1 (1 8 ：丑01x1111 过 118，

1953.

311(11̂ 6& 1 9 6 2 .

^0171  五玄6,77办  10 ^71 0^11^10 0了 1:116 01^111.6



？11叩0861 01̂ 11(1 尺3̂ 1(18： &1189 1954. 1)18^̂

800^161^9 0̂ 1*118 1.， 77^ 7\七孙 8(20/1613 II&/&V&？10& 31316. 

77？̂只。! ^  311^ 1 6⑶相卩抓打运^ 6  01 (1 训4 1̂ 6\^ 7^如所己狀

1̂11:1101-126(1 ^111  ̂ 1̂ 11108 \^18101 1^6^ 01̂ ： 0x501x1， 

1967.1)1 叩.

^ ^ ^  71 6̂ 800^1(1811^16 00^68^011(1^00 8(^001，0014^6 0^ 

8拟办. 7也6土 3 乂0匕沒有註明出版地或出版社。以叩. 

^這本書的封面表明這個版本跟一些後期的版本不 

同 ，這個版本確實是司可福所著作的。此外，西敏神 

學院圖書館所存留的這個副本是從0~力111111̂11的 

藏書繼承過來的，這個副本正面有一段手寫的文字： 

「作者致親愛的匸1131~168 0211311(161： 11111111)1111̂ 」顯 

然司可福宣稱自己是『作者』，而不只是最後的編者 

而已）。

― ” 丑土 772己 800̂ 1̂  116̂ 61̂ 6̂ 106 311)1&. 7̂ 1& ^01^ 811)16 

0071^(11711^ 作6 01(1 尺⑶ 了以言。1716她 . 1̂11:1101:126(1

\̂618丨011.新的和改善過的版本。 丫0士 （̂ 如 ^， 

1917.

811乂&，1^0！86^ 811)110(21 ^ 0 ^ 8 。打过 711咖  ^4.77^

1711:̂ 0(11101:1071 10 1^0X10(11 86171(̂ 17 1̂08~ 01&11(1 1̂ 3-1)1(15：

1983.

丁311，？紐1 1.66. 27^ 7/7纪泛如私9/7 1^ 0卩？16〜 \̂111011& 1^1^ ，

工打土： 61̂ 111 600^59 1974.公邮.



I II  51410^)211131(1 /^  9 ^  I XI卩』它]/̂  ‘113|̂忍衫云 11人从

.2861 ‘职0!八：111 ‘订。讲3 1 ^蝴打。。』

^ 1 1 ^ (2  句 83^1 (11^0^ 31(1 110讲80也沒“厂：义̂1131111110；̂

33问 鐘 II】 嗎 过 ^ 1  9 人02 ‘5(0112 111|0 卞̂100八I它丛

6̂ 61 ‘咖 — 0

181)1(1^ |511 似0  0^)2111^ /^ ；̂ ^ / / / /^  ^ 1  ^  1X110̂  ‘卩』00八I它丛

9961 311 它 111|^3 ：8卩 啤 '过卩XI它 

1̂11̂(19̂ ^ ；119111^159  ̂从3尺 ^\ 0 ：̂2 0 \ 0 ^^ /^//^/^" ̂

11111̂ *1961 ‘卿 哪 。3 

：8卩 011它初’叫 叫 巧 0 1 0 1 ^1 (0 5 ^洲"似彳3 ^  ^

61 ^ 11̂ 1119193 ：

0X1 它』0  0111^1889^1 01(1 1 ^ 1 0 ^

^̂ 7̂ 3(7 1 1 ^3 ^0 ^  3111 ： 81189^ 玉。9 ^8 0 1 0 8 1 (^- /1 9 ^ ~

#|1111̂  1 1 61  1̂113 11̂119̂ (̂ 891̂ ；

:巧可屯巧)可]：只3 〒狀们  91(1 ^ 0 ^  /^ 1110^3111^

9111 / ^  叫工 5111)̂ 1̂990 ‘30八

'厶6-悅 彳 柳 !）

917 評 抓 。/ ' 100120109^ 例 似 興 83必 “ '(^!) ^0

110！抑 如 把 河  91|； III 5̂ 113 I它。只仰  11311113只  91|； 8它 I。似 3工” ^

1 ^ 1 1 0 ^  1 ^0 1 2 0 1 0 3 ^

^9151111111159  ̂ ^^091^(10^^ ^0 1101^01(̂ 01111 91|； III ^0X1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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